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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我國刑事訴訟法上之勘驗，於總則編第十一章「證據」之第四

節「勘驗」中已設有明文規範，且近年來對於勘驗一節並無何重大

之修法，惟學說上對於勘驗之定位向來即有所爭議，尤其在民國 97

年刑事訴訟法增訂傳聞法則、司法警察之勘察權限及勘驗時在場權

之保障等規定後，實務上對於我國法之勘驗制度更有許多爭議產

生。 

以近年來最高法院之數則判決為例，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3454 號判決謂：「…依同法第二百十二條賦予法官、檢察官以勘驗

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之權，其勘驗結果，如已依同法第四十二條製

成筆錄，勘驗筆錄本身即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97 年度台上字第

5061 號判決亦謂：「倘係法官或檢察官實施之勘驗，且依法製成勘

驗筆錄者，該勘驗筆錄本身即取得證據能力，不因勘驗筆錄非本次

審判庭所製作而有異致。」均認為法院及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

一律得作為證據。 

惟對於法院以外之人所為之勘驗，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036 號判決指出：「…審判中之勘驗，係由法院、審判長、受命法

官憑其感官知覺，對犯罪相關之證據，親自加以勘察、體驗之調查

證據方法，具有直接審理之意義，法院若未親自勘驗，而以他人勘

驗之結果作為證據，不僅於法未合且違背直接審理原則。」而就同

為法院所為之勘驗，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4003 號判決亦認為：

「…所謂勘驗之實施，係指法官本於人類與生俱有之感官知覺，親

身體驗勘驗標的，以所獲得之感官認知作為證據，是其證據之內

容，除有與一般人感官所得認知之事實外，其中往往夾帶有行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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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個人對於事物或現象之判斷，且此判斷往往與待證事實甚具關

聯性或甚至達到待證事實之心證。因而，勘驗之結果如係直接達到

待證事實之心證事實，委屬審判法院應依職權斟酌之證據證明力問

題，倘仍容許援用非審判法院親自實施之勘驗筆錄，亦即直接援用

他審判法院（包括下級審及同審級更審前審判）所實施之勘驗結

論，作為判斷之依據，無異容許以書面審理取代直接審理，與現行

法之事實審體制則有不符。」與前開最高法院見解即似有所歧異。

於現行法下應如何處理上述爭議，即為本文研究之動機。 

其次，上開最高法院判決就勘驗制度所提出之見解，雖然主要

圍繞在審判中勘驗及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與調查程序部分，但實際

上此等爭議之釐清，亦涉及勘驗之定位及勘驗權限之分配等議題，

故本文研究之目的即為： 

1、釐清勘驗之意義與定位：欲就勘驗制度加以討論，自有必要

先行確定勘驗之意義為何，並探討勘驗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定位，

始能進一步研究勘驗相關爭議。故確認勘驗之意義與定位即為本文

首要目的。 

2、釐清勘驗權限之分配問題：對於偵查及審判程序中勘驗權限

之分配，向來為實務及學說上重要爭議所在。故就現行法之規定加

以分析，並探討偵查及審判中勘驗權限分配之目的及標準，亦為本

文寫作之目的之一。 

3、釐清勘驗筆錄於證據法上之相關爭議：如前所述，近來最高

法院對於勘驗制度之爭議，主要均集中在證據調查之面向，而其中

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及其調查程序應如何認定，更為其爭點所在。

故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即在釐清實務上就勘驗筆錄之調查所產生之

相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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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 

我國刑事訴訟法主要將勘驗規定於「證據」章中，故釐清勘驗

於證據法上之定位，自為本文研究之主要範圍；但實際上除證據調

查外，實施勘驗同時可能涉及干預人民權利之強制處分，且於偵查

及審判程序中皆有其適用空間，從而若僅針對審判中證據調查之勘

驗加以研究，不免有偏廢之虞，而無法有效釐清勘驗制度之相關爭

議。故本文研究之範圍，除勘驗與勘驗筆錄於證據調查程序之爭議

外，勘驗所涉及強制處分面向，包括強制處分之要件、內容及其權

限分配等議題，均包含在內。 

研究方法部分，本文首先將以法制層面出發，將刑事訴訟法之

相關規定作為主要探討對象，瞭解勘驗相關法制之立法目的及運作

情形，並為後續研究建立起比較及評論之方向。 

除了以法律規定及立法目的等作為研究基礎外，我國學說上對

於勘驗相關議題之探討亦為重要之參考資訊。藉由學術文獻之蒐集

整理，將有助於釐清勘驗之概念，並能歸納相關法律制度應有之內

涵。故本文蒐集與勘驗有關之學術教科書、學位論文及期刊文章

等，作為研究參考之文獻。 

此外，就我國法律制度進行研究時，外國法律制度及相關文獻

資料，或能提供不同之觀點，以作為我國實務運作或法律修正之借

鏡。故本文擬將日本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文獻作為參考之對象，藉

以與我國勘驗制度及實務、學說意見加以比較研究。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篇論文之研究架構，首先將於第二章「勘驗之概念」中，就

我國及日本刑事訴訟法之勘驗相關規定作初步整理，並整理實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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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上對於勘驗意義之見解。於確認勘驗之意義後，本章進一步從

證據調查及證據取得之面向，探討勘驗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定位，

並釐清勘驗與強制處分之關係，以作為後續相關爭議問題之研究基

礎。 

其次，本文於第三章「勘驗權限之分配」中，分別從偵查及審

判程序之角度，研究勘驗權限之分配標準，及其權限分配所代表之

意義。其中就偵查程序部分，本文主要將從強制處分觀點，針對檢

察官及司法警察（官）之勘驗權限加以探討；而就審判程序部分，

則區分法院及受命法官之勘驗，從證據調查與證據取得之面向進行

研究。 

而於第四章「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及調查程序」，主要即在處理

勘驗筆錄之調查於實務上所面臨之相關爭議。本文將先定位勘驗筆

錄之證據調查方法，並區分法院或法官、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

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分別從傳聞法則、在場權之保障及勘驗權限等

方向，探討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最後再從直接審理原則之觀點，

對勘驗筆錄之證據調查程序進行研究。 

最後，第五章「結論」則是就先前各章討論之內容加以整理，

並整體性地就現行法上相關規定之缺失，及實務、學說見解之爭議

問題提出本文意見，以供論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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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勘驗概說 
 

 

第一節 刑事訴訟法勘驗規定之簡介 

在探討刑事訴訟法中勘驗之意義及定位之前，本節第一項首先

就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涉及勘驗之條文加以整理，藉以對於現行法之

勘驗制度能夠先作整體性之檢視。其次，由於我國刑事訴訟法之立

法及修正向來受到日本刑事訴訟法之影響，條文之規範形式及內容

皆與日本法相似，因此本文亦將就日本及我國法中關於勘驗之各項

規定加以比較，以凸顯兩國勘驗制度之差異，並作為往後之研究基

礎。 

 

第一項 我國法之勘驗 

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勘驗，主要規定於總則編、證據章中之勘驗

節，自第 212 條至第 219 條，為我國勘驗制度之主要規範。首先，

第 212 條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

驗。」是針對勘驗實施之主體及原因最主要之規定依據；而第 213

條：「勘驗，得為左列處分：一、履勘犯罪場所或其他與案情有關係

之處所。二、檢查身體。三、檢驗屍體。四、解剖屍體。五、檢查

與案情有關係之物件。六、其他必要之處分。」則臚列勘驗所得實

施之各種處分。除本條各款所規定之處分外，第 215 條第 2 項、第

217 條分別規定基於檢查身體目的之傳喚、拘提、基於檢驗或解剖

屍體目的之留存屍體、開棺及發掘墳墓等，亦為勘驗所得實施之處

分。 

其次，現行法第 215 條至第 217 條及第 219 條所規範者為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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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勘驗之程序事項。關於勘驗時當事人之在場權，現行法區分偵

查及審判程序而有所不同。偵查中，檢察官依第 214 條第 2 項，實

施勘驗時如有必要，得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而審判

中依第 219 條準用第 150 條之結果，則為當事人及辯護人得於法院

勘驗時在場；前者賦予檢察官裁量權，後者則賦予當事人及辯護人

在場權，法院依第 219 條準用第 150 條第 3 項之規定，於勘驗時負

有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到場之義務。最後，第 218 條則為相驗之規

定，包括相驗之主體、要件及程序等。 

此外，第 215 條規定對被告以外之人為檢查身體之要件，並準

用部分被告及證人之傳喚、拘提之條文；第 216 條及第 217 條則規

範檢驗或解剖屍體之主體、得為之處分及在場權人等；第 219 條將

搜索及扣押章之若干條文準用於勘驗，主要包括第 127 條之搜索軍

事上應秘密處所之要件、第 132 條之強制搜索之要件、第 146 條以

下搜索時間限制、第 148 條以下搜索時之在場權及第 153 條之囑託

搜索扣押等規定。 

刑事訴訟法上除第 212 條以下勘驗節之規定外，其他與勘驗有

關者，尚包括第 42 條、第 43 條關於勘驗筆錄之製作方式，及第

277 條法院得於審判期日前為勘驗等規定。此外，第 230 條、第 231

條第 3 項規定司法警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而開始調查時，「得封鎖

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亦與我國法上之勘驗制度關係密切，本文

將一併進行討論。 

 

第二項 立法例之比較—以日本法為對象 

從刑事訴訟法之整體架構觀之，日本法上之「勘驗1」係獨立規

定為一章，與「證人訊問」、「鑑定」等並列於其刑事訴訟法之總則

                                                 
1
 日本法上之用語為「検証」，但其意義與我國法上之勘驗大致相同，故本文概以勘驗稱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 

 

編中；反之，我國法則係於總則編中先設有「證據」章，再將人

證、鑑定及勘驗等三節規定於證據章內。觀察兩者間體系架構上之

差異，是否代表相較於日本法，我國立法上更為強調勘驗於證據法

上之地位，似有探究之餘地。 

其次，就勘驗之主體而言，日本法第 128 條規定：「法院為發現

事實而有必要時，得實施勘驗。」將實施勘驗之主體原則上限於法

院；至於檢察官與司法警察之勘驗實施權，則係置於第二編「第一

審」之第一章「偵查」中，以第 218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檢察

事務官或司法警察職員，於偵查犯罪有必要時，得依法官簽發之令

狀，為扣押、搜索或勘驗。於此情形下所為之檢查身體，應依檢查

身體令狀。」相較之下，日本法原則上僅賦予法院實施勘驗之權

限，例外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取得法院簽發之令狀

時，始得為之；而我國法第 212 條則將檢察官與法院並列，除法院

外，同時賦予檢察官勘驗之權限，但除此之外，我國法就司法警察

（官）之勘驗權限則毫無規定，惟於民國 90 年 1 月 12 日修正時，

於第 230 條、第 231 條新增司法警察（官）之「即時勘察權」，則為

日本法所無。就此部分勘驗權限分配之規定，實際上即為我國法與

日本法勘驗制度中最大之差異所在，連帶亦影響其後勘驗筆錄之證

據能力問題，容後敘明。 

而關於勘驗得為之處分，日本法第 129 條規定：「勘驗，得為檢

查身體、解剖屍體、發掘墳墓、破壞物件或其他必要之處分。」與

我國法第 213 條規範形式相似，但細觀其內容則有所差異。例如日

本法之「發掘墳墓」於我國法係規定於第 217 條，形式上規定為因

檢驗或解剖屍體所得為之處分；又日本法之「破壞物件」為我國法

所無；反之，我國法第 213 條第 1 款及第 5 款之「履勘犯罪場所或

其他與案情有關係之處所」、「檢查與案情有關係之物件」，則為日本

法所無，其間之差異，本文亦將於後段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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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本法第 130 條以下，分別規定夜間勘驗及檢查身體之

要件、傳喚之程序及不到場之處罰與拘提等，與我國法第 215 條以

下之規定大致相同。值得一提者為，日本法第 139 條規定：「法院對

拒絕檢查身體者處以罰鍰並科以刑罰後，認為仍無效果者，仍得逕

為身體之檢查。」是對於檢查身體之直接強制，原為我國法所未規

定，而於民國 92 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參考日本法第 139 條之規

定，將第 132 條：「抗拒搜索者，得用強制力搜索之。但不得逾必要

之程度。」關於強制搜索之規定加入第 219條準用勘驗之列。 

除勘驗章之規定外，日本法於第 317 條以下之證據節中，與我

國同樣設有傳聞法則之規定。其中第 321 條第 2 項規定：「記載於審

判準備或審判期日中被告以外之人供述之書面，或記載法院或法官

勘驗結果之書面，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得作為證據。」同條第 3

項規定：「記載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及司法警察勘驗結果之書面，若

該供述者於審判期日作為證人接受訊問，並供述該項書面之作成為

真實時，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得作為證據。」就法官、檢察官

及司法警察等所製作之勘驗筆錄，皆設有傳聞例外之規定。反之，

我國法雖於第 159 條以下定有傳聞法則及傳聞例外之相關條文，但

就法院或檢察官、司法警察（官）之勘驗筆錄得否作為傳聞例外，

則並無明文，因此亦導致我國近來實務上，對於檢察官及司法警察

（官）勘驗筆錄證據能力之認定多有歧異，而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以上關於我國法與日本法勘驗規定之比較，可發現兩者不論於

法條編排方式或條文規範內容皆十分相似，但就重要之勘驗主體、

勘驗得為之處分等部分，卻又有所不同。而其間之差異反應於實務

運作上，就偵查與審判中勘驗權限之分配及審判中勘驗筆錄之調查

等議題，更是明顯，而此即為本文所欲探討之主要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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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勘驗之意義 

想對於刑事訴訟法中之勘驗制度進行研究，首先自應瞭解所謂

「勘驗」之意義，才能夠進一步探討勘驗制度中之各項爭議。惟我

國法並未明文規定「勘驗」之意義究竟為何，故本文擬先整理我國

實務及學說上關於勘驗意義之見解，並提出本文看法。 

首先，從我國法勘驗節之立法理由觀之，其謂：「本章即原案第

三章第三節所稱之檢證，按檢證之意義，學者謂係就物體之外形所

施之認識作用，而檢證二字，則頗似檢查一切證據之共通名詞，未

能達此意義，故本條例理稱勘驗。」實際上，「檢證」二字原本即為

日本法之用語，而立法理由以「勘驗」較能表達其意義而加以取代

之，可知於我國法立法理由中，即認為所謂勘驗是指「就物體之外

型所施之認識作用」。 

實務上，最高法院亦常於判決中對勘驗之意義作進一步之說

明，例如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6499 號判決即謂：「勘驗係以五

官之作用查驗其物體存在與否及其現象，為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

據及犯罪情形所實施之程序2」、98 年度台上字第 6826 號判決亦謂：

「勘驗乃法官或檢察官透過與一般人相同之感官知覺，以視覺、聽

覺、嗅覺、味覺或觸覺親自體驗勘驗標的，就其體察勘驗標的所得

之認知，成為證據資料，藉以作為判斷待證事實基礎之證據方

法。」及 98 年度台上字第 3078 號判決：「審判中之勘驗，係由法

院、審判長、受命法官以感官知覺，對犯罪相關之人、物、地等證

據，親自加以勘察、體驗其性質或狀態之調查證據方法3。」等。 

至於學說上對於勘驗意義之解釋，與上述最高法院判決原則上

並無太大差異，例如：「勘驗係指法院或檢察官直接以五官之感官知

                                                 
2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6392 號判決同旨。 

3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5713 號判決、95 年度台上字第 7284 號判決、94 年度台上字第

4929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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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作用，對犯罪有關之人、地、物而為之證據與犯罪情形之調查
4」、「勘驗乃法院或檢察官，依自己五官作用，就人身、物體或場

所，親自為勘查、體驗之處分5」、「勘驗，係對物、人之身體之證據

調查，即由法院或檢察官以其自己直接之五官作用，就關於物體之

存否、性質、形狀、作用為查驗，藉以獲得證據資料所為之證據調

查程序6」、「勘驗係指透過五官作用，對於物（包含人之身體）之存

在及其狀態所為之認知過程7」及「勘驗，係透過人之感官知覺（如

眼觀、耳聽、鼻聞、手觸等），而對犯罪相關之人、地、物等證據與

犯罪情形之調查方法8」等9。 

整理前述實務及學說見解，首先就勘驗之主體而言，部分見解

將「法院」、「檢察官」等勘驗主體加入勘驗之定義中，主要應是基

於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規定之影響，惟本文認為探討勘驗之意義，

重點應在於其內容，至於實施者身分則並非其構成要素。況且勘驗

權限之分配向來為我國勘驗制度中主要爭議之一，若於勘驗定義中

即加入對於勘驗主體之描述，實有倒果為因之嫌。故本文認為不宜

將勘驗實施之主體直接列入此處勘驗之意義當中。 

其次關於勘驗之內容，依據前述實務及學說見解，應得解為是

以實施者的感官知覺，直接對事物進行觀察、體驗之行為。雖然多

數實務及學說見解在解釋勘驗之意義時，通常使用「五官作用」一

詞，惟此似乎是受日本用語之影響，在我國用語中，「五官」一詞主

要是用來形容人面目上耳、目、口、鼻等器官，並無法代表視覺、

聽覺、觸覺等感官作用之總稱10，故本文直接使用「感官」取代「五

                                                 
4
 林山田，刑事程序法，頁 415。 

5
 朱石炎，刑事訴訟法論，頁 238-239。 

6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204。 

7
 黃朝義，犯罪偵查論，頁 195。 

8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561。 

9
 其他學說見解，參見張麗卿，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頁 399；蔡墩銘，刑事訴訟法論，頁

251。 
10

 參見教育部全球資訊網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最後

瀏覽日期：2010 年 3 月 19 日。 

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0
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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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作用」一詞來闡釋勘驗之意義。 

應予補充者為，由於刑事訴訟法除勘驗外，尚設有「鑑定」之

制度，因此解釋上，前述勘驗定義中之所謂「感官知覺」，必須強調

是「與一般人相同」之感官知覺，換言之，勘驗之範圍應以同一事

物若交由他人來進行觀察、體驗，通常亦可得出相同結果者為限。

反之，即使實施觀察者的視覺特別銳利、嗅覺特別靈敏，僅依其眼

鼻便能得知一般人所無法獲得之資訊，雖形式上仍屬「以感官知覺

對事物進行觀察、體驗之行為」，但仍不得認為屬於勘驗之範疇11。 

而就實施勘驗之人與勘驗行為間，實務及學說上皆強調其「直

接性」，此一直接性之要求並非等同於刑事訴訟法所謂「直接審理原

則」，而是指實施勘驗之人必須是使用其「自身的」感官知覺，「親

自」接觸事物，以得知事物之性質、狀態等資訊，始符合所謂「勘

驗」之意義，其本質上即無法交由他人為之。因此，若是先由他人

對事物進行觀察、體驗，再以言詞或書面方式告知勘驗結果，藉以

得知該事物之性質、狀態等資訊者，應認為實際實施勘驗之人，仍

為親自對事物進行觀察、體驗之該他人，而非透過言詞或書面方式

轉述始得知勘驗結果之人。此一勘驗本質上所具有之「直接性」， 

最後，就勘驗之標的而言，無論是任何的物、場所、活人及屍

體，只要其存在、位置、狀態可能影響法官心證之成立者，皆得為

勘驗之對象12。故勘驗標的包含任何與犯罪相關之人身、物體及場所

在內。 

綜上所述，所謂勘驗應是指實施者以其親身的感官知覺，直接

對事物所為觀察、體驗之行為。從此一勘驗之意義可知，勘驗著重

於人的感官知覺之運用，透過與一般人相同之視覺、聽覺、嗅覺、

味覺、觸覺等感官作用，對與犯罪有關之人、地、物之外型、特

                                                 
11

 既為一般人依其感官知覺無法獲悉之資訊，應屬於「鑑定」之範疇，而由具有特別知識技能

之人提供其專業意見，始不至流於主觀。 
12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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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狀態、性質等資訊，所為之探知、認識過程，即為勘驗。 

 

第三節 勘驗與證據調查 

所謂之證據調查，學說上有認為是指「就證據方法予以調查，

藉以獲得證據資料之訴訟行為13」。然而，其中關於「證據方法」一

詞之意義，我國學說上實存有兩種不同之見解。傳統學說上，認為

證據方法是指「藉以認定待證事實所憑之人、物或文書等14」、「其為

事實認定之材料之有形物體15」、「為發見某種事實之真實所得利用為

推理要訴之物體16」或「供推理之物體或認定事實之各種有形物17」

等。簡言之，傳統學說上所謂證據方法一詞，是用以形容作為調查

對象之有體物本身而言。惟近來則有學者認為，所謂證據方法是指

「探求證據資料內容的調查手段18」，或謂「能顯現證據母體與待證

事實有關資料的調查方法19」，似將所謂證據方法解釋為「調查證據

之方法」而言。 

本文認為，上述學說對於證據方法一詞之不同定義，原僅為措

辭之差別，而無所謂對錯可言。惟我國近來實務上，多已採取「證

據方法法定主義」，將被告、人證、鑑定、勘驗及文書等列為五種

「法定之證據方法20」，此時若仍採取傳統學說上對於證據方法之定

義，將可能與實務上所採取五種法定證據方法之分類產生衝突。例

如同樣以「物證」作為調查對象，即可能因所欲取得之證據資料不

                                                 
13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論，頁 216。 
14

 朱石炎，刑事訴訟法論，頁 140。 
15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1。 
16

 陳樸生，刑事訴訟法實務，頁 217。 
17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論，頁 196-197。 
18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474。 
19

 吳巡龍，我國與美國證據排除實務運作之比較—兼評最高法院相關判決，台灣法學雜誌，第

141 期，頁 94。其所謂「證據母體」，即傳統學說上「證據方法」之意義。 
20

 關於證據方法法定主義及五種法定之證據方法，本文將於第三章中詳加論述，於此不再贅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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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分別採取「鑑定」或「勘驗」之方法進行調查21。因此，相較

於傳統學說上所採取「作為證據調查對象之有形物本身」之定義，

以「調查證據之方法」的角度理解「證據方法」之意義，在現行實

務上應較為恰當。故對於「作為證據調查對象之有形物本身」，本文

以下將之稱為「證據載體」；而將「證據方法」定義為「為取得與待

證事實有關之證據資料，而對各種證據載體所採取之證據調查方

法」。則在此定義之下，所謂證據調查，即是指對於證據載體採取各

種證據方法加以調查，以取得與待證事實有關證據資料之訴訟行

為。 

由於我國刑事訴訟法將勘驗規定於證據章中，與人證、鑑定等

並列，且第 212 條並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

得實施勘驗，故實務上多認為勘驗屬於證據調查方法之一種。例如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6919 號判決即謂：「審判中之勘驗，係由

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透過感官知覺之運用，觀察現存物體（包

含人之身體）狀態、或場所之一切情狀，就其接觸觀察所得之過

程，依其認知，藉以發見證據，而為判斷犯罪情形之調查證據方法
22。」98 年度台上字第 3078 號判決亦認為：「審判中之勘驗，係由

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以感官知覺，對犯罪相關之人、物、地等

證據，親自加以勘察、體驗其性質或狀態之調查證據方法23。」 

學說上就此亦多採相同見解，例如：「勘驗係指法院或檢察官直

接以五官之感官知覺作用，對犯罪有關之人、地、物而為之證據與

犯罪情形之調查24」、「勘驗，係對物、人之身體之證據調查，即由法

院或檢察官以其自己直接之五官作用，就關於物體之存否、性質、

                                                 
21

 例如同樣以犯案用之螺絲起子一把作為調查對象，法院若欲確認螺絲起子是否為客觀上具有

危險性之凶器，應以勘驗之方式親自加以觀察；惟若欲確認該螺絲起子之形狀是否與被害人傷

口吻合，則應屬於鑑定之範疇。 
22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696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1191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265 號判決同旨。 
23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5713 號判決、95 年度台上字第 7284 號判決、94 年度台上字第

4929 號判決參照。 
24

 林山田，刑事程序法，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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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作用為查驗，藉以獲得證據資料所為之證據調查程序25」及

「勘驗，係透過人之感官知覺（如眼觀、耳聽、鼻聞、手觸等），而

對犯罪相關之人、地、物等證據與犯罪情形之調查方法26」等。 

本文認為，依前述勘驗之意義，是指以實施者親身的感官知

覺，直接對事物進行觀察、體驗，以瞭解該勘驗標的之性質、狀態

之行為。從而實施勘驗之目的，通常即在於透過對於勘驗標的之觀

察、體驗，以瞭解其性質、狀態等資訊，作為證據資料並藉以形成

對待證事實之心證，據此而言，應認為勘驗確實具有證據方法之性

質。 

換言之，實施勘驗若是基於證據調查之目的，使勘驗者直接獲

得勘驗標的之性質、狀態等資訊，用以作為證據資料並形成心證

者，則此時所為之勘驗，即得定位為證據方法之一種，例如法院於

審判期日中，為瞭解兇器之形狀及構造，而對該兇器實施當庭勘

驗，並將勘驗所得結果直接作為心證形成之依據者是。 

 

第四節 勘驗與證據取得 

雖然我國多數實務及學說見解，皆認為勘驗屬於證據調查方法

之一種，惟實際上，並非任何刑事訴訟程序中所為之勘驗皆具有證

據調查方法之性質；反之，若實施勘驗並非用以形成自己之心證，

而是將勘驗所得之證據資料加以保存後，提供其他證據調查主體進

一步調查使用，性質上即應認為是屬於證據取得之方法，而非證據

調查之方法。 

詳言之，所謂之證據調查，是指以各種證據方法對於證據載體

加以調查，以取得與待證事實有關證據資料之訴訟行為。惟若實施

                                                 
25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204。 
26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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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驗之目的，並非直接用以形成對待證事實之心證，而是基於保全

證據或訴訟經濟等原因，將實施勘驗所獲得之證據資料，藉由拍

攝、錄影或記載於筆錄等方式，使其再證據化，以供其他證據調查

主體對之加以調查者，則此時所為之勘驗，即非前述「證據方法」

之定位所能包含。 

於前述情形，由於實施勘驗者並非以獲得心證，而是以取得現

場照片或勘驗筆錄等得供他人進一步調查之證據為主要目的，此時

原本實施勘驗所得之證據資料，已藉由拍攝、錄影或記載於筆錄等

方式，再證據化而轉變為另一證據載體，而得作為證據調查之對

象，故性質上應定位為證據取得之方法，即為取得照片、錄影帶或

勘驗筆錄等證據載體所為之訴訟行為。例如偵查機關於偵查中對犯

罪現場進行勘驗後，將現場之狀態記錄於筆錄而使其證據化，以待

他日提出於法院作為證據者即是27。此時偵查機關所為之勘驗，即應

定位為證據取得方法，而與前述證據調查之勘驗有所不同。 

不同訴訟階段中，由不同勘驗主體所為之勘驗，雖係獲得同一

證據資料，仍可能分別屬於證據取得或證據調查之性質。例如偵查

中由偵查機關對於犯罪現場進行履勘，將現場狀況拍攝成照片加以

保存，以待審判中提出於法院者，應屬於證據取得方法之勘驗，已

如前述；而於審判期日中，法院對於該現場照片加以勘驗，並踐行

提示之調查程序後28，將照片內容所呈現之證據資料作為其心證形成

之依據者，則屬於證據調查之勘驗。 

我國學說上，有主張勘驗之性質應為證據取得方法者，認為：

「勘驗之性質，應是對於犯罪事實發生的犯罪處所及犯罪之行為客

體（罪體）所為之檢視與蒐證作為，以取證方式觀察，其基本上係

                                                 
27

 參見黃朝義，犯罪偵查論，頁 194。 
28

 刑事訴訟法第 164 條所規定證物之提示，性質上應屬於勘驗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惟學

說上有採不同見解者，認為提示性質上為勘驗之一種，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

編，頁 56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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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任意性取證的方式29」、「勘驗並非證據方法，僅是證據取得之方

法之一而已，其本質屬於證據取得之事實行為，…以現場證據作為

客體，藉以檢視犯罪證據及察看犯罪情形，並將勘驗所得結果，提

出於法院，以供犯罪證明之用，足見勘驗具有證據取得之屬性30」惟

此一見解雖亦認為勘驗具有證據取得之性質，但否認勘驗可能同時

為證據方法之一種，與本文前述見解有所不同。 

此外，所謂勘驗是以實施者的感官作用對事物進行觀察、體驗

之行為，所強調者為人的感官知覺之運作過程，故勘驗之證據取得

方法，所取得證據之內容自應以實施勘驗者所觀察、體驗者為限，

例如記載勘驗結果之勘驗筆錄、呈現犯罪現場狀況之相片等，而不

得逾越其感官知覺所瞭解之範圍。前述學說見解將勘驗之取證方

法，擴張於凶器、犯罪工具等實體證物31，已逾越人的感官作用之界

限，體系上應非勘驗之範圍所能涵蓋，而有商榷之餘地32。 

總結前述，勘驗除具有證據方法之性質外，若實施勘驗之目的

在將勘驗標的之性質、狀態等證據資料，藉由拍攝照片、製作筆錄

等方式加以保存，使之再證據化，以供其他證據調查主體為進一步

之調查者，則此一勘驗即應定位為證據取得方法之一種，而非證據

方法。 

 

                                                 
29

 柯耀程，「證據保全」立法之檢討—評刑事訴訟法新增修證據保全規定，月旦法學雜誌，97

期，頁 150，註 9。 
30

 傅美惠，勘驗之思與辯—我國勘驗法制之評析，刑事法雜誌，第 52 卷第 5 期，頁 110-111；

巫聰昌，我國勘驗法制之研究，東海大學 94 年碩士論文，頁 3 以下。 
31

 參見傅美惠，勘驗之思與辯—我國勘驗法制之評析，刑事法雜誌，第 52 卷第 5 期，頁 125；

巫聰昌，我國勘驗法制之研究，東海大學 94 年碩士論文，頁 76。 
32

 日本學說上，通常雖將勘驗與扣押、搜索並列為偵查中之強制處分，但不代表勘驗與扣押、

搜索同為實體證物之取得方法，有學者將偵查中證據之蒐集區分為勘驗、鑑定、訊問證人等

「情報之蒐集」，及扣押、搜索等「證據物之蒐集」，即可顯示其間之差異。參見寺崎嘉博，刑

事訴訟法，頁 9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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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勘驗與強制處分 

依前所述，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勘驗依其性質可能分別定位為證

據調查及證據取得之方法，惟應進一步加以探討者，則為勘驗與強

制處分間之關係。從證據取得之角度觀之，學說上有認為所謂強制

處分，是指國家機關追訴犯罪時，為保全被告或蒐集、保全證據，

以確保刑事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而對受處分人施加剝奪其自由或

權利之強制措施33，可知刑事訴訟程序中強制處分之實施，通常與證

據之取得有密切關係，例如搜索、扣押、強制採樣等處分，均為典

型之強制處分，則勘驗作為證據取得方法之一種，其與強制處分間

之關係為何，即有探討之必要。 

此外，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強制處分與證據調查程序原則上應得

加以區分，且通常具有先後關係，例如採集嫌犯之血液，屬於前段

之強制處分，而將該血液送請與犯罪現場血液比對，鑑定其是否屬

同一人所有，則是後段之調查證據程序問題。但於某些案例下，兩

者仍可能產生競合，例如法官當庭勘驗傷害案件被害人之手臂是否

被抓傷，既屬強制處分，同時也是勘驗之證據方法34。由此可知，證

據調查與強制處分並非全無競合之可能。 

因此，本節所欲探討之重點在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勘驗除證

據調查方法及證據取得方法之定位外，是否可能同時具有強制處分

之性質，此一爭點尚涉及後述勘驗權限之分配等議題，故實有加以

釐清之必要。本文以下先整理我國學說之見解，再簡略介紹日本刑

事訴訟法規定及其學說見解作為比較、參考對象，探討我國法勘驗

與強制處分間之關係，最後提出本文見解以供參考。 

                                                 
33

 參見林山田，刑事程序法，頁 253；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295。惟應注意

者為，刑事訴訟法上之強制處分，性質上係屬於干預人民基本權利之行為，且並非必然伴隨強

制力之行使，例如通訊監察即是以秘密方式為之，故本文所謂之強制處分，包含刑事訴訟法上

任何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造成干預之行為。 
34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39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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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我國學說見解之整理 

我國學者於介紹刑事訴訟法中強制處分之種類時，通常區分為

對人的強制處分及對物的強制處分，前者例如傳喚、拘提、逮捕、

羈押及身體檢查等，後者則包括提出命令、搜索、扣押、強制採樣

及通訊監察等35。惟無論是對人或對物的強制處分，學說上通常未將

勘驗列於其中，此是否表示勘驗並非強制處分之一種？本文認為尚

不得一概而論。 

或許是受到刑事訴訟法將勘驗規定於證據章的影響，我國學說

上於論及勘驗時，多仿效法條編排方式，將勘驗置於「證據」章節

中加以論述，著重其於證據法上之地位，而較少探討其與強制處分

間之關係。但仍有部分學者主張勘驗應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例

如：「勘驗處分雖係證據調查之一種方法，但其有時兼具強制性質
36」、「廣義之強制處分，為將強制之要素併及於調查證據之處分，例

如勘驗、訊問證人、鑑定等37」及「勘驗之實施雖不必對物、處所或

身體為強制處分，但其性質為強制處分，故勘驗時每須排除物主、

處所所有主或管理人抑或身體主體之意思而予實施，故與對於物而

為之搜索扣押相似38。」即為其例。 

此外，有學者進一步將勘驗區分為任意性與強制性之勘驗，認

為：「勘驗行為倘單純地集中於透過實施者之『五官作用』進行觀察

之範圍，逕自將其列為任意處分之範圍應無多大問題。惟若勘驗行

為本身涉及到刑訴法第 213 條或同法第 217 條所規定之檢查身體、

檢驗屍體、解剖屍體或其他處分等作為時，將無法直接認定或歸納

                                                 
35

 參見林俊益，刑事訴訟法論(上冊)，頁 210 以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304。 
36

 朱石炎，刑訴訴訟法論，頁 239。 
37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303。 
38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論，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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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些行為屬於任意處分之範圍。蓋因此些行為對於人民權益勢必構

成重大影響，動輒產生侵害現象。換言之，此些處分行為既然與人

民權益有重大關係，自然應受強制處分之規範，接受司法審查，較

為合理39」。 

反之，學說上亦有認為勘驗應屬於任意性之取證方式，而不涉

及強制處分者，例如：「勘驗之性質，應是對於犯罪事實發生的犯罪

處所及犯罪之行為客體（罪體）所為之檢視與蒐證作為，以取證方

式觀察，其基本上係屬於任意性取證的方式，蓋其一方面所針對的

對象，主要係對於犯罪場所與被害人所為，並非被告或被害人以外

之第三人，若是對於被告或被害人以外之第三人所為者，則應屬強

制範圍40」、「（勘驗）主要係對於犯罪現場及罪體所為，並非被告或

被害人以外之第三人，既無強制取證之作為，自屬於任意取證手段
41」等。 

綜上所述，針對同一刑事訴訟法所規定同樣的勘驗條文，學說

上有認為其屬於強制處分者；有認為其可能涉及強制處分者；亦有

認為其並非強制處分者，可知勘驗與強制處分間之關係，於我國學

說上仍莫衷一是，實有進一步加以探討之必要。 

 

第二項 日本法之規定及其學說見解 

關於日本刑事訴訟法勘驗之相關條文，本文已於本章第一節第

二項中簡單加以介紹，而本項主要就其中涉及強制處分之部分，分

析日本法中勘驗與強制處分之關係，並就學說見解加以整理、說

明。 

                                                 
39

 黃朝義，犯罪偵查論，頁 199。 
40

 柯耀程，「證據保全」立法之檢討—評刑事訴訟法新增修證據保全規定，月旦法學雜誌，97

期，頁 150，註 9。 
41

 傅美惠，勘驗之思與辯—我國勘驗法制之評析，刑事法雜誌，第 52 卷第 5 期，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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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相較於我國學說多將勘驗定位為證據調查方法，日本學

說上於論及勘驗時，通常較著重於其強制處分之面向，將勘驗與搜

索、扣押等並列，視為偵查中強制處分之一種，強調其作為強制處

分所應受到法律關於其主體、要件等所設之限制42。之所以有如此顯

著之差異，究其原因，應在於日本法與我國法立法結構及條文內容

之不同。 

日本刑事訴訟法並非如同我國法將勘驗規定於證據章中，而是

將之置於總則編中自成一章。其中第 129 條規定：「勘驗，得為檢查

身體、解剖屍體、發掘墳墓、破壞物件或其他必要之處分。」其所

列舉各款勘驗得為之處分皆涉及人民權利之干預，而具有強制處分

之性質。學說上就此認為，基於日本法之勘驗屬於強制處分之一

種，依日本憲法第 33 條、第 35 條所揭強制處分之法律保留原則及

令狀原則，自應將實施勘驗之決定權限保留於法院43。因此，日本法

第 128 條規定：「法院為發現事實而有必要時，得實施勘驗。」將勘

驗之主體原則上僅限於法院，且限於「為發現事實而有必要」之情

況下始得為之，就實施勘驗之主體及發動要件均設有限制；至於檢

察官或司法警察於偵查中若有實施勘驗之必要時，依同法第 218 條

第 1 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職員，於偵查犯罪有必要

時，得依法官簽發之令狀，為扣押、搜索或勘驗。」之規定，僅於

取得法院簽發之令狀後，始得實施勘驗。 

惟日本法雖然一般將勘驗定位為偵查中強制處分之一種，並不

影響勘驗所可能具有證據調查方法之性質。蓋實施勘驗之目的，在

於獲得勘驗標的之外觀及狀態等資訊，實施者得藉以推知犯罪事

實，形成與犯罪有關之心證，故日本學說認為，審判程序中由法院

所為之勘驗，同時具有強制處分與證據調查之性質44。可知勘驗所具
                                                 
42

 參見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頁 85 以下；池田修、前田雅英，刑事訴訟法講義，頁 148 以

下；寺崎嘉博，刑事訴訟法，頁 107 以下。 
43

 參見白取祐司，刑事訴訟法，頁 87-88；松本時夫、土本武司，条解刑事訴訟法，頁 206。 
44

 參見石井一正，刑事実務証拠法，頁 295；松本時夫、土本武司，条解刑事訴訟法，頁

206；寺崎嘉博，刑事訴訟法，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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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據調查及強制處分之定位，兩者並無衝突。 

依前所述，日本學說多認為勘驗應視為強制處分之一種，而受

法律保留原則及令狀原則之限制。惟應進一步探討者為：是否所有

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所為之勘驗，均具有強制處分性質，而僅於取得

法院簽發之令狀後，始得為之？就此，日本實務及學說上，除法律

所規定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外，尚承認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得為

一種具有任意性之勘驗，稱之為「實況調查」。此一實況調查本質上

與勘驗並無不同，差別僅在於實況調查未涉及強制力，而屬於偵查

中任意處分之一種，故檢察官或司法警察無須取得法院簽發之令狀

即可為之。例如於道路上觀察交通事故之狀況，或取得相對人任意

性之同意而為勘驗者即是45。 

除強制處分與任意處分之區別外，日本法上實施「實況調查」

所獲得之結果，於證據法之地位與勘驗並無不同。原因在於，檢察

官或司法警察實施勘驗應取得法院簽發之令狀，是基於強制處分之

令狀原則，而應獲得法院授權為之，並不在擔保勘驗筆錄之可信

性，因此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從事「實況調查」所製作之「實況調查

筆錄」，不至因法院未簽發令狀即被認為較不可信。故學說上認為檢

察官或司法警察所製作之實況調查筆錄，得類推適用日本法第 321

條第 3項關於勘驗筆錄之傳聞例外規定，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46。 

 

第三項 本文見解—強制性與任意性之勘驗 

有別於日本法第 128 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規定：「法院

或檢察官為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除法院之外，尚
                                                 
45

 參見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頁 95；池田修、前田雅英，刑事訴訟法講義，頁 148；寺崎嘉

博，刑事訴訟法，頁 108。 
46

 最高裁，昭和 35 年 9 月 8 日，刑集第 14 卷 11 号 1437 頁。學說見解如池田修、前田雅英，

刑事訴訟法講義，頁 366-367；松本時夫、土本武司，条解刑事訴訟法，頁 705-706。關於日本

法上勘驗筆錄及實況調查筆錄之證據能力，詳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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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檢察官實施勘驗之權限，且亦未如日本法就勘驗之實施加以

「必要性」之限制47。而第 213 條雖亦就勘驗得為之處分有所規定，

但相較於日本法第 129 條，雖保留「檢查身體」、「解剖屍體」兩

款，卻增加「履勘犯罪場所或其他與案情有關係之處所」、「檢驗屍

體」及「檢查與案情有關係之物件」等三款，依此規範方式，似乎

僅是就勘驗行為之種類（例如履勘、檢查或檢驗）及其對象（例如

場所、身體、屍體或物件等）所為之例示規定，而不若日本法般規

定勘驗所可能涉及之強制處分。由此觀之，我國立法者似未將勘驗

視為強制處分之一種加以看待。 

雖然如此，法院或檢察官依第 215 條之規定，因實施勘驗而檢

查身體時，得「傳喚其人到場或指定之其他處所」，並準用第 178 條

之規定，於證人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時，得「科以新臺幣三萬元以

下之罰鍰，並得拘提之」。此外於檢驗或解剖屍體時，依第 217 條得

「將該屍體或其一部暫行留存，並得開棺及發掘墳墓」等，此等勘

驗得為之處分（以下稱為勘驗處分）皆對人民權利有所影響，可知

縱使我國法將勘驗規定於證據章中，法院或檢察官實施勘驗亦可能

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而非單純僅為證據調查之方法而已，從而不

得以現行法將勘驗規定於證據章中，便忽略其與強制處分之關係。 

此外，由於實施勘驗常有以強制處分加以輔助之必要，故並不

宜僅從例示勘驗種類及對象之角度，理解現行法第 213 條各款之規

定。詳言之，除前述第 215 條、第 217 條明文規定之勘驗處分外，

法院或檢察官實施勘驗尚可能涉及其他種類之強制處分，例如為履

勘犯罪場所之跡證，而強行進入現有人住居之處所、為勘驗被害人

之傷勢，而命其脫去衣物、為檢查與案情有關之物件，而為破壞物

件或其外殼等處分。我國法就此等勘驗處分並未設有明文之依據，

                                                 
47

 基於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要求，刑事訴訟法上之強制處分通常設有必要性之要件限制，

例如第 101 條第 1 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第 101 條之 1 第 1 項「而有

羈押之必要者」、第 122 條第 1 項「必要時，得搜索之」、第 131 條第 2 項「非迅速搜索，二十

四小時內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者」等，皆屬於對強制處分必要性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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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上，應得逕依第 213 條第 1 款、第 2 款或第 5 款等規定為之，

或以同條第 6 款「其他必要之處分」為依據。無論採取何種方式，

均可顯示第 213 條並非僅為勘驗類型之例示規定，而有強制處分之

授權意義在內。換言之，依現行法之規定，法院及檢察官為本條各

款之勘驗時，即得為順利勘驗之進行，而為各種具強制處分性質之

勘驗處分。 

惟現行法未於第 212 條及第 213 條本文就強制處分之實施要件

加以限制，僅於第 213 條第 6 款設有「必要性」之要件，容易混淆

本條各款之規定究竟是在授權行使勘驗得為之強制處分，或僅在規

範勘驗之種類及對象。本文認為，所謂勘驗是指以人的感官知覺，

對與犯罪有關之人、地、物所為之觀察、體驗行為，而第 212 條既

規定法院及檢察官得實施勘驗，則履勘、檢查或檢驗等勘驗行為之

種類，或場所、身體、屍體或物件等勘驗之對象，實際上並無特別

明文加以規定之必要。立法技術上，不如仿照日本刑事訴訟法之規

定，將第 213 條各款內容修改為檢查身體、解剖屍體、開棺或發掘

墳墓、破壞物件等處分，將本條明確定位為各項勘驗處分之授權依

據，以避免產生上述疑慮。 

關於勘驗與強制處分之進一步爭議在於：刑事訴訟法之勘驗是

否均同時伴隨有強制處分存在，而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限制？蓋依

前述日本刑事訴訟法之勘驗制度，可知日本法原則上將勘驗視為強

制處分之一種，但同時亦承認任意性勘驗之存在，即其實務及學說

所謂之「實況調查」，兩者間除強制力之有無以外，原則上性質並無

不同。可知日本法之勘驗並非必然具有強制性。 

本文亦認為，所謂勘驗是以實施者的感官知覺，對與犯罪有關

之事物所為之觀察、體驗行為。此類單純視覺、聽覺或觸覺等感官

知覺之運作，原則上並不至於對人民權利產生何等影響，尚難認為

屬於強制處分；惟若實施勘驗涉及前述各種勘驗處分之行使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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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人民權利之干預，而應認為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由此可

知，勘驗之實施並非本質上即具有強制性，而可能存在無庸為勘驗

處分、屬於任意性質之勘驗。 

因此，若勘驗之實施是以人之身體、屍體、有人居住之處所或

他人所持有之物件等為對象，而必須伴隨第 213 條以下諸如檢查身

體、傳喚或拘提證人、解剖屍體或發掘墳墓等勘驗處分時，則該勘

驗程序固應認為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然若勘驗是於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為之、以任意取得之證物為對象、或取得相對人任意性之同意

而為勘驗時，通常無須動用強制處分即可達到勘驗之目的，原則上

並不至於對人民權利造成干預，即得認為屬於任意性之勘驗。 

總言之，雖然現行法第 212 條、第 213 條在形式上，似未將勘

驗視為強制處分之一種加以規定；但依第 213 條第 6 款及第 215 條

以下之規定觀之，實施勘驗經常涉及各種勘驗處分之行使，容易對

人民權利產生干預之情形，而應認為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並受強

制處分之法律保留原則或令狀原則之限制。雖然如此，並非所有刑

事訴訟程序中之勘驗皆屬於強制處分。若實施勘驗並未涉及前述各

種勘驗處分，而未對人民權利造成影響，或已得相對人任意性之同

意者，仍得認為屬於任意性之勘驗，而與強制處分無涉。 

 

第六節 小結—勘驗定位之釐清 

綜合前述，刑事訴訟法中勘驗之意義應為：以人的視覺、聽

覺、嗅覺、味覺、觸覺等感官作用，直接對事物所為觀察、體驗之

行為，所強調者在於實施勘驗者自身感官知覺的作用，其範圍包括

任何與犯罪相關之人身、物體及場所在內。 

就勘驗之定位而言，若實施勘驗者以其親身的感官知覺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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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觀察、體驗後，將觀察、體驗結果直接作為自己心證形成之依

據者，此一勘驗行為即具有證據調查方法之性質；惟證據調查主體

若未親自勘驗，而是由他人先行對與犯罪有關事物進行勘驗後，透

過拍照、錄影或製作筆錄等方式，將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再證據化，

以供證據調查主體對其勘驗結果加以調查者，此時該他人所為之勘

驗即已非證據調查之範疇，性質上應屬於一種證據取得方法。 

換言之，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勘驗，因其實施主體、目的或效果

之不同，可能分別定位為證據調查方法或證據取得方法，尚不得一

概而論。故若僅將勘驗視為審判中證據方法之一種，或僅為偵查中

證據取得之方法，均無法完整理解勘驗於刑事訴訟中之定位。 

至於勘驗與強制處分之關係，雖然學說上通常未論及勘驗屬於

強制處分的類型之一，但實施勘驗若涉及第 213 條以下之檢查身

體、解剖屍體等勘驗處分者，通常將對人民權利產生干預情形，而

應認為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由此觀之，勘驗所具有證據調查方法

之定位，與其是否為強制處分應無衝突，兩者並非不能並存。惟若

勘驗之實施未涉及第 213 條以下各種勘驗處分者，由於勘驗本質上

為人的感官知覺運作過程，單純勘驗行為應不至於對人民權利產生

影響，故除強制性之勘驗外，應承認有任意性勘驗之存在，此時所

為之勘驗即不具強制處分之性質。 

整體而言，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勘驗，可能分別情形而有不同定

位，於以下探討勘驗權限分配及勘驗筆錄之調查等議題時，更應對

於上述勘驗之定位有所認識，始不至於因誤解勘驗行為之性質，而

無法妥善釐清勘驗制度之相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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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勘驗權限之分配 
 

 

第一節 前言 

關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勘驗權限之分配，現行法第 212 條規定：

「法院及檢察官為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從而實務

及學說上，一般皆認為有實施勘驗之權限者，審判中為法院，偵查

中則為檢察官。由此觀之，似乎現行法就勘驗權限之分配問題已設

有明文規定，理論上應已不成問題。 

但除上述條文外，偵查中，司法警察及司法警察官依第 230

條、第 231 條第 3 項之規定，於知有犯罪嫌疑而開始調查，且有必

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此一司法警察及司法

警察官所為之「即時勘察」，與法院及檢察官之「勘驗」有何關係，

法律並未明文規定，實務及學說就此即有所爭議。 

此外，現行法第 277 條規定：「法院得於審判期日前，為搜索、

扣押及勘驗。」第 279 條第 1 項並規定：「行合議審判之案件，為準

備審判起見，得以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使行準備

程序，以處理第 273 條第 1 項、第 274 條、第 276 條至第 278 條規

定之事項。」可知除法院外，審判中之受命法官亦得於審判期日前

之準備程序實施勘驗。則受命法官與法院所為之勘驗，其性質或效

力又有何不同，亦值得加以探討。 

我國實務及學說上，就上述偵查及審判中勘驗權限分配之爭

議，主要均集中在各勘驗主體實施勘驗之結果得否於審判中作為證

據使用，亦即司法警察（官）或受命法官等法院及檢察官以外之勘

驗主體，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或「勘察報告」，於審判程序中是否

具有證據能力之問題。此一問題除勘驗權限之分配外，尚涉及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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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定證據方法及傳聞法則等議題，近來實務上就此有許多不同之

見解。然而，本文認為偵查及審判中勘驗權限之分配所更直接涉及

者，應為偵查中強制處分權限之有無，及審判中勘驗證據方法之內

涵等問題，惟此二者卻往往為實務及學說上所忽略。 

詳言之，由於實施勘驗經常涉及人民權利之干預，而可能具有

強制處分性質，故刑事訴訟法就勘驗之發動及其程序，應與其他刑

事訴訟程序中之強制處分相同，受到法律規定或其他法律原則之限

制，則從強制處分之觀點，觀察刑事訴訟法上勘驗權限之分配問

題，即有其必要性。此外，雖然現行法將勘驗規定於證據章中，且

實務及學說上多已認為勘驗屬於審判中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惟觀

察多數實務判決及學說見解，對於審判中勘驗主體之認定尚有所爭

議，且易將勘驗之證據方法與勘驗筆錄之調查程序混為一談，連帶

產生勘驗筆錄有無證據能力之相關爭議。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若論及刑事訴訟程序中勘驗權限之分配，

偵查中強制處分之權限分配及審判中勘驗證據方法之內涵二者，應

為首先加以探討之議題。至於實施勘驗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得否於審

判中作為證據使用，則應屬另一階段之問題，本文將置於第四章中

詳加討論。本章中，將區分偵查及審判程序，分別探討勘驗權限之

分配問題：於偵查程序部分，主要集中在強制處分權限之分配及現

行立法之妥適性等問題；而審判程序部份，則以勘驗之法定證據方

法之內涵，及其與審判中不同勘驗主體間之關係為主要探討對象。

期能透過上述討論，對於偵查及審判中勘驗之全貌有更完整之瞭

解。 

 

第二節 偵查中之勘驗 

我國刑事訴訟法於第 154 條以下設有證據章，從本章第 15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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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揭示之無罪推定原則及證據裁判原則、第 155 條之自由心證原則

及嚴格證明法則等觀之，本章主要乃是針對審判中之證據調查程序

所設。惟雖然現行法第 212 條以下所規定之勘驗，亦是置於證據章

中，但並不能因此認為僅審判中有勘驗程序之存在，偵查程序則不

與焉。 

細觀現行法關於勘驗之規定，可發現有許多條文是專就偵查程

序中的勘驗所設。例如第 212 條：「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

情形，得實施勘驗。」即為檢察官於偵查中得實施勘驗之明文規

定。此外，相較於第 219 條準用第 150 條，規範審判中當事人及辯

護人之在場權，第 214 條第 2 項規定：「檢察官實施勘驗，如有必

要，得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則適用於偵查中檢察

官所為之勘驗48。可知除審判程序外，偵查程序中亦有勘驗規定之適

用。 

然而，我國實務及學說上就針對勘驗所為之討論，主要均集中

在審判中之勘驗，對於偵查中之勘驗則較少觸及，就偵查中勘驗權

限之分配問題，亦多聚焦於偵查中各勘驗主體所製作之勘驗筆錄，

於審判中得否作為證據使用之部分，卻常忽略勘驗作為強制處分之

一種，於偵查程序中所扮演之地位，而此即為本段所欲探討之重心

所在。 

 

第一項 偵查中勘驗之定位 

依前所述，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勘驗，於偵查程序中亦有適用。

但除前述條文之外，現行法就偵查程序中之勘驗程序並無進一步之

規定，導致偵查中勘驗之定位，於我國法向來處於混沌不清之狀

                                                 
48

 參見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6313 號判決。學說見解參見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

冊)，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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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本文於第二章中，已分別就現行法之勘驗所具有證據調查方

法、證據取得方法及強制處分之定位加以說明，故以下關於偵查中

之勘驗，亦將從上述證據調查、證據取得及強制處分之角度進行觀

察，以瞭解偵查中勘驗於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功能及定位，並藉以釐

清偵查中勘驗權限之分配問題。 

 

第一款 偵查中之證據取得 

所謂偵查，一般是指偵查機關知有犯罪嫌疑，為提起公訴，所

為發現犯人、蒐集或保全證據之程序49。相較於審判之核心在於證據

之調查程序，偵查程序則以蒐集並保全證據，以待將來提出於審判

中調查使用為重心。因此，本文認為在探討偵查中勘驗之定位時，

從證據取得方法之角度加以觀察，應為較合適之切入點。 

依前所述，所謂證據取得之勘驗，是指實施勘驗者雖以其自身

的感官知覺，對與犯罪有關之事物親自進行觀察、體驗，惟其目的

主要在於將勘驗所得之證據資料加以保存，以供其他證據調查主體

對之進行調查者而言。 

而關於偵查中之勘驗，學說上有認為「偵查中之勘驗係指透過

實施者之五官作用進行觀察所為處分，…在犯罪偵查之過程中所呈

現之證據具有多樣性。其中，有些證據並無法或難以經由扣押之方

式而使該證據物提出於法院，…因此在此情形下，偵查機關只得為

身體檢查、解剖屍體、發掘墳墓或破壞物體等處分後，進行勘驗以

保全證據。在程序上，偵查機關隨之將犯罪現場之狀態紀錄於筆錄

而使其證據化，並將該勘驗筆錄他日提出於法院50。」亦有認為：

                                                 
49

 參見林山田，刑事程序法，頁 435；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263；黃東熊， 刑

事訴訟法論，頁 143；褚劍鴻，刑事訴訟法論(上冊)，頁 366；蔡墩銘，刑事訴訟法論，頁

289。 
50

 黃朝義，犯罪偵查論，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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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為強制取得物之占有之處分故如依物之性質不能取得占有

時，則無法為扣押。於此情形，則唯有運用五官之作用，而探知該

物之形狀、性質，而將其紀錄於筆錄，來保全證據而已51。」均是從

證據取得之角度，闡釋偵查中勘驗之定位。 

因此，檢察官於偵查中實施勘驗後，以拍照、攝影或製作勘驗

筆錄等方式，將所得之證據資料提出於審判中供法院進行調查者，

其所為之勘驗即具有前述證據取得方法之性質。而除檢察官外，司

法警察（官）依現行法第 230 條及第 231 條第 2 項，於知有犯罪嫌

疑時應即開始調查，依第 228 條第 2 項之規定，有調查犯罪情形及

蒐集證據，並提出報告於檢察官之義務；則司法警察（官）於偵查

中實施勘驗，並將實施勘驗之結果提出於檢察官調查者，亦屬證據

取得之勘驗。 

學說上，雖有認為司法警察（官）並無實施勘驗之權限，故其

實施勘驗之結果不得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者52，惟從勘驗之目的觀

之，司法警察（官）實施勘驗以取得證據，並非以提出於審判中作

為證據為唯一目的，尚可能作為檢察官調查犯罪情形以決定是否提

起公訴之用，故將司法警察（官）於偵查中有無實施勘驗之權限，

與其勘驗結果得否於審判中作為證據加以連結，並非妥適。惟此亦

不代表司法警察（官）於偵查中必然具有實施勘驗之權限，司法警

察（官）得否實施勘驗，主要所涉及者應為勘驗與強制處分之關

係，詳待後述。 

 

第二款 偵查中之證據調查 

依前段論述，可知偵查中之勘驗性質上屬於證據取得方法之一

                                                 
51

 黃東熊，刑事訴訟法論，頁 259-260。 
52

 關於學說上對於司法警察勘驗權限之整理，詳見本節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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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惟刑事訴訟法之勘驗除證據取得之方法外，亦可能具有證據調

查方法之定位，而所謂證據調查之勘驗，是指實施勘驗者以其感官

知覺，對與犯罪有關之事物加以觀察、體驗，並將所獲得之證據資

料，作為其心證形成之依據者而言。偵查程序中，偵查機關除基於

取得證據之目的而實施勘驗外，是否亦有實施勘驗以進行證據調查

之必要，即為本段所探討之對象。 

雖然現行法之證據章，於第 155 條第 2 項定有所謂之嚴格證明

法則，且實務及學說皆認為嚴格證明法則僅適用於審判中之證據調

查程序，至於非為確認犯罪事實之偵查程序，並不受嚴格證明法則

之拘束。但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並不表示偵查階段即無不得調查

證據，或沒有進行證據調查之必要；反之，僅代表偵查中所實施之

證據調查程序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限制而已。 

其次，相較於審判中之「調查證據」，現行法針對偵查中所為之

調查程序，例如第 71 條之 1 關於司法警察（官）對犯罪嫌疑人之詢

問、第 196 條之 1 關於司法警察（官）對證人之詢問、第 205 條之

2 關於偵查機關之強制取證權、及第 228 條第 2 項關於檢察官命司

法警察（官）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等，通常則使用「調查犯罪

情形」一詞。惟區分審判中之「調查證據」及偵查中之「調查犯罪

情形」，主要應僅在於突顯兩者功能及定位之差異。蓋審判程序中，

法院原則上是就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進行調查，並不主動蒐集證

據；惟偵查程序中，偵查機關為釐清犯罪情形，縱使證據不足，仍

應積極蒐集證據，以達其追訴犯罪之目的。 

惟就證據與犯罪情形間之關係而言，所謂調查證據及調查犯罪

情形，應僅是手段及目的上之差異。蓋審判中調查犯罪證據之目

的，即在確認被告之犯罪事實；而偵查中調查被告知犯罪情形，決

定是否提起公訴，實際上亦應透過證據為之，兩者並非互斥之概

念。故亦不能以此認為偵查中並無調查證據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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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偵查程序與調查證據之關係，首先應得從偵查之目的觀

之。我國學說有認為偵查實際上應具有兩層面之意義，其一為偵查

機關基於發現實體真實之目的，即為確認犯罪是否存在並釐清犯人

為何人，所為證據蒐集之層面；其二為偵查機關為判斷案件得否提

起公訴，並得於審判程序證明其心證，所為之證據篩選層面，前者

代表著偵查之事實與合目的層面，後者則屬於偵查之法律與規範層

面53。由此一觀點，應得認為偵查機關亦須進行調查證據以釐清犯罪

事實。 

以檢察官為例，現行法第 251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

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即檢察官僅於

認為被告具有犯罪嫌疑，而有受法院為有罪判決之可能時，始應提

起公訴；反之，若檢察官無法認定被告具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依第

252 條第 10 款之規定，即應為不起訴之處分。此即為偵查程序之篩

漏功能，其必須將不可能為有罪裁判之案件先行過濾篩出，省卻審

判程序54。則為達前述之篩漏功能，檢察官就實施偵查所取得之證

據，除應於審判中提出於法院使用，以盡其舉證責任外，尚有必要

於偵查階段即先行進行調查，以形成自己對犯罪事實之心證，藉以

認定被告有無足夠之犯罪嫌疑，進而決定是否對被告提起公訴。 

因此，偵查中檢察官若基於形成自己心證之目的，實施勘驗以

獲得與犯罪事實有關之證據資料者，其所為之勘驗性質上即屬於證

據調查方法之一種。可知偵查中由偵查機關所實施之勘驗，並非僅

可能為證據取得方法，亦可能具有證據調查方法之性質。 

 

                                                 
53

 參見黃朝義，犯罪偵查論，頁 5-6。 
54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各論編，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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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偵查中之強制處分 

實施勘驗時，不論是基於調查或取得證據之目的，若涉及刑事

訴訟法第 213 條以下之各種勘驗處分者，即可能對人民權利造成干

預，而應定位為強制處分之一種，已如前述。而偵查中由偵查機關

所為之勘驗，並非僅須於公眾得出入之處所為之，亦非皆能取得相

對人之同意；反之，偵查中之勘驗同樣可能涉及檢查身體、解剖屍

體或其他勘驗處分之行使，而對人民權利造成干預。就此而言，勘

驗與搜索、扣押、拘提、逮捕、羈押等偵查中之強制處分，並無不

同。 

肯定偵查中之勘驗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對於偵查中勘驗權限

之分配有重要之影響。蓋如前所述，偵查機關於偵查中，基於發現

被告、釐清犯罪事實並蒐集、保全證據等目的，常有實施強制處分

之必要，而由於實施強制處分對人民基本權利之影響重大，為避免

國家機關濫用強制處分進行偵查，導致人民權利遭受不當之侵害，

偵查機關實施強制處分，應以法律有明文加以規定者為限，且應依

法律所規定之程序為之，其強制處分始為合法。 

就此，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197 條規定：「為達偵查之目的得為必

要之調查。但強制處分未經本法之特別規定，不得為之。」學說上

一般認為這是基於日本憲法第 31 條正當程序條款，所規定之「強制

處分法定主義55」。我國憲法及刑事訴訟法就此雖未明文規定，但學

說上基於憲法第 23 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第 6 條所規定之法

律保留原則，亦多採相同見解56，因此，為防止憲法所保障的重要自

由權益因國家發動偵查遭受不當或過度的干預，得否使用強制處

                                                 
55

 參見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42 頁；白取祐司，刑事訴訟法，頁 86-88；寺崎嘉博，刑事訴

訟法，頁 62；伊藤栄樹等，新版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三卷，頁 82-83；高田卓爾、鈴木茂嗣，

新・判例コンメンタール刑事訴訟法 3，頁 31-32。 
56

 參見林山田，刑事程序法，257 頁；張麗卿，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頁 257；黃朝義，偵

查中之強制處分與檢警關係，月旦法學雜誌，第 108 期，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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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要件及程序如何設定，應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審議決定57。 

基於法律保留原則，國家機關欲實施強制處分並進而干預人民

的基本權利時，必須有法律之授權依據，並應謹守法律設定之要件

限制，否則即屬違法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行為58。由此可知，雖然偵

查中之勘驗從證據調查之角度觀之，因其不受審判中嚴格證明法則

之拘束，而無須就其調查程序特別加以限制，但若從強制處分之角

度觀察，偵查中所實施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仍應有法律明文

之授權，並受法律關於其發動要件及實施程序等規定之限制，始符

合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而依前所述，偵查中之勘驗既屬強制處分之一種，且其發動及

實施之主體，更對於人民權利有直接之影響，自為前述法律保留原

則所適用之範圍。因此，若偵查中之勘驗涉及強制處分者，其發動

及實施之主體自應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授權者為限59。 

綜合上述關於偵查中勘驗定位之討論，可知探討偵查中勘驗權

限之分配問題，與偵查中之證據取得及證據調查方法並無直接關連

性，而是由於勘驗作為偵查中強制處分之一種，基於強制處分之法

律保留原則，應受法律對其決定及實施主體所設之限制。以下本文

亦將從強制處分之觀點，探討偵查中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勘驗

權限之分配問題。 

 

第二項 檢察官之勘驗權限 

關於偵查中勘驗權限之分配問題，由於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已

明文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

                                                 
57

 參見陳運財，強制處分法定原則與令狀主義—以搜索法制為中心（上），人權會訊，第 92

期，頁 26。 
58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304-305。 
59

 相同見解，參見歐陽正宇，檢察事務官勘驗權限初探，檢察新論，第 6 期，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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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法院及檢察官列為勘驗實施之主體，此外別無其他關於勘驗主體

之規定，故實務及學說多認為偵查階段之勘驗主體即為檢察官，至

於司法警察（官）則並無實施勘驗之權限。若純就法條文義觀之，

此一解釋似符合本條規定之意旨，惟進一步之疑問在於：為何現行

法將檢察官規定為勘驗之主體？又此一規定是否合理？上述問題並

非單純法律解釋之爭議，而已涉及立法論之層次。本文以下先從現

行法之規定出發，說明現行法賦予檢察官勘驗權限之原因，再從強

制處分及法官保留原則之角度，進一步探討現行法就檢察官勘驗權

限之規定是否合宜。 

 

第一款 我國法之規定及解釋 

若從現行法之條文規定觀之，由於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已明文

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故現

行法上，肯認檢察官於偵查中有實施勘驗之權限，應無太大爭議60。

實務上，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96 號判決即認為：「勘驗為法

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所為之檢驗處分，勘驗於審判

中由法院，偵查中由檢察官實施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

之規定甚明61。」惟本文所欲進一步探討之問題則為：何以刑事訴訟

法將檢察官規定為勘驗之主體？此一問題實涉及本條規定檢察官

「得實施勘驗」之意義為何？ 

從偵查中實施勘驗之目的觀之，檢察官於偵查中所為之勘驗，

可能具有證據取得及證據調查之性質，由此一觀點，似得認為現行

                                                 
60

 現行法雖未明文限制檢察官僅得於偵查中實施勘驗，但實務及學說上多作此解釋。實務見解

例如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96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3786 號判決等；學說見解參見林

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205；褚劍鴻，刑事訴訟法論(上冊)，頁 335；蔡墩銘，刑事

訴訟法論，頁 251。 
61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3786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1450 號判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6667 號判決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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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12 條規定之意義，在使檢察官於偵查中得實施勘驗，作為取

得或調查證據之手段。但實際上，由於偵查程序中對犯罪事實之調

查，並不適用審判中之嚴格證明法則，且基於偵查形成自由之原

則，檢察官得以何種方法蒐集，原則上亦不待法律明文加以規定。

故縱使肯認檢察官於偵查中有採取勘驗以取得或調查證據之必要，

亦無庸特別以法律規定加以列舉或限制。因此，若僅從勘驗作為檢

察官取得及調查證據方法之角度，尚無法充分理解第 212 條規範之

意義。 

本文認為，現行法第 212 條規定檢察官得實施勘驗，主要之意

義應在於賦予檢察官於偵查中實施強制處分之權限。蓋如前所述，

不論偵查中勘驗實施之目的是基於取得或調查證據，若其勘驗涉及

第 213 條以下之檢查身體、解剖屍體、發掘墳墓等勘驗處分之行

使，由於極可能對於人民之權利產生重大之影響，有必要將之視為

強制處分之一種，而非僅為任意性之證據取得或調查方式。則基於

強制處分之法律保留原則，現行法對於勘驗決定或實施之主體有無

加以規定，即有其重要性。 

依上所述，從強制處分及法律保留原則之角度觀之，現行法第

212 條規定檢察官「得實施勘驗」，實具有賦予檢察官得於偵查中，

實施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的權限。就此而言，由於第 212 條已

將檢察官規定為勘驗實施之主體，則現行法下，檢察官於偵查中基

於取得或調查證據之必要，實施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應符合

法律保留之要求62。 

總言之，現行法第 212 條將檢察官規定為勘驗之主體，含有賦

予檢察官實施勘驗之強制處分之意義。而既然現行法已就檢察官勘

驗實施之權限有明文之規定，則檢察官於偵查中實施勘驗以取得或

                                                 
62 惟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程序之主導權已移轉於法院，檢察官即不得再實施強制處分以進行

偵查。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各論編，頁 9；蔡墩銘，刑事訴訟法論，頁 290；黃東

熊，刑事訴訟法論，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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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證據，縱使涉及檢查身體、解剖屍體等強制處分，亦與法律保

留原則無違。然而，現行法概括賦予檢察官於偵查中實施勘驗之權

限，是否妥當？本文以下將進一步加以探討。 

 

第二款 強制處分之法官保留原則 

從法律保留原則之角度觀之，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既已將檢察

官規定為勘驗之主體，則現行法下，檢察官實施勘驗以取得或調查

證據，自無違背強制處分之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惟就立法論而

言，概括賦予檢察官實施勘驗之權限，而無須受到法院之監督，立

法上是否妥適，實有加以探究之空間。 

蓋強制處分之運用將對人民之基本權利造成干預，雖然必須依

照法定程序，謹守法律保留原則與比例原則，但若欠缺相應之訴訟

監督機制，強制處分的實體事由及程序要件之限制將只是紙上談

兵，故偵查階段之強制處分通常採行法官保留原則，由法官透過事

前審查的方式，對強制處分是否合乎法律規定加以監督。以羈押為

例，偵查機關必須事先向法院提出聲請，經過法院的審查核可之

後，始能羈押被告。在這種事前審查模式下，唯有檢察官與法官率

皆認為具備羈押的法定事由與要件時，才有可能羈押被告，因此，

較能防範濫行羈押的情事63。 

採取法官保留原則之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具備獨立與中立特性

之機關，以對強制處分的發動進行事前之審核，使相對人之基本權

利在與國家公權力措施發生衝突時，能獲得充分之考慮與保障64。蓋

首先就工作方式及職業傾向而言，偵查機關主要之任務在於偵查犯

                                                 
63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318-319。 
64

 參見楊雲驊，新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評析—以「法官保留」及「證據禁止」為中心，檢察

新論，第 3 期，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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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追訴犯人，由於發動強制處分往往是偵查犯罪、蒐集證據較為

容易之方法，因而，審酌應否發動強制處分時，偵查機關自然較法

官傾向於從寬解釋。其次，就制度保障而言，法官除受人身及事物

獨立性原則之保障外，另受法定法官原則及聽審原則之拘束；反之

檢察官雖與法官受同等之法學教育，且受合法性及客觀性義務之拘

束，但無論就位階或內容而言，與前述三重保障仍有相當的落差。

最後，就分權制衡觀點而言，偵查階段採行的法官保留原則，「決定

權」固然保留給法官，但「聲請權」仍在偵查機關，故訴訟上之權

力分立原則在此等模式中仍然以「檢察官—主動聲請／法官—被動

決定」之方式繼續運作，透過訴訟分權而彼此制衡65。 

依上所述，可知就偵查中之強制處分採取法官保留原則，得於

事前對偵查機關實施強制處分是否合乎法律之規定加以監督，避免

偵查機關濫用其權力，而對人民權利造成侵害。惟是否所有的強制

處分，皆應採取法官保留原則？就此得區分為憲法層次之法官保留

原則，與法律層次之法官保留原則兩者，分別加以討論。就前者而

言，因憲法為國家之根本大法，基於憲法優位性原則，法律與憲法

牴觸者無效（憲法第 171 條第 1 項），故立法者於決定刑事訴訟程序

中國家機關的權限分配時，應受到來自憲法的直接拘束。例如憲法

第 8 條第 2 項規定法院以外之逮捕拘禁機關，應至遲於二十四小時

內，將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之人民移送至「有審判權之法官所構

成之獨任或合議之法院」審問，故刑事訴訟舊法將在偵查中的羈押

權限賦予檢察官決定，明顯違背上揭憲法規定之「法官保留」意

旨，故被大法官釋字第 392號解釋宣告違憲66。 

若憲法未明定強制處分決定權限之分配，並不代表其他強制處

分即不得採取法官保留原則，應認為憲法已將此一強制處分之決定

權限交由立法者加以分配，對此立法機關應有「形成」、「分配」之

                                                 
65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298-299。 
66

 參見楊雲驊，法官保留與檢察官的緊急搜索權，法學講座，第 5 期，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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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67，當立法者已將法官保留原則明文規定為強制處分之要件後，

依據法律保留原則，強制處分非依法律所規定之程序不得為之，故

已納入法律規定之法官保留原則，即轉換成為法律保留原則之內

涵，若實施強制處分違反法官保留之規定，同時也會構成法律保留

之違反68。 

惟現行法下，除羈押應屬於憲法層次之法官保留外，法律層次

之法官保留僅限於搜索、鑑定留置及通訊監察，其他刑事訴訟法上

之強制處分，例如傳喚（第 71 條第 4 項）、拘提（第 77 條第 3

項）、通緝（第 85 條第 3 項）等，則是採行「偵查中—檢察官決定

／審判中—法官決定」之二分模式69。就此，學說上有認為，我國強

制處分之設計，忽略法官保留原則之價值，過度擴張偵查機關之決

定權限，未來的立法政策，就重大的強制處分，皆應採行法官保留

原則，就次要的或急迫的強制處分，雖然可以考慮賦予偵查機關逕

行發動之權限，但應以事後審查制度，嚴格限制急迫處分之運用，

貫徹二分模式的底線70。 

 

第三款 日本法之觀點—勘驗與令狀原則 

關於日本刑事訴訟法上之勘驗與令狀原則，首先應回溯於日本

憲法之規定。日本憲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不論何人，其住居、

文書及所持物品不受侵入、搜索及扣押之權力，除第 33 條情形外，

非以基於正當理由核發，並明示搜索場所及扣押物之令狀，不得侵

犯。」同條第 2 項規定：「搜索及扣押，依有權限之司法官憲核發之

                                                 
67

 參見楊雲驊，法官保留與檢察官的緊急搜索權，法學講座，第 5 期，頁 6。 
68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309。 
69

 除本文所討論之勘驗處分外，現行法第 204 條由鑑定人所為之鑑定處分，亦為學說上常忽略

之強制處分，而鑑定處分依本條規定，亦採取「偵查中—檢察官決定／審判中—法官決定」之

二分模式，是否妥當，立法上非無商榷之餘地，惟尚非本文探討之範圍。 
70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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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別令狀為之。」就刑事訴訟程序中之強制處分，除「強制處分法

定主義」以外，更加上「令狀主義」之要求。 

所謂令狀主義，是指強制處分之行使原則上應以法官事前簽發

之令狀為必要，使可能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強制處分之實施與否，

非僅由偵查機關進行判斷，尚須經由法官於事前加以審查71。雖然日

本法上使用「令狀主義」取代所謂「法官保留原則」之概念，但就

偵查機關實施干預人民基本權利之強制處分，應由具有中立性之法

官於事前加以監督，以保障人民權利不受國家公權力任意侵害之內

涵，兩者實際上並無二致72。 

而勘驗雖然未於日本憲法上被規定為必須採取令狀主義之強制

處分，但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18 條第 1 項仍規定：「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或司法警察職員，於偵查犯罪有必要時，得依法官簽發之令

狀，為扣押、搜索或勘驗。於此情形下所為之檢查身體，應依檢查

身體之令狀。」即是基於勘驗作為強制處分之一種，使之與搜索、

扣押同樣採取令狀主義，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職員為偵

查之目的而實施勘驗，必須先取得法官簽發之勘驗令狀，始得為

之；而為勘驗目的所為之檢查身體73，因直接涉及人性尊嚴，故其程

序上較為嚴謹，偵查機關必須取得法官簽發之身體檢查令狀始得為

之74。 

惟日本刑事訴訟法雖於勘驗採取令狀主義，原則上偵查機關僅

於取得法官事前簽發之勘驗令狀後，始得實施勘驗，但同時日本法

                                                 
71

 參見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頁 42-43；白取祐司，刑事訴訟法，頁 88；池田修、前田雅

英，刑事訴訟法講義，頁 63-64； 
72

 日本法上就強制處分所採取之令狀主義，僅限於由法官所簽發之令狀，故其內涵應與所謂

「法官保留原則」應無太大差異。惟我國刑事訴訟法上除法官簽發之令狀外，部分強制處分於

偵查中得由檢察官簽發令狀為之，例如傳喚被告(第 71 條第 4 項)或證人(第 175 條第 3 項)、拘

提(第 77 條第 3 項)、通緝(第 85 條第 3 項)及鑑定處分(第 204 條之 1 第 3 項)等，故於我國法上

若單以「令狀主義」一詞，尚無法表現法官保留原則之意義。 
73

 學說上認為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18 條第 1 項後段之檢查身體，限於勘驗之檢查身體（即狹義

之檢查身體）而言，若是為搜索或勘驗之檢查身體，應分別依第 102 條、第 218 條第 1 項前

段，以及第 168 條第 1 項、第 225 條第 1 項為之。參見寺崎嘉博，刑事訴訟法，頁 104。 
74

 參見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頁 94-95；白取祐司，刑事訴訟法，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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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0 條第 1 項亦規定：「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職員於依

據第 199 條之規定逮捕犯罪嫌疑人或逮捕現行犯時，如有必要，得

實施下列處分。於依據第 210 條之規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而認為有必

要時，亦同。一、進入有人居住或有人看守之宅邸、建築物或船舶

內搜索犯罪嫌疑人。二、於逮捕現場進行查封、搜索或勘驗75。」同

條第 3 項復規定：「實施第一項之處分，無須令狀。」即屬於令狀主

義例外之明文規定。 

此處之規定主要是基於日本憲法第 35 條：「不論何人，其住

居、文書及所持物品不受侵入、搜索及扣押之權力，除第 33 條情形

外，非以基於正當理由核發，並明示搜索場所及扣押物之令狀，不

得侵犯。」而同法第 33 條之規定則為：「不論何人，除現行犯逮捕

之情形外，非依據有權限之司法官憲核發，且明示作為理由之犯罪

之令狀，不得逮捕。」亦即若有合法之逮捕，即得為無令狀之搜

索、扣押及勘驗等強制處分。日本學說上認為此一規定之理由在

於：對人身自由加以限制之重大處分皆得合法實施之情況下，與該

限制人身自由處分所附隨事實有關連之對物的強制處分，基於舉重

以明輕之法理，縱無令狀自亦得為之76。換言之，其認為逮捕對人民

權利之干預程度較搜索、扣押等對物之強制處分更為嚴重，故若已

取得法官簽發之逮捕狀，或符合情況急迫等要件而得為無令狀之逮

捕時，即得取代對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發動要件之檢驗，而為無

令狀之搜索、扣押及勘驗。 

 

                                                 
75

 日本法上之逮捕，受日本憲法第 33 條之限制，原則上亦採取令狀主義，依日本刑事訴訟法

第 199 條第 1 項，偵查機關必須先取得法官簽發之令狀始得實施逮捕，例外依第 210 條第 1

項，於符合特定重罪與急迫性之要件時，偵查機關得先行逮捕犯罪嫌疑人，但仍應立即聲請法

院補發逮捕狀。此外，依第 213 條之規定，現行犯，任何人無須令狀皆得逮捕之。 
76

 參見伊藤栄樹等，新版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三卷，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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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勘驗與法官保留原則之檢討 

關於我國法中勘驗之決定機關，依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法院

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可知，現行法下

之勘驗並未採取法官保留原則，而是採行「偵查中—檢察官決定／

審判中—法官決定」之二分模式。雖然實施勘驗經常具有強制處分

之性質，惟依前所述，由於立法者就法律層次之法官保留具有形成

空間，現行法既未將勘驗規定為法官保留之強制處分，則檢察官於

偵查中自為勘驗之決定，並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 

然而，偵查中之勘驗，因其種類而可能涉及不同類型之強制處

分，其中輕者例如封鎖犯罪現場或察看被告之外觀、特徵等；而重

者則可能包括進入有人居住之處所、檢查人的身體隱私部位、開棺

或發掘墳墓等處分。上述強制處分之實施對人民基本權利之影響程

度可謂不輕，則現行法就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未採取法官保

留原則，使檢察官於偵查中得自行決定是否實施勘驗，而不受法官

事前的審查，其立法之妥當性，非無審酌之餘地。 

以搜索為例，搜索是以發現被告、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證據或其

他可得沒收之物為目的，而搜查被告或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

紀錄、住宅或其他處所之強制處分77。從人民基本權利觀之，搜索可

能對人民之隱私權78、財產權、居住自由權等憲法上保障之權利造成

干預或妨害，故現行法將搜索規定為法官保留之強制處分，原則上

偵查機關僅於取得法官簽發之搜索票後，始得實施搜索。 

反之，偵查中實施勘驗時，若必須履勘犯罪場所或其他與案情

有關係之處所，亦可能於有人住居之處所為之79，而依現行刑事訴訟
                                                 
77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405。 
78

 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

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

權利，而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參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5 號解釋理由書。 
79

 例如犯罪現場為被害人之住居所或其他非公眾得出入之處所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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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規定，檢察官得無須經由法院審查，逕依第 213 條第 1 款「履

勘犯罪場所或其他與案情有關係之處所」或第 6 款「其他必要之處

分」，即可進入有人住居之處所實施勘驗。同樣可能干預人民憲法上

保障之隱私權、居住自由權等權利，若是出於搜索之目的，基於法

官保留原則，檢察官須先向法院聲請令狀始得為之；而若以勘驗為

之，則得由檢察官自行決定，無須接受法院之審查，兩者相較之

下，實有失均衡。且由於現行法就勘驗之限制較搜索部分寬鬆，在

搜索與勘驗行為可能重疊之範圍內80，勢必可能發生「以勘驗之名，

行搜索之實」的現象。故考量勘驗與搜索對基本權的侵害程度類

似，且為防止搜索遁入規制較輕的勘驗中，刑事訴訟法對兩者所採

取之法律規範應相同，使勘驗回歸法官保留原則，較為妥適81。 

此外，實施勘驗依現行法第 212 條第 2 款尚得為檢查身體。勘

驗之檢查身體與搜索或鑑定之檢查身體不同，對於以發現證據或應

扣押物為目的，或必須具備專業知識經驗始能瞭解之檢查身體，應

分別歸屬於搜索及鑑定之範疇，從而勘驗之檢查身體通常侷限於對

人體外部，而不涉及具人體侵入性之檢查措施82，但並不因此表示對

人體外部之身體檢查，即無影響人民權利之疑慮，蓋外部之身體檢

查亦可能是對人的生殖器官或肛門等身體隱私部位為之，此時對於

人民之隱私權、身體自由權及人格權等憲法保障之權利，仍可能造

成嚴重之干預。 

雖然現行法第 213 條第 2 款已將檢查身體規定為勘驗得為之處

分，使偵查中檢察官為勘驗目的所實施之檢查身體取得法律上之依

據，而能符合前述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惟現行法將此可能嚴重影

                                                 
80

 例如對身體之搜索及檢查身體間之關係，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453-

454。 
81

 參見吳景欽，從檢察官強制處分權的逐步廢除探討檢警職權之消長，法令月刊，第 53 卷第 4

期，頁 45。 
82

 相同見解，參見劉邦繡，偵查中對被告及第三人為侵入性檢查身體之強制處分—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零四條與第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五條有關檢查身體為 DNA 鑑定之問題，法學叢刊，

第 185 期，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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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人民權利之身體檢查權限，於偵查中概括賦予檢察官決定，而無

須接受法院之事前審查，對人民權利之保障實有所不週。學說上就

此亦有認為，實施勘驗若涉及檢查身體部分，需特別慎重，原則上

須有令狀憑藉方得為之，蓋因此種檢查身體行為，程度業已超越須

有令狀憑藉方得以實施之「身體搜索」行為，為求慎重以及安全而

不至於侵及人權之考量，實施勘驗之身體檢查前應經司法審查之程

序83。 

除上述進入住居、檢查身體之處分外，實施勘驗尚可能涉及解

剖屍體、開棺或發掘墳墓等處分，此等勘驗處分較之搜索、扣押等

強制處分，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皆有過之而無不及。從而，現行法將

偵查中之勘驗決定權概括賦予檢察官，實有不妥。 

我國憲法上，雖未如同日本憲法就強制處分之法官保留原則有

所規定，惟依大法官會議於司法院釋字第 631 號解釋中所揭示之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國家對於憲法所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加以限制

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

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

利之意旨。釋字第 631 號解釋並因此認為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為

犯罪偵查目的，而有監察人民秘密通訊之需要時，原則上應向該管

法院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方符憲法上正當程序之要求，並認為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舊法授權檢察官核發通訊監察票之規定為違憲。 

雖然司法院釋字第 631 號解釋是針對憲法第 12 條秘密通訊自由

所為之解釋，惟依前所述，實施勘驗所伴隨之強制處分，亦可能涉

及人民隱私權、身體自由權及人格權等憲法上保障之權利，對人民

權利之影響不下於搜索等強制處分，揆諸上開解釋意旨，自應採取

法官保留，始符合前述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 

綜觀前述關於勘驗權限與強制處分間關係之討論，與日本法之

                                                 
83

 參見黃朝義，犯罪偵查論，頁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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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及學說見解，本文認為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應與現行法

之搜索等強制處分相同，採取法官保留原則，將勘驗決定權回歸於

具有獨立性、中立性之法官，始為適當。至於偵查中之檢察官應僅

具勘驗聲請權，於取得法官簽發之令狀後，始得實施勘驗。由法官

於事前審查勘驗實施之正當性及必要性等要件，使檢察官所為具有

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接受司法審查，避免勘驗成為國家機關得任意

侵犯人民權利，而不受司法審查之漏洞，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

求。 

 

第五款 法官保留原則之例外 

就強制處分採取法官保留原則，雖有保障人民基本權利、避免

國家機關濫權之優點，但將聲請與決定分離的結果，亦可能產生妨

礙訴追之缺點。蓋偵查中證據之蒐集與保全，時機往往稍縱即逝，

若每遇有實施強制處分之必要，皆須先取得法官簽發之令狀後始得

為之，則勢必將拖延偵查之進行，並影響訴追之效率。 

惟主張強制處分應採取法官保留原則，並非不容許任何之例

外。蓋所謂法官保留原則可進一步區分為絕對的法官保留及相對的

法官保留兩種，前者是指強制處分之發動無論如何必須事先獲得法

官的令狀許可，否則即屬違法；後者是指強制處分之發動原則上必

須事先獲得法官的令狀許可，但在急迫等例外情形，偵查機關可以

自行決定發動。我國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強制處分中，羈押因憲法

第 8 條之誡命，無論於偵查或審判程序中皆採取絕對的法官保留原

則，僅法官始能為羈押被告之決定（第 101 條以下）；此外，鑑定留

置處分亦屬較為長期干預人身自由之措施，性質上類似羈押84，故於

2003 年修法時亦改採絕對的法官保留原則（第 203 條之 1 第 4

                                                 
84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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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至於現行法其他採取法官保留之強制處分，例如搜索及通訊監

察等，則是採取相對的法官保留原則，於情況急迫等例外情形，允

許偵查機關得為無令狀之搜索及通訊監察，但仍分別設有事後之監

督機制，例如第 131 條第 3 項之事後陳報制，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第 6條補發通訊監察書等。 

關於勘驗與法官保留原則之例外，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220 條規

定檢察官及司法警察機關於逮捕犯罪嫌疑人時，得實施無令狀之勘

驗，其主要原因是基於舉輕以明重之法理，認為若對人的強制處分

已為合法，則較輕微之對物的強制處分自亦得為之。惟日本法此一

容許無令狀勘驗之理由，並無法直接套用於我國法，蓋觀之我國刑

事訴訟法之規定，並未將拘提、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

視為較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更為嚴重；反之，現行法雖就搜索、

扣押採取相對之法官保留原則，於拘提、逮捕等強制處分卻採取二

分模式，即偵查中得由檢察官自為發動拘提、逮捕等強制處分之決

定，而無須經過法官事前之審查85，可知我國法對於搜索、扣押之限

制反而較拘提、逮捕更為嚴謹。依上所述，自無法得出於合法逮捕

時，縱無令狀亦得為搜索、扣押及勘驗之結論。 

雖然日本刑事訴訟法之體系與我國不同，但觀察日本第 220 條

第 1 項之規定亦可推知，於符合同法第 210 條所規定之急迫情形，

而得例外為無令狀之逮捕時，之所以得同時為無令狀之勘驗，是由

於該急迫之情形已經達到得為無令狀逮捕之程度，基於舉重以明輕

法理，其急迫之程度必然亦足以支持無令狀勘驗之實施。換言之，

此時之所以容許無令狀之勘驗，主要理由仍然是基於不及取得令狀

之急迫例外。 

至於我國法上，現行法第 131 條第 2 項，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第 6 條第 1 項，皆容許檢察官於急迫之情況下，得為無令狀之搜索

                                                 
85

 學說上之批評，參見黃朝義，犯罪偵查論，頁 10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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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通訊監察，可見縱使是採取法官保留原則之強制處分，亦可能容

許於情況急迫時，使偵查機關得例外不經法官事前之審查而實施強

制處分。但為避免此一例外情形成為偵查機關迴避司法監督之漏

洞，法律上通常亦設有事後之監督機制，例如第 131 條第 3 項就緊

急搜索所設之事後陳報制，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6 條第 1 項後

段，就口頭執行通訊監察所設之補發通訊監察書等規定，使此等例

外規定不致受到濫用。若偵查機關違反法律就強制處分所採取事前

或事後監督之規定，其實施強制處分所取得之證據，即屬於法律保

留原則之違反，而依現行法第 131 條第 4 項、第 158 條之 4 或通訊

保障及監察法第 3 項之規定，於審判中法院得裁定其不得作為證據

使用。 

綜上所述，若我國刑事訴訟法就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改

採法官保留原則，使檢察官僅於取得法官簽發之令狀後，始得實施

勘驗，則為顧及偵查之有效性，避免證據因檢察官無法即時勘驗而

滅失，仍應於特定急迫情況下，容許檢察官得於取得法官簽發之令

狀前，逕行實施勘驗以保全證據；而法院得以事後陳報或補發令狀

等方式進行事後監督，避免檢察官濫用此一例外規定，而迴避司法

之審查。 

 

第三項 司法警察機關之勘驗（勘察）權限 

關於偵查中勘驗權限之分配，除檢察官外，實務及學說上通常

並未承認司法警察（官）之勘驗實施權，其主要原因即在於刑事訴

訟法第 212 條並未將司法警察（官）規定為勘驗之主體。惟何以現

行法不將司法警察（官）規定為勘驗之主體？是否第 212 條未為規

定，司法警察（官）便一概不得實施勘驗？若司法警察（官）實施

勘驗，於現行法下又將產生何種結果？就上述問題，實務及學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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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未為進一步闡釋。此外，第 230 條、第 231 條第 3 項所規定司

法警察（官）之「即時勘察」與勘驗之關係又為何？諸此皆為本文

以下將加以探討之範圍，期能更加明確司法警察（官）於刑事勘驗

制度中之地位86。 

 

第一款 實務及學說見解之整理 

關於司法警察之勘驗權限，由於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僅規定：

「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未將司

法警察納入本條勘驗主體之範圍，故實務上多認為司法警察並無實

施勘驗之權限。最高法院 19 年度上字第 1359 判例即謂：「檢驗屍

體，為實施勘驗中之一種重要程序，此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七

條所明定，又按同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所載，偵查中由檢察

官，審判中由法院或受命推事行之，雖同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及第二

百三十四條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於開始偵查前得施若干處分，但

在開始偵查後，檢驗屍體既為檢察官法定之職權，自不得於刑事訴

訟法施行以後，仍沿用已廢刑事訴訟律第一百四十七條所規定，由

司法警察官行之。」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357 號判決更明確

指出：「…第二百十二條明定：『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

形，得實施勘驗』，唯狹義法院或檢察官始有此實施勘驗之權，法

律並未賦予司法警察（官）有實施勘驗以獲得證據之權限。」 

學說上就此亦多採相同見解，認為：「本法既規定法院或檢察官

方得實施勘驗，是勘驗乃為法院及檢察官之法定職權，自非司法警

察官所能代庖87」、「偵查中之勘驗，其勘驗機關為檢察官，司法警察

                                                 
86

 本項以下所稱司法警察，若未特別註明，即包含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第 231 條之司法警察

官及司法警察在內。 
87

 褚劍鴻，刑事訴訟法論(上冊)，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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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不能單獨實施勘驗，僅協助或聽從檢察官之命令而為勘驗88」、

「司法警察（官）並非勘驗之主體，因此，除非犯罪發生後之『即

時』勘察現場或由檢察官親自指揮勘驗者，否則即屬勘驗權限之逾

越89」等。 

既然司法警察並無實施勘驗之權限，則若其於偵查中仍然實施

勘驗，又將產生何種效果？學說有認為：「勘驗是調查證據的一種方

法，把證據內容呈顯出來的方法。是檢察官與法官的專屬權限，如

果沒有檢察官或法官到場，只由書記官或司法警察會同法醫前往勘

驗，不生勘驗的效力90。」惟所謂「勘驗之效力」又為何指？則未有

進一步之說明。就此，前述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357 號判決

則謂：「…本件路程行車時間測試，縱製有所謂『勘驗筆錄』在卷，

則因司法警察（官）不具備實施此種證據方法之基礎權限，『勘驗

筆錄』亦欠缺證據能力。」即明確認為，若司法警察違反第 212 條

關於勘驗主體之限制而實施勘驗，則記載其勘驗結果之勘驗筆錄，

即無證據能力。 

除勘驗外，現行法第 230 條及第 231 條第 2 項，規定司法警察

知有犯罪嫌疑，應即開始調查，同條第 3 項並規定：「實施前項調查

有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此一「即時勘

察」與「勘驗」之關係為何？實務上，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5224 號判決指出：「民國 90 年 1 月 12 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及第 231 條，各於第 3 項增訂賦予司法警察（官）『即時勘察

權』，以應調查犯罪之實際需要，並補本法僅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得實

施勘驗未將司法警察（官）包括在內之不足91。」即認為第 230 條、

第 231 條賦予司法警察「即時勘察權」，是由於第 212 條僅規定法院

及檢察官得實施勘驗，為顧及實務之需要，故特別修法使司法警察

                                                 
88

 蔡墩銘，刑事訴訟法論，頁 251。 
89

 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565。 
90

 張麗卿，刑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頁 399。 
91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5877 號判決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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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此處之即時勘察92。 

若如前述實務見解，現行法第 230 條、第 231 條第 3 項修法賦

予司法警察即時勘察權，是在彌補現行法未規定其得實施勘驗之不

足，則是否代表此處司法警察之即時勘察，即等同於第 212 條所規

定之勘驗？實務及學說就此多採否定見解。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

第 5877 號判決即謂：「司法警察（官）…實施犯罪現場之即時勘

察，雖與勘驗之本質無何區別，然與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勘驗，仍屬

有別，…司法警察（官）因即時勘察犯罪現場所製作之『勘察現場

報告』，為司法警察（官）單方面就現場所見所聞記載之書面報告，

屬於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之書面陳述，為傳聞證據93」。 

學說則有認為：「警察機關所為之『實質上勘驗（履勘行

為）』…本身應與法律上所云之勘驗行為，在性質上為不同之解讀。

亦即一為警察所為；一為法檢所為之勘驗行為。…警察人員『…調

查有必要時，得封鎖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之『實質上的勘驗』

行為，可否將其列為勘驗範圍，在法律規定上存有疑慮。因此，倘

欲將警察人員『實質上的勘驗』所制作之實質上的勘驗筆錄（犯罪

現場實況紀錄）作為證據使用，依法該筆錄制作者仍將被列為證人

之一種，而於法庭中接受詰問 94。」亦有認為：「至於司法警察

（官）知有犯罪嫌疑，雖應即開始調查，其實施此項調查有必要

時，固得為即時之『勘察』（第 230 條 2、3 項、第 231 條 2、3

項），而此所稱之『勘察』當亦在調查『犯罪情形』，與檢察官、法

官所為者同，然其不生本節規定之勘驗效力，亦即司法警察（官）

所為『勘察報告』之證據能力，不能與法官、檢察官之『勘驗筆

錄』相提併論，蓋本法未賦予司法警察（官）『勘驗』之權故也
95。」雖然推論過程有所歧異，但結論上似乎皆認為「即時勘察」與
                                                 
92

 相同見解，參見朱石炎，刑事訴訟法論，頁 274；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各論編，頁

16-17。 
93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357 號判決、96 年度台上字第 5224 號判決同旨。 
94

 黃朝義，犯罪偵查論，頁 197-198。 
95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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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驗」兩者並不相同。 

綜上所述，可知關於偵查中司法警察之勘驗權限，實務及學說

多數認為，由於現行法第 212 條未將司法警察規定為勘驗之主體，

故司法警察並不得實施勘驗，其實施勘驗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從而

亦不得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至於司法警察依第 230 條及第 231

條第 3 項，雖得為「即時勘察」，惟其性質上與勘驗仍有所不同，故

司法警察實施即時勘察所製作之勘察報告，其證據能力亦不等同於

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 

 

第二款 司法警察勘驗（勘察）權限之定位 

從以上整理結果，可知多數實務及學說見解在說明刑事訴訟法

中司法警察之勘驗權限時，通常將偵查中司法警察之勘驗權限與審

判中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劃為一談，認為現行法第 212 條既未將司

法警察規定為勘驗主體，則其勘驗結果所製作之筆錄即無證據能

力；至其雖有「即時勘察」之權，惟其性質仍與法院或檢察官之勘

驗不同，故其勘察報告之證據能力，亦不等同於檢察官所製作之勘

驗筆錄。 

雖然依現行法之條文安排，是將第 212 條關於勘驗主體之規定

置於第 154 條以下之證據章中，故上開實務及學說見解即非難以理

解。但本文認為，在探討偵查中司法警察有無勘驗權限時，不應僅

集中在司法警察之勘驗結果得否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之問題。蓋司法

警察於偵查中實施勘驗，除將其勘驗結果提出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

用外，尚可能有獨立於審判外之意義存在，故僅從勘驗結果得否於

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之角度，並無法完整觀察偵查中司法警察實施

勘驗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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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之，司法警察依現行法第 228 條第 2 項之規定，有按檢察

官之命令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提出報告之義務；而依第

230 條及第 231 條之規定，於知有犯罪嫌疑時，尚應不待檢察官之

指揮即開始調查。此外，依現行法第 231 條之 1 所規定之「退案審

查制」，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移送或報告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備

者，得將卷證發回命其補足，或發交其他司法警察調查。可知司法

警察於現行法下實居於第一線偵查主體之地位，於偵查中負有調查

犯罪情形並取得證據之義務。 

而如前所述，實施勘驗若是以將所獲得之證據資料提供他人加

以調查者，性質上應屬於證據取得方法之一種。則若司法警察於偵

查中，對與犯罪有關之事物進行勘驗，而將勘驗所得之結果以言詞

或書面提出供檢察官調查者，其所為之勘驗即具有證據取得之性

質。由此觀之，司法警察於偵查中有無勘驗權限，除前述司法警察

之勘驗筆錄得否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外，尚涉及司法警察得否將

勘驗作為其於偵查中取得證據之方法之問題。 

從調查證據或犯罪事實之角度觀之，由於法院在審判中所為之

證據調查，涉及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確定，故現行法第 155 條第 2

項採取嚴格證明法則，必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程序者，始得作

為法院判斷之依據。從而所謂嚴格證明法則自僅侷限於本案犯罪事

實及其法律效果等問題，更僅適用於法院審判程序中，至於並非確

認犯罪事實之偵查程序則不與焉96。 

反之，對於偵查程序中調查事實的形式與方法、個別措施的順

序及對偵查事實所必要的行為決定等，刑事訴訟法賦予偵查機關廣

泛的形成空間，又有稱之為「偵查自由形成原則」，以確保刑事司法

的功能效率要求97。從而，雖然司法警察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得否於審

                                                 
96

 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6096 號判決參照。 
97

 參見楊雲驊，證據保全的規定與實務—以偵查階段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114 期，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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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中作為證據使用，因涉及審判中之證據調查，而應受嚴格證明法

則之拘束；惟司法警察於偵查中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將調

查之結果提出於檢察官，供其進一步決定是否對被告提起公訴者，

即無上述嚴格證明法則之適用。從而，縱使賦予司法警察實施勘驗

之權限，以調查犯罪情形及取得證據，基於前述偵查自由形成原

則，應亦無不可。 

綜上所述，司法警察於偵查中是否具有勘驗權限，並非僅涉及

其勘驗結果得否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之問題，因此，自不得以此

理由一概否定司法警察於偵查中之勘驗實施權，否則將忽略司法警

察之勘驗所具有偵查中證據取得方法之意義。惟，雖然基於前述偵

查自由形成原則，並無限制司法警察得否實施勘驗以取得證據之必

要，但並不代表司法警察即得於偵查中實施勘驗，而不受任何限

制，蓋勘驗權限之有無，尚涉及強制處分權限之分配問題，析之如

下。 

 

第三款 強制處分觀點的司法警察勘驗權限 

雖然從偵查中證據調查或取得之角度，並無限制司法警察實施

勘驗之必要，惟偵查程序中，偵查機關為調查犯罪事實及蒐集證

據，可能必須實施各種干預人民基本權利之強制處分，而基於強制

處分之法律保留原則，實施強制處分必須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且必須謹守法律所規定之要件。此外，為避免偵查機關濫用權

限導致人民權利之侵害，必要時尚應採取法官保留原則，透過司法

審查之方式，於事前對偵查機關所實施之強制處分加以監督，已如

前述。 

實施勘驗，若涉及刑事訴訟法第 213 條以下所規定之檢查身

體、解剖屍體等勘驗處分，即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造成干預，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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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強制處分之一種，則依法律保留原則，實施勘驗之主體必須經

法律或法規命令之授權方可為之98。就此而言，現行法第 212 條既未

將司法警察列為得實施勘驗之主體，則依法律保留原則，自應認為

司法警察不得實施上述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 

此外，從立法論之觀點，實施勘驗所可能涉及之人民權利並非

輕微，其中檢查身體、解剖屍體等勘驗處分對人民權利之影響，甚

至不亞於搜索、通訊監察等現行法採取法官保留之強制處分。則現

行法將偵查中之勘驗決定及實施權限概括賦予檢察官為之，立法上

不無可議之處，已如前述；而司法警察不論從專業性、中立性、獨

立性等角度觀之，較檢察官更不如法院般適合為強制處分之決定，

故立法上自不宜概括賦予司法警察實施勘驗之權限。從而，現行法

於第 212 條未將司法警察規定為勘驗之主體，就此而言似亦無不

當。 

惟司法警察於偵查中，依現行法第 228 條第 2 項、第 230 條、

第 231 條第 2 項等規定，負有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義務，已

如前述。則若限制司法警察於偵查中，一概不得實施任何具有強制

處分性質之勘驗以調查犯罪情形或蒐集證據，而必須由檢察官親自

為之，是否與上述規定意旨相符，即非無疑。故本文認為，應得參

酌前述日本法之規定，賦予司法警察得於取得法院（檢察官）所簽

發之令狀後，實施勘驗之權限，析之如下。 

首先，若論及強制處分之主體，通常可區分為強制處分之決定

機關與執行機關兩者99，前者於現行法上，通常採取法官保留或二分

模式；後者通常則由司法警察為之，例如執行拘提（第 78 條第 1

項）、逮捕（第 87 條第 1 項、第 88 條）、搜索（第 128 條之 2 第 1

項）及扣押（第 136 第 1 項）等，但特定強制處分亦得由法院或檢

察官親自執行，例如搜索（第 128 條之 2 第 1 項）及扣押（第 136

                                                 
98

 參見歐陽正宇，檢察事務官勘驗權限初探，檢察新論，第 6 期，頁 128。 
99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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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等。關於勘驗之強制處分，第 212 條僅規定：「法院及檢

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與一般強制處分不同

者在於，本條並未明確指出勘驗之決定機關與執行機關分別為何，

但本條既然規定法院及檢察官得實施勘驗，應得認為勘驗之決定機

關是採取「偵查中—檢察官決定／審判中—法官決定」之二分模

式；至於勘驗之執行機關，解釋上亦限於法院及檢察官親自為之。

換言之，現行法上，偵查中勘驗之決定及執行機關皆為檢察官，其

他偵查主體並不得為之。 

惟考量現行法就偵查機關之功能分配，司法警察作為第一線之

偵查主體，有依檢察官之命令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義務。若

依前述本文見解，於勘驗修法採取法官保留原則，使法院得於事前

對偵查機關所為之勘驗加以監督，則立法上雖不應賦予司法警察勘

驗決定之權限，但並非不得使其作為勘驗之執行機關，即於司法警

察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而有勘驗之必要時，允許司法警察

得於取得法官簽發之令狀後，實施勘驗。 

蓋依前所述，現行法下未賦予司法警察勘驗之權限，並非勘驗

本質上即不適於由司法警察為之，而是基於勘驗作為強制處分之一

種，不宜概括授權司法警察得自行決定實施此等強制處分。惟若限

制司法警察僅得於取得法官簽發之令狀後，始得實施勘驗，則此時

法官為勘驗之決定機關，司法警察僅為執行機關，既非由司法警察

逕行決定是否實施勘驗，即無前述濫用強制處分權限之疑慮。 

就採取法官保留原則之強制處分，得由司法警察取得法官簽發

之令狀後為之者，於現行法上並非毫無先例。例如搜索之強制處

分，依現行法第 128 條之 1 第 2 項，即得由司法警察官經報請檢察

官許可後，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同時依第 128 之 2 第 1 項，亦

得由司法警察擔任執行機關。則於勘驗採取法官保留原則，並賦予

司法警察得於取得法官簽發之令狀後，實施勘驗以調查犯罪情形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1 

 

蒐集證據，似無不可100。日本刑事訴訟法就勘驗亦採取法官保留之

令狀原則，同時該法第 218 條第 1 項前段並規定：「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或司法警察職員，於偵查犯罪有必要時，得依法官簽發之令

狀，為扣押、搜索或勘驗。」同條第 3 項規定：「第一項之令狀，依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之聲請簽發。」即不論檢察官、司

法事務官或司法警察，皆得直接向法院聲請勘驗令狀以實施勘驗，

得為我國立法之參考。 

縱使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就勘驗之決定權限，無須採取法官

保留原則，而應維持現行法上所採取「偵查中—檢察官決定／審判

中—法官決定」之二分模式，亦非不得賦予司法警察得向檢察官聲

請勘驗令狀，或依其指揮以執行勘驗之權限，蓋此時勘驗之決定機

關為檢察官，司法警察僅為聲請及執行之機關，亦無濫用強制處分

權限之疑慮。 

總結前述，現行法就偵查中勘驗決定機關之授權過於寬鬆，使

檢察官無須經過司法審查，即得自為勘驗之決定；反之就勘驗之執

行機關則過於限縮，未保留司法警察得實施勘驗之途徑，本文認為

皆有所不妥。立法上，無論就勘驗之決定機關採取法官保留原則抑

或二分模式，皆應賦予司法警察得於取得勘驗決定機關（法官或檢

察官）所簽發之令狀後，實施勘驗之權限。否則，司法警察一方面

負有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義務，一方面又無實施勘驗以進行

調查之權限，並非合理101。 

                                                 
100

 此時可能涉及之問題在於，是否應允許司法警察得直接向法院聲請勘驗令狀？或應先報請檢

察官許可始得聲請？甚或應限制僅得由檢察官聲請？現行法上，羈押、鑑定留置及通訊監察等

強制處分是採取第三種「檢察官獨佔」模式，而搜索則是採取第二種「檢察官許可」模式，就

此學說上有批評者認為，搜索行為貴在迅速，且有無搜索之必要，身為第一線值勤之司法警察

應最為清楚，並無先經檢察官許可之必要，參見黃朝義，犯罪偵查論，頁 176；陳運財，檢警

關係定位問題之研究—從貫徹檢察官控訴原則的立場，月旦法學雜誌，第 108 期，頁 74-75。 
101

 學說上有認為，就目前之實務運作而言，警察機關居於協助偵查地位且在無偵查權限之情形

下，卻須負責偵查之成敗，相對地，偵查主體之檢察官擁有指揮、命令警察機關偵查犯罪之權

限，反而無須負任何偵查成敗之責任，殊為不公平，參見黃朝義，偵查中之強制處分與檢警關

係，月旦法學雜誌，第 108 期，頁 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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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司法警察之任意性勘驗 

基於強制處分之法律保留原則，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既然規

定：「法院及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則解釋

上，司法警察自無實施勘驗之權限。惟所謂勘驗，是指以實施者親

身的感官知覺，對與犯罪有關事物所為之觀察、探知行為，從此一

定義觀之，勘驗並非必然是以強制手段為之，尚可能為任意性之調

查或取證方法，已如前述。故若不區分勘驗之性質，一概認為司法

警察不得實施任何形式之勘驗，仍有所不妥。 

日本刑事訴訟法因將勘驗視為強制處分之一種，故依強制處分

之令狀原則，該法於第 128 條將勘驗之主體原則上限於法院，檢察

官等偵查機關若於偵查犯罪有實施勘驗之必要時，依第 218 條第 1

項，應先取得法官簽發之令狀始得為之。惟其實務及學說上，除法

律所規定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外，尚承認一種具任意性之勘

驗，稱之為「實況調查」，此一實況調查本質上與勘驗並無不同，差

別僅在於實況調查未涉及強制力，故屬於任意處分之一種，檢察官

及司法警察以實況調查方式所為之偵查，屬於任意偵查之範圍，無

須取得法院簽發之令狀即可為之，例如於道路上觀察交通事故之狀

況者即是102。由此可知，日本法之勘驗亦並非必然為強制處分，而

尚得以任意方式為之，若勘驗是以任意方式為之，則不受法律保留

及令狀原則之拘束，檢察官及司法警察無須令狀，亦得為之，我國

法就此應得為同一解釋。 

依前所述，實施勘驗若涉及現行法第 213 條以下之檢查身體、

解剖屍體等勘驗處分，因可能對人民權利造成干預，固然有將之視

為強制處分並受法律保留原則拘束之必要；但若勘驗行為僅是單純
                                                 
102

 參見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頁 95；池田修、前田雅英，刑事訴訟法講義，頁 148；寺崎嘉

博，刑事訴訟法，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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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感官知覺對事物進行觀察，而不涉及第 213 條以下各種勘驗處

分者，原則上並不至於對人民之權利產生重大影響，而得認為屬於

任意處分之範圍103，例如於公眾得出入之處所實施勘驗，或以人的

外在形象為勘驗對象等情形。易言之，現行法之勘驗雖然可能具有

強制處分之性質，但若實施勘驗未涉及第 213 條以下之勘驗處分，

亦可能單純為任意性之調查或取證方式，此時即屬具有任意性之勘

驗行為，而非強制處分。 

既然勘驗之實施可能具有任意性，則偵查中所為之任意性勘

驗，是否亦應受到前述法律保留原則之限制？就此，學說上有認為

偵查之方式可分為以強制處分進行偵查與任意偵查兩種，其中，強

制處分因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依法律保留原則，以有

法律明文規定者為限，始得為之；但任意偵查因並未行使強制力，

且對人民權益侵害相當輕微，雖無法律明文，檢察官或司法警察仍

得使用較不侵犯他人權利的任意偵查方式發現真實104。 

從而，若偵查中之勘驗不涉及強制處分，則前述限制偵查中勘

驗主體之原因即不復存在，此時司法警察所實施之勘驗，因屬於任

意偵查之範圍，縱無法律規定，應亦得為之。學說上亦有認為：「司

法警察官員為偵查之必要，不能謂其不得為勘驗，但因司法警察官

員不具有強制處分權，故其所為之勘驗，乃不得以強制方法為之，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規定勘驗由法院或檢察官為之，因此學說

上有司法警察官員不得為勘驗之見解可見，然而，司法警察官員為

偵查之參考與必要，而以任意方法所為之勘驗，既無禁止之必要，

亦無禁止之道理。否定由司法警察官員以任意方法所為之勘驗，反

而不切實際105。」 

關於任意偵查之方式，學說上有舉出例如調取監視錄影帶等證

                                                 
103

 參見黃朝義，犯罪偵查論，頁 199。 
104

 參見吳巡龍，檢察官傳訊方式及任意偵查，刑事法雜誌，第 53 卷 1 期，頁 1-2。 
105

 黃東熊，刑事訴訟法論，頁 2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4 

 

物、履勘現場並製作勘驗筆錄、拍攝照片或錄影帶作為證據等106。

此等取證方式，性質上皆是以實施者的感官知覺，對與犯罪有關之

事物加以觀察、體驗之證據調查或取得行為，且並未涉及強制處分

之行使，應得認為屬於任意性勘驗之範疇。而任意性之勘驗，由於

非屬強制處分之範疇，並不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從而，現行法

第 212 條雖未規定司法警察得實施勘驗，但若勘驗是以任意偵查之

方式進行，則司法警察不待法律規定，應亦得為之。 

結論上，現行法第 212 條雖僅規定法院及檢察官得實施勘驗，

解釋上偵查中僅檢察官得為之，司法警察並無勘驗決定及實施之權

限；但此一限制應僅適用於強制處分之勘驗，蓋僅以強制處分所為

之勘驗，始應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若實施勘驗不涉及第 213 條

以下各種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處分，則屬於具有任意性之勘

驗，司法警察依此任意性勘驗所為之偵查，屬於任意偵查之範圍，

縱使未經法律明文規定，司法警察亦得為之。因此，不得以現行法

第 212 條未將司法警察規定為勘驗之主體，即一概否認偵查中司法

警察之勘驗權限。 

 

第五款 現行法上即時勘察規定之評析 

刑事訴訟法於民國 90 年修正第 230 條及第 231 條，將其第 2 項

修正為：「司法警察（官）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

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前條之）司法警察官。」並於第 3 項

增訂：「實施前項調查有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

察。」實務上稱此為司法警察之「即時勘察權107」。關於實務及學說

上對於即時勘察定位之見解，本項第一款已有簡單介紹，整體而

                                                 
106

 參見吳巡龍，檢察官傳訊方式及任意偵查，刑事法雜誌，第 53 卷 1 期，頁 11-12。 
107

 參見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214 號判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1357 號判決、96 年度台上字

第 5224 號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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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多數實務及學說見解認為即時勘察與勘驗之內容雖無不同，惟

其性質仍應有所區別，司法警察實施即時勘察所製作之勘察報告，

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而屬傳聞證據。 

惟本文認為，上開實務及學說見解均僅集中在司法警察之「勘

驗筆錄」或「勘察報告」得否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之問題，未能

完整闡釋司法警察之勘驗或勘察權限於偵查中之定位。蓋「勘察報

告」是否為傳聞證據、得否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屬於檢察官起

訴後，審判中證據調查與嚴格證明法則之問題；惟在此之前，應有

必要先從偵查作為之角度，理解本條項所賦予司法警察「即時勘察

權」之定位，始能進一步釐清此處即時勘察與勘驗間之關係。 

首先，如前所述，實務及學說上皆有認為現行法第 230 條、第

231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即時勘察，是在彌補現行法未規定司法警察

得為勘驗之不足108，若依此見解，是否所謂即時勘察，即在賦予司

法警察得實施如同第 212 條所規定之勘驗權限？結論上就此應採取

否定見解，惟理由並非如同前述實務及學說見解，認為勘察報告之

證據能力不應等同於法院或檢察官之勘驗筆錄；而是依第 213 條以

下之規定，實施勘驗尚得為檢查身體、解剖屍體等各種具有強制處

分性質之處分，現行法將此等勘驗處分於偵查中概括賦予檢察官實

施，其適當性已有疑慮，自更不宜授權司法警察為之。故不應將第

230條、第 231條之勘察，解釋為等同於第 212條之勘驗。 

雖從強制處分之觀點，並不宜將司法警察之即時勘察，解釋為

等同於現行法第 212 條以下之勘驗，惟依前所述，現行法上除具強

制處分性質之勘驗外，尚應肯定有任意性勘驗之存在，此項任意性

勘驗因未涉及第 213 條以下之各種勘驗處分，不至於對人民權利造

成干預，於偵查中縱由司法警察為之，亦無前述概括賦予司法警察

強制處分權限之疑慮。從而，似得將第 230 條及第 231 條所規定之

                                                 
108

 實務見解，參見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5224 號判決；學說見解，參見朱石炎，刑事訴訟

法論，頁 274；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各論編，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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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解釋為賦予司法警察實施任意性勘驗之權限，以達其調查犯

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義務。 

然而，任意性之勘驗因未涉及強制處分，並不受法律保留原則

之拘束，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或蒐集證據之需要，本得自由為

之，故縱使刑事訴訟法就此未加以規定，應亦無問題。惟本項條文

增訂後，若將此一即時勘察解釋為任意性之勘驗，將產生是否司法

警察僅得於「知有犯罪嫌疑」而有「必要」時，始得為「即時」之

任意性勘驗，而若非「必要」或「即時」，即不得為之，反生限制司

法警察任意性勘驗權限之效果。 

若從第 230 條、第 231 條就司法警察之勘察權限所附加之「必

要性」與「即時性」等限制觀之，是否現行法有意在具備上述「必

要性」、「即時性」之情況下，授權司法警察實施強制性之勘驗以蒐

集並取得證據，避免待檢察官親自勘驗時，重要證據已經滅失之情

形。惟現行法上就勘察之範圍並未明確界定，僅以抽象之「必要

性」、「即時性」等要件作為限制，此外復無其他事後審查之措施加

以配套。若採取此一見解，所謂「勘察」恐將成為司法警察濫用強

制處分權限並迴避司法審查之漏洞。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現行法於第 230 條、第 231 條所規定司法

警察之「即時勘察權」，並未清楚定義其內容，就其範圍亦無明確之

規定，導致不論將之解釋為強制性或任意性之勘驗，依前所述均有

所不妥。立法上，若認為有明定司法警察任意勘驗權限之必要，應

無須加以「必要性」或「即時性」之限制，避免不當限縮司法警察

之任意偵查權限，惟仍應強調其任意性之範圍，以與第 212 條以下

賦予法院或檢察官實施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權限加以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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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審判中之勘驗 

相較於日本刑事訴訟法直接將勘驗章規定在總則編，我國刑事

訴訟法則是將勘驗規定在總則編的證據章之中，似顯示與日本法相

比，我國立法較著重勘驗在證據法上之地位。故雖依前所述，刑事

訴訟程序中之勘驗並非僅存在於審判程序中，偵查中檢察官及司法

警察（官）為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亦有實施勘驗之必要，但

若因此將勘驗定性為「偵查作為」之一種，主張勘驗僅存在於偵查

程序中，進而否定其於證據法上之地位109，則與現行法關於勘驗之

規定亦有所違背。 

本節主要討論對象為審判中勘驗權限之分配問題，而應先釐清

者為，所謂勘驗，是指以實施者親身的感官知覺，對與犯罪有關事

物所為之觀察、體驗行為，強調實施勘驗者對於勘驗標的之直接印

象。故本節探討審判中勘驗權限之分配時，將著重於何者得於審判

中為此一勘察、體驗之勘驗行為；至於實施勘驗所製作之勘驗筆

錄，得否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則為另一層次之問題，本文將置

於第四章加以探討。以下本文將從審判中勘驗之定位出發，釐清審

判中勘驗之目的及功能，再分別就法院及受命法官此二審判中之勘

驗主體，探討其勘驗權限之有無及意義。 

 

第一項 審判中勘驗之定位—以日本法為例 

相較於我國刑事訴訟法將勘驗規定於證據章中，日本刑事訴訟

法則是直接將勘驗規定在總則編自成一章，與搜索、扣押等章節並

列；且就勘驗之主體部分，日本法原則上僅限於由法院為之，檢察

                                                 
109

 參見黃朝義，犯罪偵查論，頁 193；傅美惠，勘驗之思與辯—我國勘驗法制之評析，刑事法

雜誌，第 52 卷第 5 期，頁 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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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及司法警察機關須於取得法官簽發之令狀後，始得實施勘驗，與

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相同。從而日本學說於論及勘驗時，通常將

之視為偵查中強制處分之一種，強調其作為強制處分所應受到法律

關於其主體、要件等所設之限制110。 

關於勘驗與強制處分之關係，雖然我國法是將勘驗規定在證據

章中，但若實施勘驗涉及檢查身體、解剖屍體等勘驗處分，即可能

對人民權利產生干預情形，而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應受法律就其

發動要件及實施程序等所設規定之限制，就此而言，審判中之勘驗

與偵查中之勘驗並無不同。 

惟審判中之勘驗雖亦可能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但現行法第

212 條已明文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

勘驗。」賦予法院實施勘驗之權限，而符合強制處分法律保留原則

之要求；且就審判中之勘驗而言，由於法院或法官通常被認為是具

有專業性、中立性之公正第三人，相較於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

更適合為強制處分發動與否之決定，因此，立法上賦予法院或法官

於審判中實施勘驗之權限，從強制處分之角度觀之，應較無爭議。 

其次，雖然日本學說多將勘驗定位為偵查中強制處分之一種，

但由於實施勘驗之目的，本即在於獲得勘驗標的之外觀及狀態等證

據資料，藉以使實施勘驗者推知犯罪事實，形成與犯罪有關之心

證，故日本學說同時亦認為審判程序中由法院所為之勘驗，同時具

有證據調查之性質111。 

我國法由於將勘驗規定於證據章中，故實務及學說多將勘驗定

位為證據調查方法之一種。而由於審判中之證據調查程序，將直接

涉及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確定，現行法就此採取嚴格證明法則，對

                                                 
110

 參見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頁 85 以下；池田修、前田雅英，刑事訴訟法講義，頁 148 以

下；寺崎嘉博，刑事訴訟法，頁 107 以下。 
111

 參見石井一正，刑事実務証拠法，頁 295；松本時夫、土本武司，条解刑事訴訟法，頁

206；寺崎嘉博，刑事訴訟法，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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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所得採取之證據方法及其調查程序有相當嚴格之限制。因此，

若認為審判中之勘驗屬於證據調查方法之一種，即應受到上述嚴格

證明法則之拘束。由此可知，相對於偵查中勘驗權限之分配，主要

在考量是否應賦予偵查機關實施強制處分之權限問題，審判中勘驗

權限之分配，則應著重在其證據調查是否符合審判中嚴格證明法則

之要求。因此，本文以下論及法院之勘驗權限時，主要亦將以勘驗

作為審判中證據調查方法之角度，探討法院所為勘驗之內涵。 

此外，若法院並非在審判期日中，而是在審判期日前實施勘驗

者，其勘驗之性質是否將有所不同？亦有待釐清。日本法基於第303

條之規定，准許法院於審判期日前實施勘驗112，學說上就此一勘驗

之定位即有所爭議。有學者主張審判外法院所為之勘驗，本身即為

認定事實之證據調查程序，至於勘驗筆錄則不得作為證據使用；亦

有主張法院於審判外勘驗現場並無心證形成之作用產生，而應待審

判期日中法院調查勘驗筆錄之結果，始得作為證據。惟多數學說則

認為，由於無法避免法院實施勘驗時，對勘驗對象與待證事實之關

連性將形成一定之判斷，此即所謂「事實上之心證形成作用」，從而

若謂法院於勘驗現場並無心證形成，其見解並不實際，因此，由法

院所為審判庭外之勘驗，與其後於審判庭內勘驗筆錄之調查，整體

上應解釋為一個證據調查程序之進行，而非僅為一個取證行為113。 

由此可知，審判中法院為證據調查及事實認定之主體，其於審

判庭外之勘驗，雖然並非在審判期日中為之，但其實施勘驗之結果

仍將獲得關於該勘驗對象之性質、狀態等證據資料，事實上並將直

接影響其心證之形成。故性質上，應認為此時由法院所為之勘驗，

除同時具有保全證據之效果外，其本身仍為審判中證據調查程序之

一環。 

                                                 
112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03 條規定：「於準備程序所記錄訊問證人或其他人、勘驗、扣押及搜索

結果之文書及所扣押之物，法院於審判期日應作為證據文書或證據物加以調查。」 
113

 參見伊藤栄樹等，新版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二卷，頁 274；高田卓爾、鈴木茂嗣，新・判例

コンメンタール刑事訴訟法 2，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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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審判外勘驗若非由法院，而是由受命法官所為之者，結論是

否將有所不同？日本法上，依據第 142 條及第 125 條第 1 項之規

定，對於不適合提出於法院之證據，或對特定場所之狀況進行調查

時，得使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於審判期日外預先實施勘驗114。但學

說認為，法官於審判庭外所為之勘驗，並無使法院形成心證之作

用，而僅屬於證據蒐集之行為。蓋此時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仍應於

審判期日中作為證據文書加以調查，解釋上，法院並非以該審判外

勘驗所直接獲得之結果作為證據，而是以勘驗筆錄記載之內容作為

證據。因此，法院與法官所為之勘驗性質並不相同，前者固屬於就

證物所為之證據調查程序，後者則是審判期日前所為證據之蒐集行

為115。 

綜上所述，可知審判中之勘驗除證據調查外，尚可能具有證據

取得之性質。我國法第277條規定：「法院得於審判期日前，為搜

索、扣押及勘驗。」第279條亦規定受命法官得於準備程序中實施勘

驗。此時法院或受命法官所為勘驗之性質，參考前述日本學說之見

解，即可能有所不同。關於受命法官所為勘驗之性質，本文將於本

節第三項中再作進一步之論述。 

 

第二項 法院之勘驗權限—法定之證據方法 

本項探討審判中法院之勘驗權限。雖然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已

明文規定法院有實施勘驗之權限，但關於法院勘驗權限之意涵，實

務及學說上仍有歧異。依前所述，審判中由法院所為之勘驗，主要

將涉及證據調查程序及嚴格證明法則之問題，尤其近來實務及學說

                                                 
114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142 條規定：「第 112 條至第 114 條、第 118 條及第 125 條之規定，於勘

驗準用之。」第 125 條第 1 項規定：「扣押或搜索得使合議庭之成員為之，或委託應執行扣押或

搜索地區之地方法院、家庭法院或簡易法院之法官為之。」 
115

 參見伊藤栄樹等，新版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二卷，頁 274；高田卓爾、鈴木茂嗣，新・判例

コンメンタール刑事訴訟法 2，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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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將勘驗列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其意義及內容為何，更有待進

一步釐清，本文以下即就此加以探討。 

 

第一款 嚴格證明法則與法定證據方法 

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

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是為「證據裁判原則」之明文規定，

為裁判所應遵循之最高原則。此外，由於審判中所為之證據調查，

直接涉及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其程序更應力求公正，故現行

法第 155 條第 2 項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

作為判斷之依據。」採取所謂之「嚴格證明法則」。從而，證據必須

具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程序，始得作為法院判決之依據。 

就此，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3999 號判決謂：「無證據能

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

百五十五條第二項定有明文，故具備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乃嚴

格證明法則之要件。證據資料必須具有證據能力，容許為訴訟上之

證明，並在審判期日經合法調查後，始有證明力，而得為法院評價

之對象116。」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亦認為：「刑事審判基於憲法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證據裁判及自白任意

性等原則。刑事訴訟法據以規定嚴格證明法則，必須具證據能力之

證據，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該等證據已足證明被告犯罪之確信

心證，始能判決被告有罪」。 

而所謂「合法調查」，司法院釋字第 582 號解釋理由書提到：

「證據裁判原則以嚴格證明法則為核心，亦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須具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否則不得作為判斷之依

                                                 
116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5178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4838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371 號判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3498 號判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706 號判決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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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所謂合法調查，係指事實審法院依刑事訴訟相關法律所規定

之審理原則及法律所定各種證據之調查方式，踐行調查之程序。」

許玉秀大法官於協同意見書中進一步指出：「所謂合法調查，即踐行

刑事訴訟法就被告、人證、鑑定、文書、勘驗等五種法定證據方法

所規定之調查程序。亦即，在嚴格證明法則之下，法官於審判期日

踐行調查證據時，僅能使用刑事訴訟法所列舉之證據方法調查證

據，以證明本案待證事實，此為證據方法法定主義」。 

關於上述證據方法法定之原則，已為最高法院多數判決所加以

採納。例如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5421 號判決即謂：「嚴格證明

法則係限制法院於審判期日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時，祗能使用法定之

證據方法，此法定之證據方法，一般分為人的證據方法與物的證據

方法。前者包括被告、證人及鑑定人；後者則包括文書及勘驗，而

此法定之證據方法須經法定之調查程序，始得據以認定犯罪事實並

採為裁判之基礎，否則即有採證違法之違背法令。」93 年度台上字

第 5964 號判決亦謂：「法院於審判期日的調查證據程序，關於犯罪

事實之調查與證明，只能以刑事訴訟法准許之法定證據方法（如被

告之供述、人證、鑑定、文書、勘驗）為之117。」 

綜上所述，在嚴格證明法則之限制下，法院於審判期日調查證

據時，僅得使用法律明文准許的證據方法來調查證據資料並證明本

案待證事實，並應踐行其法定之調查程序，其證據調查始為適法。

而現行法所明文規定之法定證據方法，包括被告（第 94 條以下、第

156 條）、人證（第 175 條以下）、鑑定（第 197 條以下）、文書（第

165 條）及勘驗118（第 212 條以下）等五種，即所謂五種法定之證

據方法，除此之外，法院不得使用其他法律所未規定之證據方法。

若法院使用法律所未規定之證據方法，或未按其法定程序進行調

                                                 
117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464 號判決、95 年度台上字第 6096 號判決同旨。 
118

 有學者認為五種法定證據方法是指被告、證人、鑑定人、文書及「物證」，至於「勘驗」僅

為對證物所為之證據調查方式。參見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頁 361，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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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其證據調查程序均屬違法119。 

 

第二款 勘驗證據方法之內涵 

關於勘驗與法院所為證據調查之關係，我國學說上有認為：「勘

驗以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為目的，但其勘查、體驗所得結果，存於

法院或檢察官本身認知之中，尚需製作筆錄，方能成為證據120。」

又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565 號判決認為：「勘驗係調查證據及

犯罪情形所實施之處分，屬調查證據之一種，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

命法官就勘驗物，本其五官作用所實驗或認識之結果所作成之勘驗

筆錄，自得作為證據資料121。」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357 號

判決亦謂：「勘驗係規定於刑事訴訟法證據章第四節，為一種獨立之

證據方法，如依該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製作筆錄，固有證據能

力。」依此見解，似乎認為法院為調查證據而實施勘驗時，必須先

將勘驗結果製作成勘驗筆錄，再將該勘驗筆錄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

用。 

惟本文認為，上述實務及學說見解似皆誤解勘驗之證據方法所

代表的意義。蓋實施證據調查，必先有一作為調查對象之證據載體

存在，並由證據調查主體採取特定之調查方式，以取得該證據載體

中所包含或隱藏之證據資料。而所謂勘驗，是指實施勘驗者以其感

官知覺，親自對與犯罪有關事物所為之觀察、體驗行為，藉由實施

勘驗者感官知覺之運作，以瞭解該勘驗標的之相關資訊。故勘驗作

為審判中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其意義應在於由負責認定事實之法

院，對於作為勘驗標的之人、地、物，透過其感官知覺加以探知，

                                                 
119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477-478。實務上，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5421 號判決、95 年度台上字第 6096 號判決，亦採相同見解。 
120

 朱石炎，刑事訴訟法論，頁 239。 
121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265 號判決、88 年度台上字第 5506 號判決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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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獲得該項勘驗標的之外觀、性質及狀態等證據資料，並以之作

為心證形成之依據。 

實務上亦有採此一見解者，例如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6826 號判決即指出：「勘驗，從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第二百

十三條立法意旨以觀，乃法律賦予法官或檢察官調查證據之權限，

屬於一種獨立之證據方法，顧名思義，即由法官或檢察官躬身勘

察、親自體驗也。詳言之，勘驗乃法官或檢察官透過與一般人相同

之感官知覺，以視覺、聽覺、嗅覺、味覺或觸覺親自體驗勘驗標

的，就其體察勘驗標的所得之認知，成為證據資料，藉以作為判斷

待證事實基礎之證據方法122。」換言之，透過勘驗之實施，法院得

直接獲得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證據資料，對該等證據資料之瞭解與認

知，並得直接作為法院心證形成之依據，而無需先將勘驗結果製作

成筆錄，方能成為證據之理。 

此外，關於勘驗筆錄之製作，實務上雖有認為：「…依同法第四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勘驗應製作筆錄，是依勘驗之目的製作勘驗筆

錄，乃踐行此種證據調查應遵守之法定程序，故如未依法製作勘驗

筆錄或所製作之筆錄不完備者，仍不得遽爾作為判斷之依據123。」

但就審判期日所為之當庭勘驗，實務上亦有認為：「於審判期日當庭

實施之扣押及勘驗，固毋庸依前開規定另作勘驗筆錄，惟仍應於審

判筆錄內記明勘驗之物品、方式、內容及結果，若未為記載，即無

由證明其程序，自不能採為裁判之基礎124。」可知法院於審判中實

施之勘驗，其內容應記明於審判筆錄，目的僅在證明其程序，非謂

法院應先將勘驗結果作成勘驗筆錄，始能以之作為判決依據。否

則，法院若非透過親自實施勘驗以獲得證據資料，而是自勘驗後所

製作之勘驗筆錄作為判決依據，反而不符合直接審理原則之精神

                                                 
122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5061 號判決同旨。 
123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6826 號判決。 
124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62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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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綜上所述，審判程序中勘驗之證據方法，是指由法院親自對證

據載體實施勘驗，以獲得其外觀、性質、狀態等證據資料，其認識

結果並將直接作為法院心證形成之基礎。至於審判期日中所實施之

勘驗，雖然必須記載於審判筆錄，但該筆錄僅是基於審判中程序證

明之目的，或供上級審法院調查之用，不應認為法院必須先將勘驗

結果製作成筆錄，始得成為證據126。 

 

第三款 勘驗證據方法與審判中之勘驗權限 

關於勘驗之主體，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規定：「法院或檢察

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故實務及學說上多認為

法院及檢察官皆有實施勘驗之權限。惟審判期日中實施勘驗證據方

法之主體是否亦包含檢察官在內？則不無疑問。實務上，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96 號判決指出：「勘驗為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

證據及犯罪情形，所為之檢驗處分，勘驗於審判中由法院，偵查中

由檢察官實施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之規定甚明127。」

將現行法第 212 條之勘驗權限，以審判中—法院，偵查中—檢察官

加以區分，似認為審判中僅法院有勘驗之權限。本文認為，上述實

務見解結論上應可資認同，僅就其理由加以補充說明如下。 

若從強制處分之觀點，現行法於第 212 條賦予檢察官實施勘驗

之權限，解釋上縱為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檢察官於偵查中自

亦得為之；而由於起訴後，程序主導權已移轉至法官，檢察官作為
                                                 
125

 關於勘驗筆錄與直接審理原則之關係，詳見第四章。 
126

 日本學說上就此多採相同見解，參見寺崎嘉博，刑事訴訟法，頁 108；伊藤栄樹等，新版注

釈刑事訴訟法，第二卷，頁 273；高田卓爾、鈴木茂嗣，新・判例コンメンタール刑事訴訟法

2，頁 93。 
127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3786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1450 號判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6667 號判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6417 號判決、95 年度台上字第 2342 號判決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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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一方，應不得再使用強制處分以進行偵查。惟由於檢察官

依第 163 條第 1 項之規定，於審判中負有提出證據並證明被告犯罪

事實之義務，故若審判中檢察官實施任意性之勘驗方法以取得證據

者，因與強制處分無涉，理論上並無加以限制之必要。從而，應不

得謂檢察官於審判中即一概無實施勘驗之權限。 

然而，就證據調查之角度觀之，由於所謂之勘驗，是指以實施

者親身的感官知覺，對與犯罪有關事物所為之觀察、體驗行為，而

勘驗之證據方法，則是指實施者透過其親身之觀察，直接獲得與待

證事實有關之證據資料，並以之作為心證形成之依據而言。由此可

知，勘驗之證據調查方法必定是由證據調查及事實認定之主體親自

為之，本質上即無法由他人代替。 

審判期日中，調查證據及認定事實之主體為法院128，則依前所

述，僅由法院所為之勘驗，始得認為是審判中法定證據方法之勘

驗。至於現行法第 212 條雖規定檢察官為調查犯罪情形得實施勘

驗，但檢察官於偵查中所為之勘驗，並無法直接使法院獲得證據資

料並據以形成心證；反之，檢察官必須透過製作勘驗筆錄等方式，

將勘驗所得之結果再證據化，始能提出於法院調查。此時法院所調

查者，實為記載檢察官勘驗結果之勘驗筆錄，與法院親自實施勘

驗，並將勘驗結果直接作為心證形成之依據兩者，本質上完全不

同。故就審判中之法院而言，檢察官所為之勘驗僅具有證據取得之

性質，而非證據調查方法。 

從而，現行法雖於偵查中賦予檢察官實施勘驗之強制處分權

限，但就審判中之證據調查而言，其實施勘驗之效果並無法與審判

中法院所為勘驗之證據方法相提並論。法院於審判中所為之勘驗，

具有將所得證據資料直接作為心證形成依據之效果，故屬於證據調

查方法之一種；而檢察官所為之勘驗，僅是將勘驗結果於審判中提

                                                 
128

 包含合議庭之法院及獨任制之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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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法院作為證據使用，屬於證據取得之性質。故不得將法院及檢

察官所為勘驗之效果混為一談，認為檢察官所為之勘驗，亦屬於審

判中勘驗證據方法之一部分。 

 

第三項 受命法官之勘驗權限 

審判中之勘驗，除法院外，是否亦得由受命法官單獨為之？依

據刑事訴訟法第 277 條：「法院得於審判期日前，為搜索、扣押及勘

驗。」及第 279 條第 1 項：「行合議審判之案件，為準備審判起見，

得以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使行準備程序，以處理

第 273 條第 1 項、第 274 條、第 276 條至第 278 條規定之事項。」

之規定，可知受命法官於現行法上，有於準備程序中實施勘驗之權

限。惟受命法官所為勘驗之性質，是否與法院之勘驗相同，則有必

要進一步釐清。 

我國實務上對於法院及受命法官之勘驗，向來未強調其區別。

例如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8095 號判決謂：「法院因調查證據及

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定有明文。審判

中之勘驗，係由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透過感官知覺之運用，觀

察現存物體（包含人之身體）狀態、或場所之一切情狀，就其接觸

觀察所得之過程，依其認知，藉以發見證據，而為判斷犯罪情形之

調查證據方法129。」似乎即認為受命法官所為之勘驗與法院相同，

均屬審判中證據調查方法之一環。 

惟首先，現行法第277條雖規定法院得於審判期日前為勘驗，但

觀察本條規定之形式，是將勘驗與搜索、扣押等強制處分並列，則

解釋上，似應認為第277條所規定審判期日前之勘驗，是基於證據取

                                                 
129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7663 號判決、99 年度台上字第 5746 號判決、99 年度台上字第

5534 號判決、99 年度台上字第 5263 號判決、99 年度台上字第 4911 號判決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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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目的，授權法院得於審判期日前實施搜索、扣押及勘驗等強制

處分，以蒐集並保全證據，以待審判期日中進行調查。 

其次，參酌前述日本學說之見解，由法院於審判期日前所為之

勘驗，因無法避免法院有實質上心證形成之效果，故性質上雖仍屬

於證據調查程序之一部分；惟受命法官於審判外實施勘驗所製作之

勘驗筆錄，仍應於審判期日中作為證據文書加以調查，解釋上，法

院並非以該審判外勘驗所直接獲得之結果作為證據，而是以勘驗筆

錄記載之內容作為證據。因此，應認為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所為

之勘驗，與法院所為證據調查之勘驗並不相同。 

本文亦認為，我國現行法第 277 條、第 279 條第 1 項雖賦予受

命法官得於審判期日前先行實施勘驗之權限，惟於行合議庭審判之

案件，受命法官僅為合議庭法院之構成員，其本身並非證據調查及

事實認定之主體，縱然其依法得於審判期日前實施勘驗，所得之勘

驗結果亦無法直接使法院獲得證據資料以形成心證。反之，受命法

官於審判期日前實施勘驗所得之結果，通常須透過製作勘驗筆錄等

方式，將勘驗結果以書證形式呈現於審判庭中，而法院依第 165 條

之規定，應於審判期日之證據調查程序中以宣讀或告以要旨之方式

進行調查，其勘驗筆錄之記載內容，始得作為法院認定被告犯罪事

實之依據。由此觀之，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所為之勘驗，性質上

應屬於審判期日前之證據取得方法，而非審判中之證據調查方法，

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就此，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3484 號判決認為：「法院依刑

事訴訟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10 款及第 42 條規定，固均得實施勘驗，

然前一種勘驗，猶如在審判期日對於證人行交互詰問，在審判長訴

訟指揮之下，實質上屬於合議庭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勘驗結果直接

成為調查證據之一部分，而後一種勘驗，則在審判期日以外之程序

所為，實施勘驗所製作之筆錄或其他文書僅屬於證據而已，欲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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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判斷事實依據，仍須踐行審判期日之調查證據程序，亦即須依

同法第 165 條將勘驗筆錄或其他文書向當事人、辯護人『宣讀或告

以要旨』後，始告合法調查。」已指出審判中及審判外勘驗之差

異，應可資認同，惟本判決未進一步區分法院及受命法官所為勘驗

性質上之差異，實屬可惜。 

 

第四節 小結—兼論現行法關於勘驗權限規定之評析 

雖然多數實務及學說見解，均以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規定作為

勘驗權限之分配標準，但依前所述，偵查及審判程序中對於勘驗有

全然不同之定位，其勘驗權限之分配標準自亦不得一概而論。本段

即將前述關於偵查及審判中勘驗權限分配之研究結果，整理如下。 

首先就偵查中之勘驗權限分配而言，由於偵查程序中對犯罪情

形之調查原則上並無須受到嚴格要求，反之其強制處分之發動與執

行則有以法律規定加以限制之必要，故偵查中之勘驗主要應重在強

制處分權限之分配上。現行法將檢察官與法院並列，於第 212 條概

括賦予檢察官實施勘驗之權限，本文認為應有不妥。蓋實施勘驗可

能涉及之檢查身體、解剖屍體等勘驗處分，對人民權利之干預程度

並非輕微，現行法不採取法官保留之原則，而將此一具有強制處分

性質之勘驗權限概括賦予檢察官為之，與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之要

求是否相符，實有疑義。立法上，似應將勘驗與搜索及通訊監察等

同樣規定為法官保留之強制處分，僅於急迫之例外情形，始允許檢

察官得不經法官事前審查而為強制性之勘驗處分。此外，檢察官所

為之勘驗並不具有審判中證據方法之意義，現行法將檢察官之勘驗

權限與法院並列，規定於證據章中，實為混淆檢察官勘驗行為之定

位。立法上似得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之設計，將檢察官之勘驗權限

規定於偵查章節，避免定體系之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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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現行法第 212 條雖未將司法警察（官）規定為勘驗主

體，但從勘驗作為偵查中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方法而言，若

司法警察（官）實施勘驗未涉及干預人民權利之勘驗處分者，基於

偵查自由形成之原則，本不以法律有明文規定為必要，故不應一概

否認司法警察（官）於偵查中任意勘驗之權限。而就強制性之勘驗

部分，立法上似宜准許司法警察（官）得於取得法院或檢察官所簽

發之令狀後實施強制性之勘驗，以符合現行法所賦予司法警察

（官）所負第一線偵查犯罪之角色定位。現行法雖於第 230 條、第

231 條規定司法警察（官）之即時勘察權，但條文規定過於簡略，

導致難以界定其要件及範圍，亦無法解決實務上所爭論司法警察

（官）勘驗權限之問題，立法上應仍有檢討空間。 

至於審判中之勘驗權限，現行法除法院外，於第 277 條、第

279 條亦賦予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實施勘驗之權限，惟其勘驗之

效果及定位並非相同，應加以區別。由法院所為之勘驗，不論在審

判期日中或審判期日外，因有直接使法院獲得心證之效果，故性質

上均為證據之調查程序，屬於審判中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此外，

由於法院採取勘驗之證據方法時，得直接藉由實施勘驗行為而獲得

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證據資料並形成心證，故並無須先將勘驗結果製

作成筆錄，始得作為證據之理，否則尚有害於直接審理之原則。 

至於受命法官所為勘驗，由於並無使作為審判中證據調查及事

實認定主體之法院直接獲得心證之效果，尚須由受命法官先將勘驗

結果製作成筆錄，始得於審判期日對該筆錄所載之證據資料進行調

查，故受命法官所為之勘驗僅為證據取得方法，尚不具有審判中證

據調查方法之意義，其勘驗筆錄尚須於審判期日作為證據加以調

查，始得成為法院認定事實之依據。 

實務上未能區分法院及受命法官所為勘驗之差異，誤以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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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命法官之勘驗「均具有直接審理之意義」，故「所製作之勘驗筆

錄均具有證據能力」，實屬誤解審判中勘驗之定位及勘驗證據方法之

意義，而可能連帶影響對於後述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及調查程序等

相關爭議之理解，本文將於第四章中進一步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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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及調查程序 
 

 

第一節 前言 

我國實務多數認為勘驗為審判中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而所謂

勘驗，是指以實施者親身的感官知覺，對與犯罪有關事物所為之觀

察、體驗行為，故審判中勘驗之證據方法，是指作為審判中證據調

查及事實認定主體之法院，透過其感官知覺，親自對與犯罪有關之

人、地、物加以觀察、體驗，並將所得之證據資料直接作為心證形

成之依據者而言，已如前所述。 

惟實務上，並非所有與犯罪有關之事物，均是由法院於審判中

親自勘驗以進行證據調查，蓋應加以勘驗之對象，可能為遠在他處

之犯罪現場，或性質上不適合提出於審判庭之證據（例如船舶）

等。此時法院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即可能於審判中僅就記載他人

勘驗結果之筆錄加以調查，而不親自勘驗。此外，若證據於審判中

已經滅失，而已無法對該證據再次進行勘驗者，亦有必要調查他人

先前實施勘驗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加以取代。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及其調查程序，並無

特別明文加以規定，部分實務及學說見解將勘驗筆錄與勘驗之證據

方法混為一談，認為所謂勘驗之證據方法，便是對於勘驗筆錄作為

證據加以調查。惟依本文見解，審判中所謂勘驗之證據方法，應限

於由法院親自對事物加以觀察、體驗所為之證據調查而言；至於由

他人先行勘驗，再將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提出於法院調查者，則不包

含在內。則審判中對於勘驗筆錄之調查應如何定位，即有所疑義，

尤其現行法增訂第 159 條以下之傳聞法則後，勘驗筆錄與傳聞法則

之關係為何，更有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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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加以說明者為，由於審判中由法院所為之勘驗，屬於勘驗

之證據調查方法，且法院實施勘驗所獲得之證據資料，將直接作為

其心證形成之依據，並無先將勘驗結果作成筆錄，始得成為證據之

必要，已如前述。故審判期日中，由法院當庭所為之勘驗，雖依現

行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10 款之規定，仍應記明於審判筆錄中，惟並

無此處將勘驗筆錄作為證據加以調查之問題。從而，關於勘驗筆錄

之證據能力及調查程序等相關議題，主要應集中在偵查中由檢察官

或司法警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及起訴後由法院或受命法官

於審判外所製作之勘驗筆錄部分。 

以下本文將先從勘驗筆錄之證據方法出發，確定其證據方法上

之定位後，再區分法院或法官、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所製作之

勘驗筆錄，分別從傳聞法則、在場權之保障及有無勘驗權限等方

面，探討其證據能力之有無及判斷標準，最後再從直接審理之角

度，對審判中勘驗筆錄之調查程序加以檢視。 

 

第二節 勘驗筆錄之證據方法 

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就審判中之證據調查程序採取嚴格證明

法則，對於法院所得使用之證據方法及其調查程序皆有所限制，即

法院僅能使用法律明文規定之證據方法，並踐行該證據方法之法定

調查程序，其證據調查始為合法。而法院於審判中調查勘驗筆錄，

既亦屬於對被告犯罪事實所為之證據調查程序，自應受前述法定證

據方法之限制。故探討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及其調查程序等問題

前，有必要先就其所採取之證據方法加以定性。 

現形法所規定之法定證據方法，包括被告、證人、鑑定人、文

書及勘驗五種，其中首先可能聯想到與勘驗筆錄有關係者，似為

「勘驗」之證據方法。故實務及學說上，常有將勘驗之證據方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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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驗筆錄之調查兩者劃上等號，認為勘驗之證據方法，即是將實施

勘驗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作為證據使用之謂130。此外，尚有學者進一

步認為，採取勘驗之證據方法，僅須朗讀事前已製作完成之勘驗筆

錄即可，即朗讀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亦屬於勘驗證據方法之

範疇131。 

惟依本文前述見解，審判中所謂勘驗之證據方法，應限於由作

為審判程序中證據調查及事實認定主體之法院，以其親身的感官知

覺對事物直接加以觀察、體驗之調查方式。至於由檢察官或受命法

官等法院以外之人，於審判期日前先行實施勘驗，再將勘驗筆錄提

出於法院調查者，由於此時親自對事物進行勘驗者並非法院，且法

院所獲得之證據資料來源亦非該勘驗標的，而是實施勘驗者所製作

之勘驗筆錄，故不應認為此處勘驗筆錄之調查屬於「勘驗」之證據

方法。 

既然審判中對勘驗筆錄之調查，並非屬於「勘驗」之證據方

法，則應如何加以定位？本文認為，由於勘驗筆錄通常是以書面方

式記載實施勘驗者因勘驗所得之證據資料，其於審判中是以文書之

形式呈現於法院，而實施勘驗所得之筆錄，於審判中尚應依現行法

第 165 條之規定，向當事人、辯護人等宣讀或告以要旨，始屬合法

之調查程序132；且法院實際上亦是以筆錄所記載之內容作為心證形

成之依據。綜上觀之，似應認為法院對勘驗筆錄所為之調查，是屬

於五種法定證據方法中「文書」之證據方法。 

所謂文書之證據方法，是指將文書所記載之內容作為證據資料

的證據調查方式；而刑事證據調查程序中所稱之文書，則包含一切
                                                 
130

 實務見解見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357 號判決、93 年度台上字第 2565 號判決、93 年度

台上字第 2265 號判決、88 年度台上字第 5506 號判決；學說見解參見朱石炎，刑事訴訟法論，

頁 239。 
131

 參見何賴傑，錄音、錄影、電磁紀錄等之調查(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五條之一第二項)，全國律

師，第 8 卷 9 期，頁 36-38。 
132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3484 號判決：「…實施勘驗所製作之筆錄或其他文書僅屬於證據

而已，欲以之作為判斷事實依據，仍須踐行審判期日之調查證據程序，亦即須依同法第 165 條

將勘驗筆錄或其他文書向當事人、辯護人『宣讀或告以要旨』後，始告合法調查。」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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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讀性之思想內容的文件書面而言133。故法院於審判期日中調

查他人於審判外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既然該勘驗筆錄具有文書之形

式，且法院是以筆錄所記載之內容作為證據資料，則不論該項勘驗

筆錄之製作者為受命法官、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皆應認為此時

法院所採取者為「文書」之證據方法，而非勘驗。其調查程序依現

行法第 165 條之規定，應以宣讀或告以要旨之方式為之，始為合法
134。 

 

第三節 法院或法官之勘驗筆錄 

於審判中以宣讀或告以要旨之方式對勘驗筆錄進行調查，屬於

文書之證據方法，已如前述。而雖然一切具有可讀性思想內容之文

件書面，皆屬於刑事證據調查程序中所稱之文書，但並非所有文書

均得於審判程序中作為證據使用，蓋基於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2

項之嚴格證明法則，證據須具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程序，始

得作為法院判斷之依據。因此，必須具備證據能力之文書，始得認

為屬於第 165 條第 1 項所稱「卷宗內之筆錄或及他文書可為證據

者」，而能透過宣讀或告以要旨之法定調查程序，將文書所載內容作

為法院判決之依據。本節中，即首先針對法院或法官所製作勘驗筆

錄，分別從傳聞法則及在場權之角度探討其證據能力之有無。 

 

                                                 
133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569。 
134

 應釐清者為，並非所有由法院以外之人實施勘驗所得之結果，於審判中均屬於文書證據。若

實施勘驗者是以拍照或攝影等方法，將勘驗所得結果以照片或影片等形式提出於法院者，由於

該照片或影片之內容並未介入實施勘驗者的主觀意識，而與作為勘驗對象之證據載體間具有同

一性，故法院對該照片或影片仍應採取勘驗之證據方法進行調查。惟此與法院親自勘驗該證據

載體兩者，仍有直接證據∕派生證據之區別，涉及直接審理原則中實質直接性之問題，詳見本

章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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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法院或法官之勘驗筆錄與傳聞法則 

凡以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作為內容之證據，於現行法上均可能

涉及第 159 條以下傳聞法則之規定。若該證據符合傳聞證據之要

件，且未具備任何傳聞例外之情形者，依第 159 條第 1 項之規定即

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法院判斷之依據。故本文以下將先從傳聞法

則之角度，分別探討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是否屬於傳聞證

據，及有無符合傳聞例外而得作為證據之情形。 

 

第一款 傳聞法則概說 

所謂傳聞證據，是指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或所發生之敘述性動

作，而提出於法庭用來證明該敘述事項之真實性之證據。日本學說

上認為所謂之傳聞證據，則是指審判期日外之陳述證據，係以書面

之方式提出於審判期日，或由他人代替原陳述人到庭而以原陳述人

審判外之陳述作為其庭上陳述之內容，且用來證明該陳述內容是否

為真實的證據；一般稱以書面代替陳述者，為「傳聞書面」；以傳聞

證人代替為陳述者為「傳聞陳述135」。 

而「傳聞法則」是指排除傳聞證據作為證據之法則，亦即否

定、限制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之法則136，排除傳聞證據之理由眾

說紛紜，但常見的說法包括：1、傳聞證據之可信度較低；2、傳聞

證據欠缺程序之擔保，尤其是反詰問與對質權；3、保護陪審團之審

判等137。 

我國刑事訴訟法於民國 92 年修正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被

                                                 
135

 參見王兆鵬等，傳聞法則理論與實踐，頁 47-48。 
136

 參見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冊)，頁 405-406。 
137

 僅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5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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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

作為證據。」即為傳聞法則之明文規定。其修正理由略以：「由於傳

聞證據，有悖直接審理主義及言詞審理主義諸原則，影響程序正義

之實現，應予排斥，已為英美法系及大陸法系國家所共認，惟因二

者所採訴訟構造不同，採英美法系當事人進行主義者，重視當事人

與證據之關係，排斥傳聞證據，以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採大陸

法系職權進行主義者，則重視法院與證據之關係，其排斥傳聞證

據，乃因該證據非在法院直接調查之故。」、「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

於五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增訂第一百五十九條之規

定，…當時之訴訟結構，基本上仍係以大陸法系之職權進行主義為

基礎。然而國內學者歷來就本條之規定，究竟係有關直接審理之規

定或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迭有爭議，亦各有其理論之基礎。」、

「…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布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對於被告之防

禦權已增加保護之規定，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復亦加強檢察官之舉

證責任，且證據調查之取捨，尊重當事人之意見，並以之作為重

心，降低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比重。在此種前提下，酌予採納英

美之傳聞法則，用以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即有必要。況本法第

一百六十六條已有交互詰問之制度，此次修法復將其功能予以強

化，是以為求實體真實之發見並保障人權，惟善用傳聞法則，始能

克盡其功。」 

由上述修正理由可知，我國修法改採傳聞法則，主要是認為傳

聞法則較符合當事人進行主義的訴訟模式，而有助於強化交互詰問

制度138。惟此一修正結果，是否果能達到保障當事人詰問權之目

的，實有所疑義；又刑事訴訟程序採取傳聞法則後，是否即無須再

受直接審理原則之拘束，亦為有待釐清之議題139。 

我國法所規定之傳聞法則，主要集中在第 159 條至第 159 條之

                                                 
138

 參見王兆鵬等，傳聞法則理論與實踐，頁 31-33。 
139

 關於傳聞法則與直接審理原則之關係，詳見本章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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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中第 159 條第 1 項為排除傳聞證據之原則性規定，依本條規

定，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

面陳述」，原則上均不得作為證據。至於所謂「法律有規定者」，依

修正理由是指本法第 159 條之 1 至第 159 條之 5 及第 206 條等規

定，此外，尚包括性侵害犯罪防制法第 15 條第 2 項、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防制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8 條第 2 項、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12 條及檢肅流氓條例中有關秘密證人筆錄等多種

刑事訴訟特別規定之情形140。 

其中，現行法第 15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一概屬於傳聞例外而得作為證據，同條第 2

項則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亦得為證據。第 159 條之 2、第 159 條之 3 則規

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

為之陳述，若與其審判中陳述不符，或其有第 159 條之 3 各款無法

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之情形者，以其先前之陳述具有可信之

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為限，得為證據。此

外，第 159 條之 4 規定特信文書之傳聞例外，第 159 條之 5 則規定

當事人同意及擬制同意之傳聞例外。 

以上各條文即為我國法關於傳聞法則之主要規定。惟依前述修

正理由，採行傳聞法則之目的在維護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等原則，

並保障當事人之詰問權，但相較於美、日等國立法例上之傳聞法

則，我國本次修法之結果，不但未能對傳聞證據做明確之定義，且

傳聞例外之規定顯然不足，同時所定之例外情形又過於寬鬆，導致

本次修法不但未能達到前述之目的，反而產生實務及學說上諸多爭

議。 

例如現行法第 159 條之 1 至第 159 條之 4 等傳聞例外，均僅針

                                                 
140

 惟其中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法律已有修正，應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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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聞書面」加以規定，則證人於審判期日到庭轉述他人審判外

之陳述，即「傳聞證人」之情形應如何處理，即漏未規定。又證人

於審判外對法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及司法警察（官）以外之人

所為之陳述，得否作為傳聞例外使用，現行法上亦付之闕如。此

外，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對法官所為之陳述，依第 159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竟無條件容許得作為證據，充滿法官本位之想法，而

同條第 2 項就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對檢察官所為之傳聞陳述，除

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原則上皆得作為證據，將例外變為原則，於

學說上亦被批評為檢察官優越之立法體系141。 

依上所述，現行法關於傳聞法則之立法雖立意良善，但立法技

術之粗糙反而導致實務運作及學說討論上產生更多的疑義。而關於

前述勘驗筆錄是否為傳聞證據，又得否作為傳聞例外之爭議，即因

現行法上傳聞例外之規定不足，於實務上迭生爭議。 

 

第二款 法院或法官之勘驗筆錄為傳聞證據 

就法院142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實務上向來未將之視為傳

聞證據，而通常直接認為其具有證據能力。例如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

上字第 2565 號判決即認為：「勘驗係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所實施之

處分，屬調查證據之一種，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就勘驗物，

本其五官作用所實驗或認識之結果所作成之勘驗筆錄，自得作為證

據資料143。」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5061 號判決更進一步指

出：「勘驗…關於此種證據方法，刑事訴訟法僅於第二百十二條規

定，賦予法官或檢察官有此實施勘驗權限，及第四十二條規定，勘

                                                 
141

 學說批評，見王兆鵬等，傳聞法則理論與實踐，頁 38-42。 
142

 承前所述，此處之法院是指本案法院以外之法院而言，實務上常見者為前審法院所製作勘驗

筆錄之爭議。 
143

 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265 號判決、88 年度台上字第 550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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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應製作筆錄，記載實施之年、月、日及時間、處所並其他必要之

事項，並得製作圖畫或照片附於筆錄，但筆錄應令依刑事訴訟法命

其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倘係法官或檢察官實施之勘驗，

且依法製成勘驗筆錄者，該勘驗筆錄本身即取得證據能力，不因勘

驗筆錄非本次審判庭所製作而有異致。…事實審法院直接援用下級

審、其他法院或檢察官實施勘驗所製作之筆錄作為判斷依據，均不

得指其證據能力有瑕疵。」可知實務上認為，勘驗筆錄縱非本案法

院或法官所製作者，亦具有證據能力而得作為證據使用。 

關於勘驗與傳聞法則之關係，可參考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5224 號判決：「法院就該被告案件實施勘驗，具有直接審理之意

義，其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應有證據能力；檢察官之勘驗筆錄雖屬

傳聞證據性質，乃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所稱『除法

律有規定者外』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據」，由此判決可推知，相較於

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實務上以法院所實施之勘驗「具有直接

審理之意義」，而認為其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並非傳聞證據，應有證據

能力。 

惟本文認為，上述實務判決關於勘驗筆錄之相關見解，不但混

淆勘驗與文書證據方法之關係，且就傳聞證據之認定方式，亦有所

誤解。首先，雖然勘驗屬於審判中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惟所謂勘

驗之證據方法，僅限於由法院對於證據載體親自加以觀察、體驗之

證據調查方式，已如前述。若勘驗是由其他法院或受命法官所為

者，由於此時承審法院實際上僅是就該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

錄進行調查，應認為屬於文書之證據方法，而非勘驗。從而該勘驗

筆錄是否屬於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力，或其證據調查程序應如何進

行，皆與勘驗之證據方法無關。因此，並不得以現行法第 212 條規

定法院得實施勘驗，便認為勘驗筆錄並非傳聞證據。 

其次，從直接審理之角度觀之，勘驗作為證據方法之一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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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法院得透過其親身的感官知覺直接對事物加以觀察、體驗，藉以

獲得證據資料，並作為心證形成之基礎，而無須再由他人轉述該事

物之性質、狀態等資訊。就此而言，實施勘驗確實較符合直接審理

原則之要求，但此一直接性亦僅限於由本案法院親自實施勘驗之情

形。蓋若實際實施勘驗者為其他法院或受命法官，由於其並非本案

證據調查及事實認定之主體，無法藉由其勘驗之實施，直接使本案

承審法院獲得關於該事物之證據資料；反之，其必須將勘驗所得之

資訊，以筆錄之方式呈現於審判庭，始能夠讓法院獲得該項證據資

料。換言之，承審法院獲得該勘驗標的之性質、狀態等證據資料之

方式，是藉由調查其他法院或受命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而非親

自觀察該勘驗標的所得，此時似難謂其他法院或受命法官所為之勘

驗，如前述最高法院判決所言「具有直接審理之意義」。 

既然承審法院以外之法院或受命法官所為之勘驗，並非勘驗之

證據方法，亦無所謂直接審理之意義，即不得因此認為其所製作之

勘驗筆錄絕非傳聞證據。而所謂傳聞證據，是指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所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並用以證明其陳述內容為真實之證

據。而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是就其於審判外實施勘驗時

所得之見聞內容，基於其主觀認知所為之記錄，而具有書面陳述之

性質；又其提出於法院，目的亦在證明其內容所載關於勘驗標的之

性質、狀態等資訊為真實。由此觀之，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

錄，性質上實符合傳聞證據之定義，而應受傳聞法則之拘束。 

就此，我國學說上有認為：「法院、法官之勘驗固具有直接審理

之意義，惟其勘驗筆錄本身、即勘驗結果所記載之書面，就當事人

主義之訴訟制度言，因係著重於『當事人與證據間』之關係，故性

質上則為書面陳述之一種，屬於傳聞證據，原應受傳聞法則之規範
144。」亦採同一見解。惟並非法院或法官之勘驗筆錄屬於傳聞證

據，即一概無證據能力，仍應觀察是否符合法律所規定傳聞例外之

                                                 
144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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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析之如下。 

 

第三款 法院或法官之勘驗筆錄與傳聞例外 

基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之傳聞法則，法院及法官所製

作之勘驗筆錄既屬傳聞證據，原則上即應於審判程序中排除其證據

能力，不得將之作為證據使用。但我國法之傳聞法則並非概括禁止

所有傳聞證據，反之，若符合法律所定傳聞例外之要件者，縱屬傳

聞證據，仍具證據能力而得於審判中使用之。故現行法上，法院及

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是否得作為傳聞例外，即為本段之重點。 

我國法就傳聞法則所設之例外，主要規定於現行法第 159 條之

1 至第 159 條之 5，惟其中並未就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得否

作為傳聞例外有明確之規定。且如前所述，我國多數實務及學說並

未將法院或法官之勘驗筆錄視為傳聞證據，故就其得否作為傳聞例

外，亦鮮有加以討論者。故本文以下將以日本形式訴訟法為參考對

象，先介紹日本法之規定及其學說討論情形，再就我國法之處理方

式加以討論。 

一、日本法之規定及學說見解 

日本刑事訴訟法於第 320 條以下，亦設有傳聞法則及其例外之

規定，其中第 320 條第 1 項規定：「除第 321 條至第 328 條規定之情

形外，不得以書面取代審判期日之供述作為證據，或將以審判期日

外他人供述為內容所為之供述作為證據。」同時第 321 條第 2 項規

定：「記載於審判準備或審判期日中被告以外之人供述之書面，或記

載法院或法官勘驗結果之書面，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得作為證

據。」即屬法院或法官勘驗筆錄得為傳聞例外之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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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說就此認為，法院或法官之勘驗筆錄，亦為其就所觀察

或實驗之事實，以書面進行報告之供述內容，故性質上屬於傳聞證

據，並無疑問，但日本法仍無條件承認其證據能力，主要原因約有

下列數點：1、原供述者為作為公正第三人之法院或法官，其勘驗筆

錄具有可信性；2、勘驗性質上具有技術性，比起口頭報告，以書面

報告之方式能夠更為正確、詳細且近於真實；3、使法院或法官作為

證人出庭報告勘驗結果並不適當；以及 4、勘驗對象通常具有可變

性，將記載其結果之書面作為證據使用極具必要等145。 

最後且最為重要的理由，則在於當事人在場權之保障。日本刑

事訴訟法第 142 條準用第 113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

人得於執行勘驗時在場，但身體已受拘束者，不在此限；同條第二

項則規定執行勘驗時，應先將執行時間及處所通知前項規定得在場

之人，但上述之人曾預先向法院明確表示不願在場之意思，或需要

迅速執行時，不在此限，是為日本法上於法院勘驗時，當事人及辯

護人得在場之法律依據。學說上認為，法院及法官實施勘驗時，由

於已經保障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在場權，上述之人於法院或法

官勘驗時，得對事實加以指摘或說明，以喚起其注意，使法院或法

官之觀察結果較為正確，則於審判程序中調查勘驗筆錄時，就反對

詰問權之保障雖然較不完全，但在場權之保障，相當程度上應得認

為具有與賦予當事人反對詰問機會相同之效果。故法院或法官之勘

驗筆錄，雖為傳聞證據，仍得無條件作為傳聞例外而具有證據能

力。日本實務上亦強調保障當事人在場權之重要性，認為：「勘驗時

當事人之在場，在保障程序之公正，目的在透過勘驗時當事人向法

官為必要之說明而使其注意，使其觀察更為正確，故未賦予辯護人

在場之機會之勘驗筆錄不得作為證據146。」 

                                                 
145

 參見川端博、辻脇葉子，刑事訴訟法，頁 277；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頁 407；石井一

正，刑事実務証拠法，頁 135-136；池田修、前田雅英，刑事訴訟講義，頁 363；寺崎嘉博，刑

事訴訟法，頁 352-353。 
146

 最判昭 24.5.18 刑集 3 卷 6 號 7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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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法之規定及學說見解 

相較於日本法就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設有傳聞例外規

定，我國法上則並無相關之條文，已如前述。而現行法第 159 條之

1 第 1 項雖有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

為證據。」但在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中，其記載之審判外

陳述之原陳述者即為法院或法官本身，故並不符合本項「向法官所

為之陳述」之要件，而無法直接適用本項之規定作為傳聞例外。則

是否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應依第 159 條第 1 項之原則規

定，一概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就此，我國學說有認為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雖屬傳

聞證據而應受傳聞法則之規範，但「因其係實施勘驗者（法官）基

於筆錄作成時之現在記憶所記載之現況，且法院係公正之第三者，

即以『陳述』而論，因其係法官經由親身之觀察所為之報告，自亦

較為正確、詳細，無乖於真實，何況法院行勘驗時，當事人、辯護

人亦得在場（第 219 條準用第 150 條），此際，由於渠等可指出事實

之存在，使勘驗者之觀察得以正確，而渠等並應於筆錄簽名，蓋

章、按指印（第 42 條第 4 項），勘驗者、即陳述者亦應在筆錄簽

名，以此互相予以確認，實際上，反對詰問權於此已可獲得保障，

是其由法院、法官就該被告之案件實施勘驗所製作之勘驗筆錄，自

具特別之信用性，宜解為傳聞法則之例外，而應無條件承認其證據

能力147。」簡言之，此一見解即是以「法院、法官是公正第三人，

其陳述較為可信」、「已保障當事人及辯護人之在場權」等理由，認

為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應得無條件承認其為傳聞例外。 

三、本文見解—類推適用及在場權之保障 

                                                 
147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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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雖然於審判程序中採取勘驗之證據方法，由法院當

庭實施勘驗之方式，較符合直接審理原則之要求，但基於證據保全

之考量，許多證據若未於審判期日前即時進行勘驗，將可能導致證

據之變動或滅失；此外從訴訟經濟之觀點，例如對犯罪現場之履

勘，若強求法院於審判期日動員全體參與訴訟之人員前往勘驗，反

而將導致訴訟之拖延而無實益。故若他案法院或受命法官於審判期

日前已先行勘驗並製作筆錄，則將其勘驗筆錄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

用，實有其必要。我國法上未如日本法將法院或法官之勘驗筆錄規

定為傳聞例外，實有所缺漏，而應儘速修法加以增訂。 

至於現行法下，雖尚無法院或法官之勘驗筆錄得作為傳聞例外

之明文規定，但如前揭學者所述，基於法院為立場公正之中立第三

人，其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應得認為較具有可信性；此外傳聞法則排

除審判外陳述之理由，除係基於供述證據之可信性及直接審理原則

之要求外，主要即在保障當事人（尤其是被告）之反對詰問權，蓋

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其內容真偽有待商榷外，證人對該事實之

記憶、敘述亦有加以詰問之必要。惟基於勘驗之特殊性，反對詰問

重點應在勘驗者之觀察、體驗是否正確，至於其記憶、敘述並非重

點，故被告及辯護人若能於實施勘驗時在場，得即時提出意見確保

勘驗之正確性，則相當程度上已保障其反對詰問權148。故本文認

為，若法院或法官其實施勘驗時，已保障當事人及辯護人之在場權

者，應得類推現行法第 159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使法院或法官所

製作之勘驗筆錄成為傳聞例外，而具有證據能力。 

依此見解，若法院或法官實施勘驗時，未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

在場，則其勘驗筆錄是否仍得作為證據？本文認為，應區分該勘驗

筆錄是於其他訴訟程序中，或由本案之受命法官所製作者，而有所

不同。若勘驗筆錄係於其他訴訟程序（例如民事程序）所製作，而

依法並無須賦予當事人在場權者，則基於法院為立場中立之公正第

                                                 
148

 參見伊藤栄樹等，新版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五卷，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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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該勘驗筆錄仍應認為具有可信性，而得作為傳聞例外使用。

惟若勘驗筆錄是由本案受命法官所製作者，其依現行法第 219 條準

用第 150 條規定，於實施勘驗時有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到場之義

務，若仍違反本項規定而漏未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到場，則該勘驗

筆錄即屬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應無證據能力，而無待傳聞

法則之排除149。 

 

第二項 在場權之保障與勘驗筆錄 

法院實施勘驗時，對於當事人及辯護人在場權之保障，為近來

實務上所注重之議題，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4929 號判例之出

現更重申此一權利之重要性，從而，法院勘驗時是否賦予當事人及

辯護人在場權，對於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即可能有所影響，此即為

本段所欲探討之對象。本文以下即先介紹我國法上勘驗時在場權之

保障依據及其範圍，再就在場權之違反對於法院或法官勘驗筆錄證

據能力之影響加以探討。 

 

第一款 在場權保障之依據及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219條規定：「第127條、第132條、第146條至第

151條及第153條之規定，於勘驗準用之。」其中第150條第1項規

定：「當事人及審判中之辯護人得於搜索或扣押實在場。但被告受拘

禁，或認其在場於搜索或扣押有妨害者，不在此限。」則為搜索時

當事人及辯護人在場權之規定。其準用於勘驗之結果，當事人及審

判中之辯護人原則上得於勘驗時在場，且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勘驗

                                                 
149

 關於勘驗及勘驗筆錄與當事人在場權之保障，詳見本章第五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7 

 

之日、時及處所原則上應通知上述得在場之人，此即現行法關於勘

驗時當事人及辯護人在場權之法律依據。 

關於本項規定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929號判

決指出：「當事人及審判中之辯護人得於搜索或扣押時在場；但被告

受拘禁，或認其在場於搜索或扣押有妨害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

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二百十九條，於

審判中實施勘驗時準用之。此即學理上所稱之『在場權』，屬被告在

訴訟法上之基本權利之一，兼及其對辯護人之依賴權同受保護。立

法意旨，在於藉此證明法院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公正、純潔、慎重及

尊重，用昭公信，且能使當事人、辯護人對於此項證據方法之展

示、取得，因曾會同參與而見證知悉，乃得以及早展開反證活動，

有助迅速發現真實。尤以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已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

行主義，以當事人之主張、立證、辯論為中心，而審判中之勘驗，

係由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以感官知覺，對犯罪相關之人、物、

地等證據，親自加以勘察、體驗其性質或狀態之調查證據方法，主

觀判斷在所難免，為杜勘驗過程之爭議，擔保勘驗結果之確實，使

當事人、辯護人於審判程序能適切行使其攻擊、防禦權，則上揭在

場權之保障，更有其必要。」可供參考。 

關於在場權之適用範圍，雖然現行法第219條並未明文加以限

制，但實務上通常認為第150條關於當事人在場權之規定，僅於審判

中之勘驗準用之。至於偵查中之勘驗，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6313號判決認為：「勘驗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依刑事訴訟法第二

百十二條規定，檢察官與法官同有行勘驗之權，然案件審判中實施

之勘驗與偵查中勘驗，仍有不同，後者尚在檢察官蒐集證據階段，

且本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依同法第二百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如非必

要，固得不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換言之，偵查及審

判程序中，當事人於檢察官及法院勘驗時之在場權，分別適用第214

條第2項及第219條準用第150條之規定，兩者不容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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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應先釐清者為，現行法第219條準用第150條關於在場權

之規定，原則上亦僅涉及庭外勘驗之情形，至於在審判期日中所為

之當庭勘驗，並無此項在場權之適用餘地。蓋審判期日依第271條第

1項之規定，應傳喚被告並通知檢察官到庭，第281條並規定審判期

日除有特別規定外，被告不到庭者，不得審判。故法院於審判期日

中實施當庭勘驗，原則上並無當事人在場權保障之問題，僅須透過

第164條證物之提示程序，即得保障當事人對於勘驗之證據調查程序

之參與。 

至於審判期日前，現行法第277條規定：「法院得於審判期日

前，為搜索、扣押及勘驗。」賦予法院於審判期日實施勘驗之權

限。惟審判期日前，並無前述第271條、第281條等規定之適用，而

法院實施勘驗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又將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則此

時為保障當事人之訴訟權及防禦權，即有賦予當事人及辯護人在場

權之必要。 

 

第二款 在場權之定位及違反效果 

雖然刑事訴訟法就勘驗時當事人及辯護人之在場權，已定有明

文，但對於違反此一在場權之法律效果，則尚無明確之規定。我國

實務上就此似有不同之見解。第一說認為，勘驗時當事人及辯護人

之在場權，屬於證據調查程序之一環，若有違反，其勘驗結果即屬

於現行法第155條第2項「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而不得作為法院判

斷之依據。例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13號判決謂：「…（審判

中之勘驗）已屬法官審判階段，亦為調查證據程序之一環，且勘驗

結果一經記明筆錄，筆錄本身立即成為證據，實際上甚至直接形成

心證，自不能忽視當事人在訴訟上之權益。…是法官於審判中實施

勘驗，倘未給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有在場機會而無正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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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證據調查程序即難謂合法，而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所得證據即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150。」 

反之，第二說則從證據取得之角度，認為違反勘驗時當事人及

辯護人在場權之規定，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應屬於違法取得之證據。

例如前述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929號判例即認為：「…（第219

條準用第150條之規定）此即學理上所稱之『在場權』，屬被告在訴

訟法上之基本權利之一，兼及其對辯護人之倚賴權同受保護。故事

實審法院行勘驗時，倘無法定例外情形，而未依法通知當事人及辯

護人，使其有到場之機會，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有瑕疵，此項勘驗

筆錄，應認屬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151。」 

本文認為，違反勘驗時在場權之法律效果為何，應視該勘驗行

為之性質而定。若系爭勘驗行為屬於審判中之證據調查方法，則在

場權相關規定之違反，應屬於調查證據違背法定調查程序，其勘驗

結果不得作為法院判斷之依據。反之，若該勘驗性質上僅為證據取

得行為，由於法院是以實施勘驗後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作為證據，此

時違反勘驗時在場權之規定，則屬於證據取得程序之違法，應否認

該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兩者分別為合法調查及證據能力層次之問

題，應加以區別。 

詳言之，由於勘驗屬於審判中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且現行法

第219條準用第150條，亦明文規定審判中之勘驗應賦予當事人及辯

護人在場權，應得認為在場權之賦予屬於勘驗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

程序之一。若勘驗是由法院依第277條於審判期日前為之者，由於此

時法院所為之勘驗，實質上有直接使法院形成心證之效果，性質上

屬於證據調查程序之一環，而應受到嚴格證明法則就法定證據方法

及法定調查程序之限制。從而，法院勘驗時若無法定例外情形而疏

未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到場者，應認為其違反勘驗證據方法之法定

                                                 
150

 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5026 號判決同旨。 
151

 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5148 號判決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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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程序，依現行法第155條第2項，其勘驗結果自不得作為法院判

斷之依據。 

反之，受命法官所為之庭外勘驗，由於並無法直接使法院獲得

證據資料以形成心證之效果，性質上並非證據調查程序，而僅為證

據取得之程序；法院於審判中就受命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進行調

查時，亦屬於文書之證據方法，而非勘驗。故受命法官於審判外實

施勘驗時，若未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到場，並非屬於違反勘驗之法

定調查程序之情形。但其取證過程既違背法律之規定，該勘驗筆錄

即屬於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而應從證據能力之層次加以排

除。觀之前述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6313 號判決，及 94 年度台

上字第 4929 號判例之具體個案，皆為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外為勘驗

時，疏未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到場之情形，則依前所述，應均為受

命法官於證據取得程序之違法，而非調查程序違法之問題，最高法

院 98年度台上字第 6313號判決就此應有所誤解。 

雖然依前所述，對於勘驗時當事人及辯護人在場權之違反，可

能因該勘驗行為之性質不同，而分別有調查程序之違法及取證程序

之違法兩種不同效果；但結論上，由於勘驗時賦予當事人及辯護人

在場權，涉及當事人訴訟上之防禦權及對於辯護人之依賴權，其影

響不可謂不大，故不論為調查程序違法或取證程序違法之情形，其

勘驗結果均應不得作為法院判決之依據，始為合理。 

惟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4929 號判例雖亦指出受命法官違

背在場權規定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屬於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

但現行法就違反在場權規定所取得之證據，並未明文規定其效果，

似僅得依第 158 條之 4 證據排除法則之規定處分。而第 158 條之 4

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

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

利益之均衡維護。」賦予法院權衡判斷違法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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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裁量空間。若依本條規定，則縱使受命法官實施勘驗時違反在

場權之規定，其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仍可能經法院權衡後「起死回

生」而得作為證據使用，是否妥當，實有待商榷。 

因此，現行法雖於第 219 條準用第 150 條，明文賦予審判中當

事人及辯護人於勘驗時有在場權，惟卻未明定其違反效果，致產生

法院勘驗時違反在場權之規定，屬於證據調查違背法定程序，其勘

驗結果即不得作為證據；而若受命法官違反在場權之規定，其所製

作之勘驗筆錄可能透過法院依第 158 條之 4 權衡後，仍具有證據能

力之矛盾情形，立法上就此應有改善之空間。 

 

第四節 檢察官之勘驗筆錄 

本文於第三章中，已從強制處分之觀點，探討檢察官於偵查中

勘驗權限之有無及其定位問題，結論上，由於現行法已明文規定檢

察官得實施勘驗，故檢察官於偵查中得實施具強制處分性質之勘

驗，以為證據之取得或調查。惟檢察官實施勘驗所製作之勘驗筆

錄，於審判中是否屬於傳聞證據，又得否認為是傳聞例外而具有證

據能力，現行法上並無明確之規定，導致實務及學說上向來有所爭

議。本文以下先就實務及學說關於檢察官勘驗筆錄之見解加以整

理，再提出本文見解以供論者參考。 

 

第一項 實務及學說之見解 

關於檢察官於偵查中實施勘驗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於民國 92 年

刑事訴訟法增修傳聞法則之相關規定前，實務上多直接於審判中將

之作為證據使用，甚少論及其證據能力之有無及認定標準。而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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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傳聞法則後，仍有實務判決基於檢察官依 212 條有實施勘驗之權

限，且勘驗依第 42 條應記明筆錄等理由，認為檢察官實施勘驗所依

法製作之勘驗筆錄，本身即取得證據能力，而未論及其與傳聞法則

之關係152。 

近來實務見解就此則有所變更，認為檢察官製作之勘驗筆錄為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惟

結論上，多仍認為其應屬於傳聞例外而具有證據能力。例如最高法

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941 號判決謂：「板橋地檢署書記官在澳門所製

作之上揭訊問經過勘驗筆錄153，性質上乃獨立之法定證據方法，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百十二條規定，即為適格

之證據」；98 年度台上字第 7638 號判決亦謂：「檢察官之勘驗筆

錄，為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所作之書面陳述，屬於傳聞證據。然

檢察官實施勘驗時，依同法第二百十四條規定，賦予裁量被告、辯

護人得以在場之機會（即在場權），其勘察、體驗所得結果，應依同

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法定程式製作勘驗筆錄。此勘驗筆錄乃

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所稱『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之

例外情形而得為證據，是檢察官之勘驗筆錄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之意旨，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承認其證據

能力154。」 

此外，實務上尚有認為屬於現行法第 159 條之 4 之傳聞例外

者，例如：「檢察官之勘驗筆錄，並非由檢察官自己所製作，而係配

                                                 
152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5061 號判決：「勘驗，…關於此種證據方法，刑事訴訟法僅於第

二百十二條規定，賦予法官或檢察官有此實施勘驗權限，及第四十二條規定，勘驗應製作筆

錄，記載實施之年、月、日及時間、處所並其他必要之事項，並得製作圖畫或照片附於筆錄，

但筆錄應令依刑事訴訟法命其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倘係法官或檢察官實施之勘驗，

且依法製成勘驗筆錄者，該勘驗筆錄本身即取得證據能力，不因勘驗筆錄非本次審判庭所製作

而有異致。除非勘驗標的不能以一般人感官知覺體驗其情者，須委由具有專業領域上專業智

識、經驗或技術之人或機關鑑定外，事實審法院直接援用下級審、其他法院或檢察官實施勘驗

所製作之筆錄作為判斷依據，均不得指其證據能力有瑕疵。」參照。 
153

 本案中是指檢察官勘驗後，命所屬書記官將勘驗結果製成勘驗筆錄。 
154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7335 號判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2019 號判決、96 年度台上字第

5224 號判決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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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檢察官之書記官所製作，而書記官之職務即為每日例行性記錄

筆錄，故該份筆錄可認為係書記官職務上所製作之記錄文書，該份

筆錄固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惟從放寬傳聞例外之立法

趨勢，並避免有證據價值之證據不被採用之遺憾，檢察官實施勘驗

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既係公務員依法於職務上製作之記錄文書，不

妨從寬認定，適用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九條之四第一款規定，承

認其為傳聞法則之例外155。」 

學說上則有認為：「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就審判程序

言，畢竟其仍係當事人之一，且又以追訴為職責，究竟其是否確為

勘驗者（陳述者）經由觀察、見聞而為之正確記載，更而是否與真

實合致，要非僅就作成形式之真正予以要求而已，是同於第一百五

十九條之一第二項之立法精神，該勘驗筆錄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

外，得承認其證據能力，亦即非無條件承認其證據能力，僅原則

上，即附以『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而承認其證據能力，此不問係

當該被告（犯罪嫌疑人）之案件或另案均然156。」 

關於上述關於檢察官勘驗筆錄得否作為傳聞例外之見解，大致

可以整理出實務及學說上認為檢察官之勘驗筆錄得作為傳聞例外而

有證據能力之理由，約有以下數點：1、檢察官之勘驗筆錄性質上為

獨立之法定證據方法，依第 159 條第 1 項及第 212 條即得作為證

據；2、檢察官實施勘驗時，依 214 條賦予裁量被告、辯護人得以在

場之機會；3、實施勘驗後，應依第 42 條、第 43 條之法定程式應製

作勘驗筆錄；4、乃第 159 條第 1 項所稱「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之例

外情形而得為證據；5、依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之意旨，除顯有

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承認其證據能力；6、屬於職務上所製作之記

錄文書，為第 159 條之 4 第 1 款之傳聞例外等。惟本文認為上述實

務及學說見解均似有探究之餘地，詳述如下。 

                                                 
155

 92 年 8 月 1 日，台灣高等法院「刑事訴訟新制法律問題研討會」第十七號提案第二則問題

之台灣高等法院研究意見參照。 
156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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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實務及學說見解之評釋 

本文認為，檢察官於偵查中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性質上為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書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無疑，惟前述實

務及學說上所提出之見解，理論上似均有待商榷，尚難以作為檢察

官之勘驗筆錄得為傳聞例外之理論依據，以下分別析之： 

一、檢察官之勘驗筆錄並非勘驗之證據方法 

勘驗，固為現行法上五種法定證據方法之一，且檢察官依現行

法第 212 條，亦有實施勘驗以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之權。但依前所

述，審判中所謂勘驗之證據方法，是指法院以其親身的感官知覺，

直接對事物進行觀察、體驗，藉以獲得證據資料並形成心證者而

言，其觀察、體驗行為並無法假手他人為之。至於法院以外之人所

為之勘驗，由於並無法直接使法院獲得心證，尚必須將其勘驗結果

製成筆錄，於審判中透過文書之證據方法加以調查，性質上屬於文

書之證據方法，應依第 165 條之規定，以宣讀或告以要旨為其法定

調查程序，與勘驗之證據方法並無關係。 

因此，現行法第 212 條雖規定檢察官得實施勘驗，惟應解釋為

現行法基於強制處分之法律保留原則，對於具強制處分性質之勘

驗，有必要以法律明文規定其實施主體，故於第 212 條規定檢察官

實施勘驗之法律依據157，與審判中勘驗之證據方法並無關係。從而

自不得認為以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作為證據，屬於審判中勘驗

證據方法之範疇，而認為其依第 159 條第 1 項及第 212 條之規定即

作為證據使用。 

                                                 
157

 惟本條規定概括賦予檢察官實施勘驗之強制處分權，立法上並不妥適，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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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59條第 1項並非獨立之傳聞例外依據 

其次，現行法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從法條文

義觀之，本項所謂「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並非獨立之傳聞例外依

據，反之，其僅在宣示本法所規定之傳聞法則並非絕對地排除傳聞

證據，而得以法律規定容許傳聞證據之例外而已；至於實際作為傳

聞例外之條文依據，仍須另於法律上加以規定，始為已足。此觀之

第 159 條之修法理由謂：「又本條所謂『法律有規定者』，係指本法

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及第二百零六條等規

定，此外，尚包括性侵害犯罪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條例第十條第二項、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十八條第二

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二條及檢肅流氓條例中有關秘密證人筆

錄等多種刑事訴訟特別規定之情形。」即可得知。 

因此，前述最高法院判決認為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屬於

現行法第 159 條第 1 項「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之例外情形而得作為

證據，似將本項視為獨立之傳聞例外依據，理論上實有所不妥，而

應於本項以外，另以法律明文規定審判外陳述得作為證據之條文作

為依據。 

三、勘驗筆錄並非第 159條之 4第 1款之特信文書 

現行法第 159 條之 4 規定：「除前三條之情形外，下列文書亦得

為證據：一、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

書、證明文書。…」是所謂「特信文書」之傳聞例外。立法理由略

為「…因該等文書係公務員依其職權所為，與其責任、信譽攸關，

若有錯誤、虛偽，公務員可能因此負擔刑事及行政責任，從而其正

確性高，且該等文書經常處於可受公開檢查之狀態，設有錯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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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發現而予即時糾正，是以，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其真實之保

障極高。」實務及學說上並認為本款所謂特信文書，是指兼具公示

性、例行性、機械性、良心性（誠實性）及制裁性等特徵之文書而

言158。 

至於檢察官於偵查中實施勘驗所製作之勘驗筆錄，雖有主張應

從寬解釋，認為屬於「書記官職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而適用第

159 條之 4 第 1 款之傳聞例外規定者，但近來多數最高法院判決則

認為，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並非本款之特信文書，例如最高法

院 96 年度台上字 7335 號判決即謂：「檢察官之勘驗筆錄係檢察官針

對具體個案所製作，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之四第一款、第三款規定之立法理由解釋，該等筆錄並非經常處於

可受公開檢查狀態之文書，自非該條第一款規定由公務員職務上製

作之紀錄文書，亦非屬同條第三款規定在類型上與前述公文書同具

有高度信用性及必要性之其他可信文書159。」學說上亦多採相同見

解160。 

四、第 212條及第 42條不得作為勘驗筆錄為傳聞例外之依據 

最後，現行法第 212 條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

情形，得實施勘驗。」賦予檢察官實施勘驗之權限，又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搜索、扣押及勘驗，應製作筆錄，記載實施之年、月、日

及時間、處所並其他必要之事項」同條第 4 項規定：「筆錄應令依本

法命其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第 43 條並規定：「前二條

筆錄應由在場之書記官製作之。其行訊問或搜索、扣押、勘驗之公

務員應在筆錄內簽名；如無書記官在場，得遊行訊問或搜索扣押勘

                                                 
158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916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5508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2659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1800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1179 號判決參照。學說見解參

見陳運財，傳聞法則之理論及其實踐，月旦法學雜誌，第 97 期，頁 101。 
159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7638 號判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2019 號判決同旨。 
160

 參見王兆鵬等，傳聞法則理論與實踐，頁 242-243；吳巡龍，監聽譯文有無證據能力，月旦

法學教室，第 87 期，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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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之公務員親自或指定其他在場執行公務之人員製作筆錄。」是為

製作勘驗筆錄之法定程式。惟本文認為，前述規定尚不得作為檢察

官之勘驗筆錄得為傳聞例外之法律依據。 

蓋依前所述，現行法第 212 條賦予檢察官實施勘驗之權限，僅

係基於強制處分之觀點，授權檢察官得於偵查中實施具有強制處分

性質之勘驗，並非謂其勘驗筆錄即得作為證據使用，況前已論及檢

察官所為之勘驗並不具有審判中勘驗證據方法之意義，故不得以檢

察官有實施勘驗之權，便認為其勘驗筆錄得作為傳聞例外使用。否

則檢察官依第 175 條亦有傳喚並訊問證人之權限，若依前述實務見

解，是否檢察官所製作之訊問證人筆錄亦得作為證據？如此一來，

傳聞法則之規定將形同虛設。 

其次，現行法第 42 條、第 43 條規定檢察官實施勘驗應依法定

程式製作筆錄，若檢察官實施勘驗並未依規定製作勘驗筆錄者，固

得認為其勘驗之結果不得作為證據；但是否得反面推論若檢察官依

規定製作勘驗筆錄，該筆錄即得作為證據使用，實有疑問。蓋除勘

驗外，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於實施各項偵查作為

時，依法均應按法定程式製作筆錄，例如第 41 條之訊問證人筆錄、

第 42 條之搜索、扣押筆錄等，而實務上卻未曾因此認為按此法定程

式所製作之證人訊問筆錄或搜索扣押筆錄即得作為證據使用。 

綜上所述，可知前述實務及學說所提出包括現行法第 159 條第

1 項、第 159 條之 4、第 212 條及第 42 條等規定，皆難以作為檢察

官之勘驗筆錄得為傳聞例外之理論依據，則現行法就檢察官所製作

之勘驗筆錄究應如何處理，尚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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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詰問權及在場權之保障與傳聞例外 

本文認為，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得否成為傳聞例外，於審

判中作為證據使用，應從被告及其辯護人詰問權及在場權保障之角

度加以觀察。蓋依前所述，基於勘驗之特殊性，對實施勘驗者所為

之反對詰問，重點應在勘驗者之觀察、體驗是否正確，至於其記

憶、敘述並非重點，故被告及辯護人若能於實施勘驗時在場，並得

即時提出意見確保勘驗之正確性，則相當程度上已保障其反對詰問

權，而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亦是基於實施勘驗時已賦予

當事人及辯護人在場之機會，而得無條件承認其為傳聞例外。可知

勘驗筆錄得否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與勘驗實施時是否賦予當事

人及辯護人在場之機會，應具有直接的關連性。 

以日本法為例，日本刑事訴訟法上之傳聞法則，就法院或法官

所製作之勘驗筆錄與檢察官之勘驗筆錄，便是基於兩者對當事人及

辯護人之在場權保障程度有所不同，而於傳聞例外之要件作不同的

設計。詳言之，日本法基於法院或法官實施勘驗時應賦予當事人及

辯護人在場權之保障，而於第 321 條第 2 項中，無條件承認法院或

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得為傳聞例外；反之，針對檢察官於偵查中

所製作之勘驗筆錄，由於檢察官為一方當事人，比之法院或法官較

欠缺公平性之擔保，又第 222 條第 6 項僅規定檢察官實施勘驗而認

為有必要時，得命犯罪嫌疑人在場，並未賦予當事人及辯護人主動

在場之機會，故其所製作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自不得等同於法院或

法官之勘驗筆錄。 

惟基於勘驗是以人的感官作用觀察、認識事物之存在及狀態，

較無從參雜評價性之主觀要素，又其結果通常難以僅依記憶保存，

故實施勘驗後以書面方式進行報告，於正確性或詳細程度等方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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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於口頭報告161，故日本法於第 321 條第 3 項規定：「記載檢察官、

檢察事務官及司法警察勘驗結果之書面，若該供述者於審判期日作

為證人接受訊問，並供述該項書面之作成為真實時，不受第一項規

定之限制，得作為證據。」亦即檢察官之勘驗筆錄得作為傳聞例外

之條件為「真正作成之供述」。 

所謂真正作成之供述，是指供述人（即勘驗者）應於審判期日

以證人身份到庭，具結陳述其勘驗筆錄作成之真正，其內容包括作

成名義之真正及記載內容之真正。而相對人就此並得進行反對詰

問，其中作成名義之真正及記載內容之真正（實際勘驗結果與書面

記載內容是否相符），皆得作為反對詰問之對象162。總言之，日本法

上藉由使勘驗者到庭供述其筆錄作成之真正，並賦予當事人反對詰

問之機會，以確保筆錄內容之真實性，並保障當事人之反對詰問

權，從而承認該項勘驗筆錄得於審判程序中作為證據使用。 

關於勘驗時在場權之保障，我國法雖於現行法第 219 條準用第

150 條，規定當事人得於實施勘驗時在場，惟依實務見解，本條關

於在場權之保障僅於審判程序中有所適用。至於偵查中之勘驗尚在

檢察官蒐集證據之階段，本於偵查不公開原則，檢察官依第 214 條

第 2 項：「檢察官實施勘驗，如有必要，得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

護人到場。」僅於必要時「得」通知當事人、代理人及辯護人到

場，反之，若檢察官認為並無必要，即無庸通知當事人等到場163。

換言之，現行法於偵查中檢察官勘驗時，並未賦予當事人及辯護人

在場之權利，僅授權檢察官得基於偵查中之考量，裁量是否通知當

事人等到場而已164。 

                                                 
161

 參見池田修、前田雅英，刑事訴訟講義，頁 366。 
162

 參見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頁 407-408；石井一正，刑事実務証拠法，頁 139；寺崎嘉

博，刑事訴訟法，頁 353。 
163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6313 號判決：「…審判中實施之勘驗與偵查中勘驗，仍有不同，

後者尚在檢察官蒐集證據階段，且本於偵查不公開原則，依同法第二百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如

非必要，固得不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參照。 
164

 就此，現行法第 214 條第 3 項規定：「前項勘驗之日、時及處所，應預行通知之。但事先陳

明不願到場或有急迫情形者，不在此限。」用語上似有所矛盾。蓋檢察官實施勘驗時，並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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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現行法並未規定當事人得於偵查中檢察官勘驗時在場，即

無法藉由勘驗時在場權之賦予，以保障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從而

作為其勘驗筆錄得於審判程序中調查之依據。故檢察官所製作之勘

驗筆錄，自不宜等同於前述法院或法官之勘驗筆錄，使之得無條件

作為傳聞例外。 

本文認為，基於證據保全及訴訟經濟之考量，將檢察官實施勘

驗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於實務上或有其必要

性。若斟酌現行法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之立法意旨，似得以檢察官

之勘驗筆錄實際上通常為在場書記官所製作，而類推適用第 159 條

之 1 第 2 項「檢察官前陳述」之規定，作為使檢察官之勘驗筆錄得

成為傳聞例外之法律依據。 

但基於被告在場權之保障，應有必要針對第 214 條第 2 項及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加以限縮解釋，即檢察官若已預料將來審

判中法院已無法再行勘驗，或偵查中使被告或其辯護人在場對於勘

驗之實施亦無顯著妨礙者，應認為屬於第 214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

「必要」情形，檢察官此時即應通知被告或其辯護人到場，以保障

其在場權。若檢察官於上述情形仍未通知被告或其辯護人於實施勘

驗時到場者，既無法保障被告之在場權，亦無從藉由被告或辯護人

即時提出意見以確保筆錄之真實性及正確性，應認為該勘驗筆錄具

有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而不應允許作為證據
165。 

此外，檢察官於實施勘驗時雖未通知當事人及辯護人到場，惟

                                                                                                                                            
知當事人等到場之義務，僅檢察官認為必要時得通知其到場而已，惟於檢察官認為當事人等有

必要到場時，依同條第 3 項但書之規定，當事人等竟得陳明不願到場，或檢察官竟得因情形急

迫而不通知到場，則檢察官又如何於必要時使當事人等到場，即不得而知。 
165

 原則上承認檢察官勘驗筆錄得作為證據使用，僅於例外情形否認其證據能力之見解，雖較符

合現行法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之立法精神，但採取此一見解仍不免遭受如同學者對於第 159 條

之 1 第 2 項所為「檢察官優越」之立法批評。況若採此一見解，將產生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

驗筆錄，尚必須受到在場權保障之限制，而檢察官之勘驗筆錄所受限制反較法院或法官寬鬆之

不合理現象。究其根本，在於立法上本不應過度承認檢察官所製作筆錄之證據能力，而應重視

直接審理原則及當事人反對詰問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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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日本法之規定，實施勘驗之檢察官若於審判期日中以證人身分

到場，具結陳述其筆錄作成之真正，並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反對詰

問之機會者，該項勘驗筆錄亦得依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作為

證據使用，以貫徹當事人及辯護人反對詰問權之保障。 

 

第五節 司法警察（官）之勘驗筆錄或勘察報告 

關於司法警察之勘驗權限，本文已於第三章中討論。結論上，

最高法院及多數學者雖然基於司法警察並非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之

勘驗主體，而否認其於偵查中有實施勘驗之權限，但從偵查作為的

角度觀之，若勘驗不涉及強制處分之行使，則原則上並無禁止司法

警察實施勘驗以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從而應認為司法

警察有為任意性勘驗之權限。然而，前述論點皆是從偵查中強制處

分權限分配之角度出發，至於審判程序中，若欲將司法警察所製作

之勘驗筆錄作為證據使用，仍應通過嚴格證明法則之檢驗。本段主

要即從勘驗權限與傳聞法則之角度，分別探討司法警察所製作勘驗

筆錄之證據能力166。 

 

第一項 司法警察勘驗權限與證據能力之關係 

由於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

罪事實，得實施勘驗。」並未將司法警察列為勘驗之主體，故實務

及學說上多認為司法警察並無實施勘驗之權限，已如前述。則審判

中，司法警察所為之勘驗筆錄，是否將因上開規定而導致其證據能

力受到影響，即為本段所欲探討之對象。 

                                                 
166

 本節以下所稱司法警察，若未特別註明，即包含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第 231 條之司法警察

官及司法警察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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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357 號判決謂：「…然同法

第二百十二條明定…，唯狹義法院或檢察官始有此實施勘驗之權，

法律並未賦予司法警察（官）有實施勘驗以獲得證據之權限。本件

路程行車時間測試，縱製有所謂『勘驗筆錄』在卷，則因司法警察

（官）不具備實施此種證據方法之基礎權限，『勘驗筆錄』亦欠缺證

據能力。」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452 號判決亦謂：「勘驗為法

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所為之檢驗處分，於審判中

應由法院，偵查中應由檢察官實施之，此觀刑事訴訟法第 212 條之

規定自明。原判決於理由內係以原審法官所指派之警員林哲永親赴

案發現場『實地勘驗』所得，及渠因之繪製之路線圖，乃據以認證

人涂莉敏、傅怡菁之供證，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則此項現場

實地勘驗，於審判中既非由法官實施，即與上開規定不符，其因之

取得之證據，難認為適法。」即認為由於司法警察並非刑事訴訟法

第 212 條所規定之勘驗主體，故其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即屬違法而無

證據能力。 

此外，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5930 號判決認為：「查刑事訴

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所定同意書面之傳聞例外，乃本於當事人

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同意之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

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

據能力，並非一經明示或默示同意，即可無條件予以容許。如若無

從除去其證據取得之違法或已失其作為證據之意義者，即不得僅因

『同意』此一訴訟行為而承認其證據能力。審判中之勘驗，係由法

官透過感官知覺之運用，觀察現時存在之物體狀態或場所之一切情

狀，就接觸觀察所得之過程，依其認知藉以發見證據之調查證據方

法。勘驗與鑑定之不同，在於勘驗不能作判斷，僅能原狀客觀呈

現，然勘驗行為所形成之勘驗結果，其展示、取得之證據資料，或

仍不免因勘驗者（法官）存有主觀判斷之要求而受影響甚或滋生爭

議，從而審判中假手法官助理所為之勘驗書面，不惟與法定程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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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且因已失其作為證據之意義，即令當事人均明示同意作為證

據，仍無予容許其取得證據能力之餘地。」雖然本判決是針對法官

助理所為之勘驗加以說明，但若採此一見解，則司法警察因非審判

中勘驗之主體，其實施勘驗之結果縱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似亦不得

作為證據。 

惟本文認為，上述實務見解以勘驗權限之有無作為勘驗筆錄是

否具有證據能力之判斷依據，實有待商榷。蓋首先，現行法第 212

條雖未將司法警察規定為實施勘驗之主體，但從強制處分之觀點，

僅司法警察基於法律保留原則，不得為具有強制處分性質之勘驗而

已，至於任意性之勘驗，本於偵查自由形成之原則，縱使法律並無

規定，司法警察應亦得為之。況第 230 條、第 231 條第 3 項亦賦予

司法警察得為「勘察」之權限，則其於偵查中以感官知覺對事物加

以觀察、體驗，藉以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已有法律上之依

據，從而不應認為司法警察並非第 212 條所規定之勘驗主體，其所

製作之勘驗筆錄即屬違法而無證據能力167。 

其次，所謂勘驗之證據方法，是指由審法院親自以其感官知

覺，對與犯罪有關事物為觀察、體驗之證據調查方式，已如前述。

從而現行法第 212 條雖規定法院及檢察官有實施勘驗之權限，但實

際上，勘驗若是由本案承審法院以外之法院或受命法官、檢察官所

為者，並不具有勘驗之法定證據調查方法之意義，其所製作之勘驗

筆錄，於審判中應以文書之證據方法進行調查，而與勘驗之證據方

法無關。自不應以勘驗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即認為法院或檢察

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即當然得作為證據；反之，其勘驗結果仍應經

過傳聞法則或在場權保障等要件之檢驗，始具證據能力168。 

                                                 
167

 由於現行法上並未明文規定司法警察之勘驗權限，故其不得為強制處分之勘驗行為。若司法

警察違反此一強制處分權限分配之規定，而為第 213 條以下各種勘驗處分，致對人民權利造成

干預者，其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即屬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依第 158 條之 4 之規定，法院

於審判中得宣告其不得作為證據使用，併此敘明。 
168

 雖然結論上，法院或法官之勘驗筆錄應得類推適用現行法第 159 條之 1 第 1 項而作為傳聞例

外，但不代表其無須經過傳聞法則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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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法律上有無實施勘驗之權限，與勘驗筆錄是否具有

證據能力並無直接關係，不能因此反推第 212 條未將司法警察規定

為勘驗之主體，其勘驗筆錄即絕對不得作為證據使用。此外，從立

法體例而言，現行法第 196 條之 1 賦予司法警察於偵查中詢問犯罪

嫌疑人之權限，第 159 條之 3 並肯定其詢問筆錄於符合一定要件下

得作為證據使用；則第 230 條、第 231 條既亦賦予司法警察實施勘

察之權限，若認為其勘察報告於審判中縱經當事人同意，仍一概不

得作為證據使用，相較之下即似失之過嚴169。惟即使如此，司法警

察所製作之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仍應受到傳聞法則之限制，以下

析之。 

 

第二項 司法警察之勘驗筆錄為傳聞證據 

關於司法警察所為之勘驗筆錄（或勘察報告）與傳聞法則之關

係，我國實務上常區分「勘驗」與「勘察」而為不同解釋，認為司

法警察雖有「勘察」權限，惟仍不等同於法院或檢察官所為之勘

驗，故司法警察依現行法第 230 條、第 231 條第 3 項，實施「即時

勘察」所製作之勘察報告，應屬於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

使用。 

例如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5877 號判決謂：「而司法警察

（官）依同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實施

犯罪現場之即時勘察，雖與勘驗之本質無何區別，然與刑事訴訟法

                                                 
169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4630 號判決：「然勘驗處分之實施，本法第 212 條規定偵查中由

檢察官行之，即檢察事務官依檢察官之指揮命令實施勘驗（法院組織法第 66 條之 3 第 2 項第 1

款），或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而為與勘驗同其性質之勘察，亦非法所不許（僅其所為

之勘驗筆錄或勘察報告之證據能力，無從與法官、檢察官之勘驗筆錄等同視之而已）。檢察官或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之必要，而以前開科技設備所呈現出該等

新型態證據內容之書面，如別無不得為證據，又足以明確辨讀其內容者，倘當事人或訴訟關係

人於法院調查證據，對於上開書面之真實性不為爭執，復予以當事人辯明其證明力之機會者，

縱使審判長未依職權再行勘驗，應認依個案之具體情形而無調查之必要，本不屬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10 款之範圍 」，亦認為司法警察並非當然不具證據能力，足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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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勘驗，仍屬有別。司法警察（官）因即時勘察犯罪現場所製

作之『勘察現場報告』，為司法警察（官）單方面就現場所見所聞記

載之書面報告，屬於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之書面陳述，為傳聞證

據170」。 

學說上亦有認為：「至於司法警察（官）知有犯罪嫌疑，雖應即

開始調查，其實施此項調查有必要時，固得為即時之『勘察』（第

230 條 2、3 項、第 231 條 2、3 項），而此所稱之『勘察』當亦在調

查『犯罪情形』，與檢察官、法官所為者同，然其不生本節規定之勘

驗效力，亦即司法警察（官）所為『勘察報告』之證據能力，不能

與法官、檢察官之『勘驗筆錄』相提併論，蓋本法未賦予司法警察

（官）『勘驗』之權故也171。」 

本文認為，上開實務及學說見解認為司法警察所為之勘察報告

屬於傳聞證據，結論上應可資贊同，但其理由則有所不周。蓋所謂

傳聞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之規定，是指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言，故縱使為法院或檢察官，其於

審判外實施勘驗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性質上亦屬於傳聞證據，已如

前述，並無法院或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即無須受到傳聞法則限

制之理。故上開實務及學說見解以司法警察所為之「勘察」與法院

或檢察官所為之「勘驗」不同，作為司法警察之「勘察筆錄」屬於

傳聞證據之理由，即有疑義。 

從傳聞證據之定義觀之，不論司法警察所製作者為「勘驗筆

錄」或「勘察報告」，性質上均為司法警察於審判外所為之書面陳

述，而屬於現行法第 159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傳聞證據。結論上雖與

前述實務及學說見解相同，但其理由並非所謂「司法警察依第 212

條無勘驗之權限」或「即時勘察與勘驗性質有別」，而是依傳聞證據

之定義所當然得出之結論。因此，司法警察以其感官知覺對事物為

                                                 
170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357 號判決、96 年度台上字第 5224 號判決同旨。 
171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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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體驗所製作之筆錄，其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應從傳聞法則

之角度加以觀察，至於其所為者究竟是「勘驗筆錄」或「勘察報

告」，並無強行區分之實益。 

 

第三項 司法警察之勘驗筆錄與傳聞例外 

司法警察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或勘察報告既屬傳聞證據，其是否

符合傳聞例外之規定而具有證據能力，我國刑事訴訟法就此並無明

確規定。則原則上，除當事人有明示或擬制同意之情形，經法院認

為符合第 159 條之 5 之要件外，即應回歸第 159 條第 1 項，依傳聞

法則加以排除而不得作為證據。 

惟於實務上，司法警察通常負責第一線之偵查工作，其基於偵

查中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義務，經常有必要對於犯罪現場或

與犯罪有關之人、地、物進行勘驗。此時，若於審判中一概否認司

法警察所製作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等於要求關於犯罪之任何事

物，皆必須由法院或檢察官親自勘驗，其結果始得於審判中作為證

據使用。如此，除有拖延訴追程序及訴訟不經濟之疑慮外，亦可能

產生因證據滅失，而無法藉由法院或檢察官之勘驗以提出於法院之

情形。因此，縱使不應一概承認司法警察所製作勘驗筆錄具有證據

能力，於一定條件下承認其得作為證據使用，亦有其必要。 

就此，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321條第 3項明文規定：「記載檢察官、檢

察事務官及司法警察勘驗結果之書面，若該供述者於審判期日作為

證人接受訊問，並供述該項書面之作成為真實時，不受第一項規定

之限制，得作為證據。」即日本法於偵查程序中，雖仍有檢察官及

司法警察之區分，但在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認定上，檢察官與司法

警察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是採取相同的認定標準，即在賦予當事人反

對詰問權之前提下，承認該勘驗筆錄得作為傳聞例外，其所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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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證人而受訊問」、「真正作成之陳述」等要件，皆與前述檢察官部

分相同。 

我國法雖無相關規定可資適用，但依前所述，將司法警察所製

作之勘驗筆錄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或有其必要性。故近來最高

法院判決有從現行法第 320 條、第 321 條第 3 項出發，認為司法警

察之「勘察報告」若符合一定要件者，仍得作為證據使用。例如最

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357 號判決即謂：「司法警察（官）依刑事

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三項、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三項固有『即時勘

察權』之權限，然依此『即時勘察權』所製作之書面報告，乃司法

警察（官）單方面就現場所見、所聞記錄之文書，屬被告以外之人

在審判外之書面陳述，為傳聞證據，原則上並不具證據能力，應予

排除。又該項報告係個案性質，不具備例行性公務所製作之要件，

自不適用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一款傳聞之例外容許規定，如

未使該勘察報告之製作者以證人身分於審判中到庭陳述其製作報告

之經過，給予被告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自不能遽而承認該書面

報告之證據能力。」 

此外，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5224 號判決則明白指出：「…

司法警察（官）因即時勘察犯罪現場所製作之『勘察或現場報告』，

為司法警察（官）單方面就現場所見所聞記載之書面報告，屬於被

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之書面陳述，為傳聞證據，該項報告屬於個案

性質，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自不適用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

一款傳聞例外之規定，應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立法精神，

於證明其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始得為證據之使用，或使該勘察報

告之製作者以證人身分於審判中到庭陳述其製作報告之經過及真

實，即以賦予被告反對詰問權之機會為要件，而承認其證據能

力。」認為司法警察之勘察報告，於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或

已賦予被告反對詰問權之情況下，得作為傳聞例外而有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3357 號、98 年度台上字第 587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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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皆採相同見解，可知於符合特定要件下承認司法警察「勘察報

告」之證據能力之觀點，已漸為實務上所接受。 

本文亦認為，司法警察之「勘驗筆錄」或「勘察報告」若僅於

當事人依第 159 條之 5 同意或擬制同意其得作為證據時，始承認其

證據能力，則若於當事人不同意其作為證據時，皆必須由法院或檢

察官親自勘驗，於訴訟經濟自有所違背，更可能於證據已滅失等情

況下，面臨無法使用該證據之困境。 

因此，暫且不論實務上區分「勘驗筆錄」及「勘察報告」是否

合理，前述最高法院判決於我國法尚無明文規定之情況下，參考日

本法之相關規定，承認在使製作勘察報告之司法警察以證人身份，

於審判中到庭陳述其報告製作之真實，並賦予被告反對詰問權之前

提下，該勘察報告即得認為屬於傳聞例外而具證據能力，實值贊同
172。惟基於法律解釋之例外從嚴原則，於法律規定外另以判決創設

傳聞例外之種類，解釋上仍非無可議之處，應有必要儘速修正刑事

訴訟法，明文規定司法警察之勘驗筆錄得為傳聞例外之要件，以符

實務上之需要。 

 

第六節 勘驗筆錄與直接審理原則 

直接審理原則一詞，於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無明文之規定，但實

務及學說上皆肯定直接審理原則為刑事訴訟程序中最重要的法則之

一，因此，審判程序中就勘驗筆錄之調查，亦不得違反直接審理原

則之要求。本段中，本文將先介紹直接審理原則之意義及其於證據

法上之定位，再分別從直接審理原則之形式直接性與實質直接性兩

個角度，探討其於勘驗筆錄之調查中可能產生之問題。 

                                                 
172

 學說上有採相同見解者，參見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中冊)，頁 118-119；黃朝義，犯罪

偵查論，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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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直接審理原則概說 

所謂直接審理原則，是指審判期日中，法官必須親自踐行調查

與待證事實有最實質、直接關係之證據，可謂支配審判程序最為重

要的原則，其內涵包含「形式的直接性」與「實質的直接性」兩

者。所謂「形式的直接性」是指法院必須獲得對本案待證事實的

「直接印象」，故法院應親自踐行審理程序，尤其是證據調查程序，

而不能委由他人為之；至於「實質的直接性」是指法院進行證據調

查程序時，應使用最為接近事實的證據方法，即能提供待證事項

「第一手」資訊之直接的證據方法，而非間接的證據方法173。簡言

之，直接審理原則中的形式直接性，重在實施證據調查之主體，必

須為本案審理之法院；而實質直接性則重在證據調查之客體，必須

為最直接之證據。 

而如前所述，既然直接審理原則為審判程序中最重要的法則之

一，則審判中勘驗筆錄之調查自亦應受到直接審理法則之限制。惟

此時首先可能產生的疑問在於：我國現行法下已設有傳聞法則之規

定，用以檢驗勘驗筆錄之證據能力，則是否仍有必要再以直接審理

原則對勘驗筆錄之使用加以檢視？ 

就此，雖然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修正理由中，指出傳聞法則

之立法是基於現行法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

權所設，但學說上仍有認為我國法係採取併存體例，針對證人供述

證據之代替品，應同時受到直接審理原則及傳聞法則之支配174。本

文亦認為，我國法並未完全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尚保留部分職權

                                                 
173

 參見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下冊)，頁 237-238；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各論編，頁

188。 
174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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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之精神175；且現行法之傳聞法則由於條文過於簡陋，尚有諸多

缺陷，而難以妥善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並符合直接審理及言詞

審理原則之要求。故於現行法下，基於審判中證據調查之嚴格證明

法則，兼採傳聞法則及直接審理原則，以檢視審判外陳述於審判程

序中作為證據使用之合法性，仍有其必要。 

其次，基於嚴格證明法則，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之證據，

始得作為法院判決之依據。而傳聞法則所著重者，當屬傳聞證據得

否於審判中作為證據使用之資格，藉由排除審判外不具可信性之傳

聞證據，以保障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屬於證據能力層次之問題。

反之，直接審理原則強調法院與證據間之關係，要求法院應親自調

查與案情最具直接關連性之證據，不得以間接證據代替直接證據，

較偏向證據調查之程序面176。可知兩者於訴訟法上之定位並非相

同，而難以互相取代。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於我國現行法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所為之陳述，應同時受到傳聞法則及直接審理原則之拘束。亦即，

法院於審判中所調查者，縱使為符合傳聞例外之規定而具有證據能

力之證據，仍非當然即得僅以之作為判決之依據，該項證據調查尚

必須符合直接審理原則之要求，原則上不得以間接證據代替直接證

據，否則其證據調查程序仍屬違法。本節中，主要即就直接審理原

則中的形式直接性及實質直接性兩方面，分別探討直接審理原則可

能對勘驗筆錄之調查產生之影響。 

 

                                                 
175

 參見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冊)，頁 31。 
176

 學說上亦有認為，直接審理原則是各種證據方法之法定調查程序中，所應共通遵守之原則，

若有違反，即屬現行法第 155 條第 2 項「未經合法調查」之違法。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

冊)—總論編，頁 47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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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勘驗筆錄與形式直接性原則 

所謂形式直接性，是指法院應親自踐行審判程序，尤其是證據

調查程序，不得委由他人為之，且若審判過程中合議庭之法官有所

更易，依法即應更新審判，若有所違反，所為之判決即可能有刑事

訴訟法第 379 條第 9 款：「依本法應停止或更新審判而未經停止或更

新者。」、第 10 款：「應於審判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及第

13 款：「未經參與審理之法官參與判決者。」等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之情形177。以下本文將分別從受命法官之勘驗權限，與勘驗筆錄之

內容兩方面，探討審判中勘驗筆錄之調查與形式直接性原則之關

係。 

 

第一款 受命法官之勘驗與形式直接性原則 

關於勘驗與形式直接性之關係，首先可能涉及審判期日前由受

命法官實施勘驗之合法性問題。蓋勘驗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而

依直接審理原則之形式直接性，法院原則上應親自踐行證據調查程

序，不得假手他人為之，惟依現行法第 277 條及第 279 條第 1 項之

規定，受命法官得於審判期日前實施勘驗，是否與前述形式直接性

原則有所抵觸，即有疑問。 

實務上，通常認為審判中之勘驗主體包含受命法官在內178，而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937 號判決亦謂：「在採行改良式當事人

進行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下，證據調查已為整個審判之核心，關於

證人、鑑定人或通譯之證據調查，除有法定例外之情形，應留待審

                                                 
177

 參見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下冊)，頁 235-236；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各論編，頁

188。 
178

 例如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3078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2696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

第 2549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1191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265 號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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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程序中再行為之，以落實直接審理原則，並強化法庭活動。從

而，行合議審判之案件，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中，即不再從事實質

之證據調查。惟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之『為搜索、扣押

及勘驗』…等關於調查證據之規定，常有助於審判之進行，且有其

必要。因此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條第一項乃規定亦為受命法官於審判

期日前得處理之事項。原審依此規定，於準備程序期日由受命法官

實施勘驗扣案之「王國清」、「張桂禎」身分證，所踐行之訴訟程

序，並無不合。」觀其文義，似認為第 279 條第 1 項之規定，屬於

受命法官得於準備程序中從事實質之證據調查之依據。 

學說上，亦有認為從保全證據及訴訟經濟之角度，考量證據等

到法院審判期日再予勘驗時，可能有滅失之虞；且若是審判期日進

行之間，為了勘驗遠在他處的現場而勞師動眾，實無必要，故基於

保全證據及訴訟經濟之法理，認為由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實施勘

驗，屬於形式直接性原則之例外179。 

惟准許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為勘驗，是否果真涉及形式直接

性原則之例外，本文認為尚有疑問。蓋勘驗於審判中雖為法定證據

方法之一種，但並非所有由法院或法官所為勘驗，均屬於勘驗之證

據調查方法。亦即，法院若於審判中親自對事物實施勘驗，固屬於

證據調查程序之進行；惟受命法官並非審判中證據調查及事實認定

之主體，其於審判期日前實施勘驗，無法使法院獲得證據資料並形

成心證之效果，故其勘驗並非證據調查之一部分，而僅具證據取得

之性質180。 

因此，若以直接審理原則加以檢視，既然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

前所為之勘驗，並非審判中之證據調查程序，且對於受命法官所製

作之勘驗筆錄，法院於審判期日仍應採取文書之證據方法，以宣讀

                                                 
179

 參見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下冊)，頁 237；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總論編，頁

563。 
180

 關於受命法官之勘驗與證據取得之關係，詳見本文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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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告以要旨之方式進行調查，就此而言，法院仍是親自踐行證據調

查程序，並無前述假手他人進行調查證據之問題，而尚難認為有所

謂形式直接性之違反。惟此時法院僅調查受命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

錄，而未親自就實物進行勘驗，可能涉及實質直接性原則之例外，

則屬另一問題。 

 

第二款 勘驗筆錄之內容與形式直接性原則 

依前所述，審判期日前由受命法官實施勘驗，並非使法院以外

之人代為進行證據調查程序，而與形式直接性原則尚無違背。但除

此之外，法院於審判中若未親自勘驗，而僅以他人所製作之勘驗筆

錄作為證據者，仍應注意該筆錄所載內容，是否僅為客觀事實之描

述，或已涉及實施勘驗者之主觀判斷，否則仍可能違反形式直接性

之原則。 

實務上，雖未直接使用「形式直接性」之用語，但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4003 號判決已指出：「…而所謂勘驗之實施，係指法

官本於人類與生俱有之感官知覺，親身體驗勘驗標的，以所獲得之

感官認知作為證據，是其證據之內容，除有與一般人感官所得認知

之事實外，其中往往夾帶有行勘驗法官個人對於事物或現象之判

斷，且此判斷往往與待證事實甚具關聯性或甚至達到待證事實之心

證。因而，勘驗之結果如係直接達到待證事實之心證事實，委屬審

判法院應依職權斟酌之證據證明力問題，倘仍容許援用非審判法院

親自實施之勘驗筆錄，亦即直接援用他審判法院（包括下級審及同

審級更審前審判）所實施之勘驗結論，作為判斷之依據，無異容許

以書面審理取代直接審理，與現行法之事實審體制則有不符。」 

從而「本件系爭案發當日『○○○○烘焙工坊』之監視錄影

帶，原審並未對之親自實施勘驗，而原判決所引用第一審法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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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勘驗筆錄所載：『甲女與被告性交、返回店內

後，「行為舉止與常人無異」；打電話給客戶時，「音量亦屬正常」；

與其乾媽、老闆娘及員工陳○○閒談時，「仍有笑聲傳出」，且與被

告共處於店內時，「並未有特別之情緒反應或起伏」』等語，其中所

謂『行為舉止與常人無異』、『音量亦屬正常』或『並未有特別之情

緒反應或起伏』等情，核其性質，非僅錄影帶顯現之事實而已，其

夾帶有行勘驗法官個人對於事物或現象之判斷，且屬第一審行勘驗

法官之心證。原審並未親自實施勘驗，直接援引作為判斷之依據，

揆之前開說明，無異以書面審理取代直接審理，與現行法體制不

符。」 

依上開判決所述，可知勘驗筆錄之內容，若是記載實施勘驗者

關於勘驗結果之心證事實者，應非審判法院所得直接加以援引，否

則形同是採取他人實施證據調查之結論作為己用，自屬直接審理原

則中形式直接性原則之違反181。 

 

第三項 勘驗筆錄與實質直接性原則 

所謂實質直接性，是指法院應調查與待證事實有最原始、最直

接關係之證據，而不得以間接、派生之證據替代。據此，法院原則

上不得用朗讀先前之訊問筆錄或陳述書來替代法院親自訊問證人，

禁止法院以間接之證據方法替代直接之證據方法，此即「人證優於

                                                 
181

 惟實務上似有採相反見解者，例如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6528 號判決謂：「所謂勘驗之

實施，係指法官本於人類與生俱有之感官知覺，親身體驗勘驗標的，以所獲得之感官認知作為

證據，是其證據之內容，除有與一般人感官所得認知之事實外，其中往往夾帶有行勘驗法官個

人對於事物或現象之判斷，且此判斷復往往與待證事實甚具關聯性或甚至達到待證事實之心

證。因而，勘驗之結果如係直接達致待證事實之心證事實，乃屬審判法院應依職權斟酌之證據

證明力問題，依現行法之事實審體制，原審直接援用他審判法院（包括下級審及同審級更審前

審判）所實施之勘驗結論，作為判斷之依據，固與直接審理有所不符。然勘驗之實施倘與待證

事實具關聯性或甚至達致待證事實之心證，事實審法院排除他審判法院所實施之勘驗結論，卻

又未親自實施勘驗，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5 

 

書證」之原則182。本文以下先說明勘驗與實質直接性原則之關係，

再就實質直接性原則之例外情形加以探討。 

 

第一款 勘驗與實質直接性原則之關係 

審判中所謂勘驗之證據方法，是由法院以其親身的感官知覺，

對與犯罪有關之事物加以觀察、體驗，以獲得該事物之性質、狀態

等證據資料，並直接形成心證之證據調查方式。由於在勘驗的證據

方法中，法院是親自接觸與犯罪有關之事物，以獲致對該事物之直

接印象，故相較於其他法定證據方法更具有實質直接性。 

蓋無論是被告、證人或鑑定人之證據方法，皆是由法院以外之

人陳述其主觀經驗或意見，提供法院作為判斷之依據；至於文書之

證據方法，通常亦是以文書中所載他人之陳述作為證據資料，例如

偵查中由檢察官所製作之訊問筆錄或勘驗筆錄等。法院就此等證據

資料僅能決定是否採信，而無法就該陳述內容親自加以觀察、體

驗，自不如勘驗之證據方法般具有直接性183。 

而依前所述，審判中對勘驗筆錄之調查，屬於文書之證據方

法，法院實際上是以勘驗筆錄所載之內容作為證據資料，則相較於

作為勘驗標的之證據載體本身，該勘驗筆錄應屬於派生之證據，而

較不具直接性。從而，基於實質直接性之原則，縱使勘驗筆錄依刑

事訴訟法第 159 條以下之規定，符合傳聞例外而具有證據能力，法

院原則上仍應親自勘驗該與待證事實有最直接關係之證據，而不得

                                                 
182

 林鈺雄，直接審理原則與證人審判外之陳述—最高法院相關裁判之綜合評釋，收錄於氏著，

嚴格證明與形式證據，頁 50。 
183

 有學者認為勘驗之證據方法，法院得僅調查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故較文書之證據方法

更不具直接性，參見何賴傑，錄音、錄影、電磁紀錄等之調查(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五條之一第二

項)，全國律師，第 8 卷 9 期，頁 36-37。惟本文認為勘驗之證據方法應限於法院親自勘驗，至

於勘驗筆錄之調查，應屬於文書之證據方法，故並無勘驗之證據方法較文書更不具直接性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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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勘驗筆錄代替之。 

實務上，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408 號判決即指出：「…審

判中之勘驗，係由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憑其感官知覺，對犯罪

相關之證據，親自加以勘察、體驗之調查證據方法，具有直接審理

之意義，法院若未親自勘驗，而以他人勘驗之結果作為證據，不僅

於法未合且違背直接審理原則184。」 

因此，若個案中法院僅以宣讀勘驗筆錄取代親自勘驗，除其內

容涉及實施勘驗者之心證事實者，可能違反形式直接性原則外，其

以間接之證據取代較具直接性之證據，亦屬於實質直接性原則之違

反，而不符合第 155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合法調查」。法院若將該等

證據採為本案裁判認定基礎，可能構成第 379 條第 10 款「依本法應

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與調查者」之判決當然違背法令185。 

 

第二款 實質直接性原則之例外 

雖然法院基於直接審理之實質直接性原則，原則上應對證據載

體親自進行勘驗，而不得僅以勘驗筆錄代替之，惟實際上，基於保

全證據及訴訟經濟之考量，勘驗筆錄亦常被容許為直接審理原則之

例外。例如證據於審判期日已經滅失，無法再由法院親自實施勘驗

而為調查者，即有必要准許法院調查他人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加以取

代，而承認為實質直接性原則之例外情形。 

又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若個案中由法院親自勘驗將導致訴訟

不必要之延遲，則法院僅調查勘驗筆錄，而不親自實施勘驗，即不

得認為違法。此外，當事人之同意亦得作為直接審理原則之例外依

據，現行法第 288 條規定：「就準備程序中當事人不爭執之被告以外

                                                 
184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036 號判決同旨。 
185

 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下冊)—各論編，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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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之陳述，得僅以宣讀或告以要旨代之。」即為適例186。 

關於實質直接性原則之例外情形，實務上，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

上字第 1998 號判決曾謂：「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審判長應將證物提示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使其

辨認』，其意旨乃基於直接審理原則，使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資料，

讓當事人等有辨認之機會，以擔保證據資料之真實性，並保護被告

之防禦權。倘該證物本身具有高度危險性（例如爆裂物），或依法令

應集中保管以免流失（例如毒品），或依其性質不適於當庭提示原物

者（例如巨型船舶），則於審判期日提示（宣讀或告以意旨）與該證

物具有同等價值之證據資料（例如爆裂物、毒品之鑑定報告、巨型

船舶之照片），已足以擔保原證物之真實性者，即與保護被告之防禦

權及程序正義之遵守無違。」即從訴訟經濟之角度，認為於審判期

日提示與證物具有同等價值之證據資料，已足以擔保原證物之真實

性者，即未違反直接審理原則。 

此外，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4713 號判決，則以當事人之

同意，作為直接審理原則之例外依據。其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審判長應將證物提示當事人、代理人、辯護

人或輔佐人，使其辨認。』其規定之本旨，乃基於直接審理原則，

於審判庭提示判決基礎之證據資料，令其等辨認，用以擔保證據資

料之真實性，兼具保護被告之防禦權。至審判期日並未調取扣押證

物，審判庭係就與該證物具同一性之紀錄，例如卷附扣押物之照片

或扣押物品目錄等提示當事人辨認、辯論，經當事人等表示無意見

者，其提示照片或扣押物品目錄等，與提示扣押物原物之效用既無

分軒輊，要無違背程序正義之遵守，即難謂違法187。」 

                                                 
186

 依本條文之反面解釋，被告以外之人之陳述而為當事人所爭執者，縱符合其他傳聞例外之要

件而有證據能力，仍不得僅以宣讀或告以要旨代之。 
187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3108 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636 號判決、97 年度台上字第

1449 號判決及 96 年度台上字第 1870 號判決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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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勘驗筆錄與實質直接性原則之例外，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

字第 1436 號判決指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法院

得於審判期日前，為搜索、扣押及勘驗。』第二百七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行合議審判之案件，為準備審判起見，得以庭員一人為受

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使行準備程序，以處理……第二百七十六

條至第二百七十八條規定之事項。』是受命法官實有權於審判期日

前之準備程序中，踐行勘驗程序，俾審判程序順利進行，獲致省

時、省事之訴訟經濟效益。倘合議庭認為其勘驗所得之證據資料，

已足供為判斷之依據，逕予採擷，於法並無不合，非謂合議庭必須

重新踐行勘驗，始為合法。」似僅以訴訟經濟為理由，准許法院僅

調查受命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而無須親自勘驗。 

而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96 號判決，則從證物同一性及當

事人同意等角度，肯定法院得僅調查勘驗筆錄，而無須提示原證

物：「審判期日雖未調取該證物，然審判庭已就與該證物具同一性

之紀錄，例如以證物所實攝之照片或對證物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替代

證物，向當事人等提示或告以要旨，已足使其辨別，及為證據證明

力之辯論，則提示照片或告以勘驗筆錄要旨即與提示證物之效用無

分軒輊，自無違程序正義之遵守，且於判決本旨及結果亦不生影

響。…原審審判期日係提示上開證物照片使當事人等辨認並告以勘

驗筆錄要旨，當事人及上訴人之辯護人均表示無意見，…則原審此

部分所踐行之證據調查程序，即與提示證物具同一效果，無礙上訴

人之防禦權」。 

上述實務見解，雖是以勘驗筆錄之調查取代原證物之提示，惟

現行法第 164 條所規定證物之提示，本即法院實施勘驗之證據調查

程序之一環，故上開實務見解，亦得作為法院僅調查勘驗筆錄，相

較於法院親自勘驗，是否符合直接審理原則之參考。 

結論上，基於保全證據及訴訟經濟之考量，獲經當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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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院於審判中僅調查具有證據能力之勘驗筆錄，而未為親自之

勘驗，應符合實質直接性原則之例外情形，而不得指為違法。惟應

釐清者為，上述實務見解終究屬於例外之情形，並不代表勘驗筆錄

之調查完全無須受到直接審理原則之拘束。因此，若由法院在審判

期日實施勘驗，於個案中並無困難時，且經當事人爭執者，即不得

藉口直接審理之例外，而僅以宣讀勘驗筆錄代替親自勘驗，否則仍

屬直接審理原則中實質直接性之違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0 

 

第五章 結論 
 

 

近來我國實務上就勘驗制度所生爭議，主要均圍繞在審判中得

否將勘驗筆錄作為證據使用之問題，此一問題與本文前述勘驗之意

義及定位、偵查及審判中勘驗權限之分配、乃至傳聞法則及直接審

理原則等議題均有所關聯。惟由於我國刑事訴訟法關於勘驗規定之

誤植及簡陋，加以實務上習慣於使用書面審理之方式，忽略直接審

理原則及當事人反對詰問權之保障，導致遲遲未能理解勘驗於刑事

訴訟程序中所應有的角色定位，於實務運作上頻生爭議。 

綜觀前述研究結果，本文認為解決實務上關於勘驗及勘驗筆錄

之相關爭議，首先應先釐清以下觀念： 

1、勘驗之證據方法是指由實施證據調查之主體親自勘驗，而不

包括調查勘驗筆錄在內。蓋勘驗之證據調查方法，強調藉由實施勘

驗者親身的感官知覺之運作以獲得證據資料，其勘驗結果得直接作

為心證形成之依據，並無先製作勘驗筆錄，再將筆錄作為證據之必

要。若實施證據調查之主體未親自對勘驗標的進行觀察、體驗，而

僅調查由他人所製作之勘驗筆錄者，將無從直接依其感官知覺作用

而獲得證據資料，反之僅是以他人書面轉述之內容作為證據，性質

上應屬於文書之證據方法。 

2、勘驗權限之有無與勘驗筆錄得否作為證據使用並無直接關

係。理由在於，在不同程序階段中，是否賦予各從事刑事訴訟程序

之公務員有實施勘驗之權限，其考量之因素可能有所不同。在偵查

階段，勘驗權限之有無主要應著重在強制處分之發動權限，故現行

法既僅規定檢察官得為勘驗，基於強制處分之法律保留原則，司法

警察（官）之勘驗權限即應受到限制，原則上僅得為任意性之勘驗

以調查犯罪情形並蒐集證據；反之審判階段強調證據調查之嚴格

性，現行法賦予法院實施勘驗之權限，是基於證據方法法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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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法院所為之勘驗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至於受命法官所為之

勘驗，既無使法院獲得心證之效果，則現行法賦予其勘驗權限，解

釋上僅在使受命法官得於審判期日前實施勘驗以取得證據而已。上

述規定均非以賦予勘驗筆錄證據能力為其目的，故自不得以法院或

檢察官有勘驗權限，即推論其勘驗筆錄一概具有證據能力。 

3、審判中，法院原則上應親自實施勘驗以調查證據，例外始得

使用勘驗筆錄。基於直接審理原則之實質直接性，法院原則上應調

查與待證事實有最原始、最直接關係之證據，不得以間接、派生之

證據加以替代。故審判中對於以物之外觀、狀態等資訊作為證據資

料之證據（包含物、人之身體、場所），原則上應由法院親自勘驗，

始能獲得最正確之心證，僅於審判中已無法再行調查，或基於訴訟

經濟等考量，始得以勘驗筆錄之調查取代親自勘驗。雖然基於勘驗

之特殊性，於審判中實施勘驗經常可能導致訴訟程序之不必要拖

延，故在判斷是否構成直接審理原則之例外時，通常將傾向採取寬

鬆標準，但即使如此，仍不得忽略直接審理之原則，而認為審判程

序中一概得以勘驗筆錄取代法院親自勘驗。 

依前所述，審判中勘驗之證據方法，是指由法院親自實施勘

驗，且基於直接審理原則，僅於構成實質直接性例外之情形，始得

以調查勘驗筆錄取代法院親自勘驗，從而，於個案中已符合直接審

理原則之例外情形，始應考量勘驗筆錄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之問題。 

關於勘驗筆錄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主要即涉及現行法第 159 條

以下傳聞法則之規定。由於勘驗筆錄性質上仍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判外所為之書面陳述，故不論實施勘驗者為法官、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其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均為傳聞證據，而應受傳聞法則之拘

束。其中就法院或法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而言，基於法官公正、中

立之定位，應得類推現行法第 159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肯定其符

合傳聞例外而得作為證據使用，但仍應注意當事人及辯護人在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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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障。其次，檢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應得類推第 159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但基於保障當

事人反對詰問權之觀點，仍以由實施勘驗之檢察官於審判中到庭，

賦予被告及辯護人為反對詰問之機會為宜，不應認為第 212 條賦予

檢察官實施勘驗之權限，其勘驗結果即一概得作為證據。 

至於司法警察（官）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或勘察報告，除經當事

人同意作為證據，且法院亦認為適當者外，製作該勘驗筆錄或勘察

報告之司法警察（官）應於審判中到庭，具結證述其勘驗筆錄製作

之真實，並賦予當事人及辯護人為反對詰問之機會，其勘驗結果始

得作為證據，不得以現行法第 212 條未將司法警察（官）規定為勘

驗主體，便認為其勘驗結果絕對不得作為證據。 

總結前述，勘驗筆錄得否於審判中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

據，與勘驗之證據方法並無直接關係，亦不應以現行法是否賦予製

作筆錄者有實施勘驗之權限作為依據，而應回歸審判中之嚴格證明

法則，依直接審理原則及傳聞法則等規定加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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